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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簡介

台灣綜合研究院

鄭宸旻 助理研究員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 學士、碩士

• 台積電電壓驟降暨節能儲能研究計畫 兼任助理 (110年)

• 電路板模組檢測機制研究計畫 兼任助理 (109.7~110.1)

經歷

112年~迄今

• 回復各界來電、email、公文諮詢用戶用電配線問題

• 編製用戶用電規則條文解說技術手冊

實績



法規體系
分 9 章，共 99條 (114.5.28)

發電設備
裝置規則

輸配電設備
裝置規則

§ 25~44

電業設備檢驗
維護辦法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

用戶用電設備
檢驗辦法

電 業 法

總則
1

電力
調度

2
許可

3
工程

4
營業

5
監督及
管理

6
自用發電

設備

7
罰則

8
附則

9

用戶用電設備：指用戶為接收
電能所裝置之導線、變壓器、
開關等設備。(電業法§2 #14)

電業設備：指經營發電及輸配電
業務所需用之設備。(電業法§2 
#9)

§ 25 Ⅲ § 32 Ⅴ

§ 31 Ⅱ

自 分 界 點 以 下 用 戶 側 設 備
（除台電公司之電度表及其
附屬設備如整套型計器外）
其產權屬於用戶，並由用戶
負責維護。分界點以上電源
側設備由台電公司負責施工
維護。(台電公司營業規章第
6章第3節 §53)

責任分界點

應填具用電計畫書
送主管機關許可(電業法§68)
* 罰20萬~200萬元 (電業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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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參考資料及沿革

• 既有規定包括⺠國72年全案修正 至 88年大幅修正延用迄今

• 美國國家電工法規增修 以 NEC 2011 年版為主

• 第3章蓄電池、第7章EV、PV、ESS系統、第9章發電電源以

NEC 2020年版修正

• 其餘參酌國際IEC標準、日本JIS標準、我國CNS標準等規定

保留既有規定，參考美國NEC增修

• 計畫研究團隊每年(108~113年)舉辦法規分區宣導說明會

• 能源署召開(108~110年)利益團體專家座談會

• 各界來函/來信/來電諮詢現行規定疑義或提出修正建議，經

檢討須修法

召開會議，收集專家、業者意見

• 現行規定不合時宜、屬設備製造規範等 >> 刪除

• 美國NEC規定完整，我國未規定或不完整 >> 納入修訂

• 專家疑問、業者實際需要，合理、可行、安全無虞 >> 採納

• 查證國內外技術資料、法規規定，或詢問其他專門研究單位

法規研修工作小組檢討評估

第 1 章  總則

第 2 章  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

第 3 章  低壓電動機、電熱及其他電
力工程

第 4 章  低壓配線方法及器材

第 5 章  特殊場所

第 6 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 7 章  高壓受電設備、高壓配線及
高壓電機器具

第 8 章  低壓接戶線、進屋線及電度
表工程

第 9 章  屋內配線設計圖符號

第 10 章  附則

105年啟動
分期分階段修法

88年
大修

72年
全修

修 2 次

共 2 條

修 6 次

零星修法

第
1
階
段

第
2
階
段

第
3
階
段

第
4
階
段

110 年

109 年

107 年

用
戶
用
電
設
備
裝
置
規
則

114 年

41年
訂定

修 7 次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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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規範架構

第 ⼀ 章  總則

第 二 章  電燈及家庭用電器具

第 三 章  低壓電動機、電熱及
其他電力工程

第 四 章  低壓配線方法及器材

第 五 章  特殊場所

第 六 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 七 章  高壓受電設備、高壓
配線及高壓電機器具

第 八 章  低壓接戶線、進屋線
及電度表工程

第 九 章  屋內配線設計圖符號

第 十 章  附則

第⼀章  總則

第二章  配線及保護

第三章  ⼀般器具及設備

第四章  低壓配線方法

第五章  特殊場所

第六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七章  電動車充電與儲能及其
他先進系統

第八章  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
方法

第九章  特殊狀況及電度表裝置

第十章  附則

新架構(114.05.09修正發布)舊架構 (110.03.17以前版本)

公共工程製圖手冊
106年下架

§ 1012

§ 1

§ 16

§ 111

§ 287

§ 463

§ 711

§ 847

§ 903

§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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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總則  注意重點

§ 2 適用範圍
※ 適用：電業責任分界點起至其用電器具間之用電設備

※ 不適用：軌道運輸系統特高壓變壓器二次側之高壓電纜，及供車輛牽引動力之電力
產生、轉換、輸送或分配之用電設備

§ 5 適用標準
※ 增訂「國際通用標準」 例如防爆(XP)型設備 UL 1203、UL 886

※ 設計者應確認：設備或器具裝設用途或場所之適用性，及依標準檢驗通過

§ 6 用詞定義
※ 開關 (4、43、44款) 

※ 分路 (12款)

※ 用電設備 vs. 用電器具 vs. 配電裝置 (17~19款)

※ 漏電保護 (47、48款)

※ 短路啟斷容量 (49款)

※ 接地各種導線 (55~57、59款)

※ 配電箱、配電盤 (65、66款)

※ 導管穿線匣 (70款)

※ 管槽 (72款)

※ 設計者 (75款)

※ 合格人員 (76款)
例如
電纜終端接頭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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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條 用戶自電業責任分界點起至其用電器具間之用電設
備，除下列各款情形外，應依本規則規定裝設：
一、車輛、船舶、航空器內等非屬電業供電之用電設備。
二、軌道運輸系統特高壓變壓器二次側之高壓電纜，及供

車輛牽引動力之電力產生、轉換、輸送或分配之用電設
備，或專屬供車輛運轉用或號誌與通訊用之用電設備。

三、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

第二條 用戶用電設備至該設備與電業責任分
界點間之裝置，除下列情形外，依本規則規
定：
一、不屬電業供電之用電設備裝置。
二、軌道系統中車輛牽引動力變壓器之負載

側電力的產生、轉換、輸送或分配，專屬
供車輛運轉用或號誌與通訊用之裝設。

三、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

1.責任分界點以下配管配線應按本規則設計及施工。
2.車輛、船舶、航空器等交通工具內部自備電源，非由電

業供電，非本規則管轄範圍。
3.軌道運輸系統之設備具特殊規格或用途，且考量其有專

責主管單位負責設備維護及保養，故將某些設備之設計
及施工排除在本規則外(如左圖所示)。

4.牽引動力變電站內高壓用電設備仍需符合1012條(原
401條)規定。

5.消防、電信、弱電等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施
工。

本規則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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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總則  注意重點 

§ 8 帶電部分防護                                  § 10 低壓電路之絕緣電阻

※ 低壓用電設備最小工作空間                      ※竣工報告之絕緣電阻量測 

                                                                          ※ 定期檢驗之洩漏電流量測

§ 15 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竣工試驗單位

Ⅰ用戶用電設備裝設完竣，除依本規則規定外，應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有
關規定辦理竣工試驗及定期檢驗

Ⅲ高壓用電設備在送電前，由負責⼯程施作之電器承裝業會同下列單位之⼀辦
理竣工試驗：：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

※登記合格之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監造電機技師之執業機構或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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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配線與保護  注意重點

§ 19 導線最小線徑

※ 分路之導線最小線徑：單線2.0 mm、絞線3.5 mm2

 § 22 導線並聯使用

※ 並聯之導線每條線徑應為50 mm2以上

※ 並聯之導線裝設於分開之電纜、管槽或電纜架者，應具有相同之導線
條數，意即各電纜、管槽或電纜架應各有⼀條設備接地導線。

§ 23 導線之電氣連接

※ 銅鋁相接應採用經檢驗通過之專用銅鋁合金接頭及配件。

※ 與導線安培容量有關聯之溫度額定，應以其配電裝置及用電器具之接
線端子、導線、導線管或用電器具之運轉溫度額定中最低者為準。

例如
XLPE電纜(90 ℃)穿PVC管(60℃)，
溫度額定以60℃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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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配線與保護  注意重點

§ 25 導線安培容量

※ 請注意表格有更新

※ 同⼀回路導線裝設於適⽤不同安培容量規定情形，應選⽤最低安培容量者

 § 28 內線系統與電業電源系統連接

※ 用戶其他電源系統之被接地導線不得與電業之被接地導線連接

 § 37 插座出線口

※ 單連插座或雙連插座出線口：至少180 VA

※ 四連插座出線⼝：每⼀插座⾄少90 VA

例外情形
同⼀回路導線適⽤較低安培容量之配線合
計⻑度不超過三米，且不超過全部回路⻑
度之百分之十，得適用較高之安培容量

11



第2章 配線與保護  注意重點

§ 39 分路導線安培容量

※ 安培容量 ≧ Σ( 連續負載*1.25 + 非連續負載)

 § 45 分路設置-住宅場所室內總面積在70 mm2(21坪)以下者

※ 洗衣機或乾衣機與浴室之插座出線⼝，得共⽤同⼀專⽤分路

※ 廚房、餐廳或類似區域與客廳之插座出線⼝亦得共⽤同⼀專⽤分路。

§ 46 分路出線口及裝設位置

※ 插座裝設位置已更新(門口1.8 m，其餘壁寬/3.6取四捨五入)

§ 51~61 需量因數

※ 本規則有允許打需量者，方可打需量

§ 68 進屋線配線方式

※ 鋁匯流排槽、銅鋁接頭

※ 位於管道間得採用電纜架

表61 集合住宅場所負載之需量因數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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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配線與保護  注意重點

§ 76、79 過電流保護

※ 得選⽤較⾼⼀級者，且所選⽤之⾼⼀級不⼤於800 A

※ 小線徑導線最大保護裝置額定

 

§ 86 過電流保護裝置額定與協調

※ 斷路器額定Icu、Ics之選用

 § 87~§ 89 漏電斷路器、漏電啟斷裝置

※ 應注意RCBO/ELCB與RCCB之差異

※ 應裝設漏電斷路器用電設備、器具或線路

※ 插座已裝設漏電啟斷裝置者，分路得免裝漏電斷路器

※ 漏電斷路器種類之選用

小線徑導線遭遇故障電流時，
即使過電流保護裝置正常作用，
導線之導體及絕緣物仍可能因
承受過高I2t值而受損劣化

小線徑
導線線徑

過電流保護裝
置額定最大值

2.0 mm 15 A

3.5 mm2 20 A

5.5 mm2 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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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配線與保護  注意重點

§ 90 接地及搭接方式

※ 系統接地、設備接地、設備搭接

§ 93 接地及搭接導線線徑

※ 表93-1：內線系統單獨接地之接地電極導線或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
搭接導線線徑

※ 表93-2：用電設備單獨接地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同接地之設備接地導
線線徑

§ 94 接地系統施工

※ ⼀、內線系統接地位置

※ 四、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位置
接地電極導線之⼀端應妥接於接地電極，另⼀端引⾄受電箱、
集中表箱或用戶總開關箱任擇⼀處內之接地端⼦板或匯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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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般器具及設備 注意重點

§ 111~ § 125 低壓開關

§ 112 用戶總開關之裝設

§ 113 用戶總開關最小安培額定

 § 126~ § 140 配電盤及配電箱

※依第5條第1項規定標準檢驗通過者，視為⼀件設備內部配線不適⽤本規則規定。

 § 141~ § 156 照明燈具               § 157~ § 167 放電管燈

 § 168~ § 176 屋外照明               § 177~ § 195 用電器具(ex.電熱器具)

 § 196~ § 198 特別低壓設施       § 199~ § 259 低壓電動機

 § 260~ § 265 備用發電機           § 266~ § 269 低壓變壓器

 § 270~ § 276 低壓電容器、電阻器及電抗器

 § 277~ § 286 固定式蓄電池
15



第3章一般器具及設備  注意重點 (1/2)

第2節 配電盤及配電箱
※ § 127  * 應配置中隔板     *進屋線端箱內應裝與表93～1規定相同容量之接地端子板或匯流排

* 三相匯流排Ａ、Ｂ、Ｃ相安排，輸配電業裝設電度表箱之導線接線相序不受限制。

第3節 照明燈具
※ §149 燈具線及分接導線僅得連接至其供電之分路，不得作為分路之導線使用。

第6節 用電器具
※ § 185 以額定容量超過1/8馬力電動機驅動之固定式用電器具，其隔離設備應符合第210條及第

211條(低壓電動機)規定…

第8節 低壓電動機
※ § 202 各型電動機之導線安培容量、開關及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選用

※ § 208 每⼀台電動機操作器應有個別之隔離設備；每具電動機應有隔離設備。

※ § 219 幹線分接導線終端應接至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度不超過8米者，其導線安培容量不得
小於幹線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1/3。

※ § 235 電動機或其他用電器具於電源欠相/反相時，應裝設欠相/反相保護裝置
16



第4章低壓配線方法  注意重點

§ 289 與其他管路、發熱構造物之間隔

※ 低壓線路與電信線路、水管、燃氣供給管路及其他金屬物間應保持150 
mm以上之間隔。例外：光纖電纜、加裝隔離物隔離、採用導線管、電纜
配線者。

※ 低壓線路與煙囪、熱水管或其他發散熱氣物體間，應保持500 mm以上之
間隔。例外：加裝隔熱裝置者。

§ 290 同⼀回路導線之裝設

※ 交流電路同⼀回路之所有導線及設備接地導線，應裝設於同⼀管槽、電纜
架或電纜內

§ 298 導線接續點

※ 導線管、非金屬被覆電纜、MI電纜、金屬被覆電纜或其他電纜等配線，於
每⼀條導線接續點、進出點、開關點、連接點、終端點或拉線點，應裝設
出線盒、拉線盒、接線盒或導管穿線匣等加以保護

同⼀回路導線-例如：三相四線R、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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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低壓配線方法  注意重點

§ 303 建築物外地下線路

※ 應採用電纜穿入管路或管溝方式裝設

§ 324~ § 331 金屬導線管配線

§ 332~ § 339 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

§ 340~ § 346 非金屬導線管配線

§ 347~ § 353 非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

§ 348 非金屬可撓管

※ PF管：得埋設使用

※ CD管：僅得埋設於具防火時效⼀⼩時以上之實⼼牆壁、梁、柱、樓地板內，並妥為固定

§ 354~ § 363 電纜架配線

§ 364~ § 462 其他配線方式

應有線盒可供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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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特殊場所(危險場所)  注意重點 

§ 464 Ⅱ 危險區域表示方式包括 「類」（Class）及「種」（Division）或以「區」（Zone）

* 新興用電設備或器具之新建工程，依其專利之危險區域劃分方式辦理

§ 465、534、553 應依據該場所所有人或使用人提供之危險區域劃分書圖或文件執行業務

§ 466 用詞定義

* 易燃性液體：指閃火點低於攝氏37.8度  (電氣防爆之分界)

* 塵密：箱體防護等級至少為IP 5X 

* 防爆(簡稱XP) 如符合UL 1203、UL 886 標準

* 耐壓防爆「d」(簡稱Ex d) 如符合CNS 3376-1 或IEC60079-1標準

§ 537  2區之配線  * 3款：線盒及管配件內部在正常運轉下不會有點火源產⽣者，得採⽤⼀般型，
並裝設符合2區設備或器具保護技術規定。

§ 539  1區之導線管密封裝設位置

* 1款：耐壓防爆「d」型封閉箱體或增加安全「e」型封閉箱體：管接口 50mm內

* 2款：防爆（XP）型封閉箱體：箱體450mm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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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特殊場所  注意重點

第14節 醫療照護場所
§ 617 ⼀般診療區：⼩兒科區域之插座 = 防觸電或有鎖或扣之蓋板

§ 619 潮濕手術診療區之插座及固定式設備：接地故障時抑低電流，直至大於6mA始中斷供電

 § 624 Ⅱ 、631 醫院、護理之家及⻑照機構之重要電力系統緊要回路及安全回路應連接至備用電
源，能於經常電源中斷後10 秒內供電，使其所有功能可依序自動恢復運轉。

 § 647 隔離電源系統之線路隔離監視：啟動信號之門檻值

第15節 聚集場所
 § 648 聚集100人以上之全部或部分建築物內 

§ 648 固定式配線之配線方法

第19節 臨時用電場所
 § 703 得裝設臨時電力與照明之情形

 § 706 每⼀照明分路之總負載電流不得⼤於20安培，並應裝設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

§ 707 裝設漏電斷路器 或漏電啟斷裝置

10 秒
沒有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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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注意重點

 § 711~ § 722 招牌廣告燈                § 723~ § 735 電動起重機及吊車

 § 736~ § 740 第3節客貨升降機      § 741~ § 747 電銲機

 § 748~ § 755 資訊科技設備             § 756~ § 760 敏感型電子設備

 § 761~ § 772 工業與非醫療性X光設備   § 773~ § 790 工業電熱設備

 § 791~ § 805 電解槽                         § 806~ § 810 電鍍

 § 811~ § 837 人造水池及類似設備 § 838~ § 846 消防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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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特殊設備及設施  注意重點

1. 第1節招牌廣告燈
※ § 713  * 應為專用分路        

* 行人可接近之入口處設置

⼀個以上出線⼝

※ § 715 接地及搭接

2.第2節電動起重機及吊車
※ § 728 單具、多具電動機負載之計算

3.第3節客貨升降機
※ § 737 單具、多具電動機之電源導線

安培容量

※ § 738 由多相交流電動機驅動應有保
護設備，能於相序相反或單相
運轉時防止電動機起動。

4. 第4節電銲機
※ §742 個別電弧電銲機電源導線安培容量：先以

電銲機銘牌⼀次側有效最大電流（I1eff）為準。

※ §743 每台電弧電銲機過電流保護裝置：先以電

銲機⼀次側最大額定電流( I1max )二倍為準。

5. 第5節資訊科技設備
※ § 753 設備室或專區應能隔離所有電子設備及

專用空調與通風系統之電源，並使所有
必要之防火風門或排煙閘門關閉。

6. 第6節敏感性電子設備
※ 裝設60V獨立電源供電系統， 降低電氣性雜訊

竄入敏感性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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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特殊設備及設施  注意重點

7. 第7節工業與非醫療性 X 光設備
※ § 764 隔離設備考量

瞬時額定輸入或⻑時額定輸入，取其較大者

8. 第8節工業用電熱設備 
※ § 776 設備輸出電路對地電流限制，使可

觸及組件對地電壓不超過50V。

※ § 778 導線安培容量決定

※ § 787 設備之檢修門

9. 第9節電解槽
※ § 795 電解生產線製程之直流電源線路之

接地

10.第10節電鍍
※ § 807 導線安培容量 > 所接總負載1.25倍

11. 第11節人造水池及類似設施
※ § 825 人造水池區域作等電位搭接

※ § 826 公用水療池裝緊急停止或控制開關

※ § 835 按摩浴缸內壁水平方向1.8米範圍
所有插座，應有漏電啟斷裝置保護。

12. 第12節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 § 838 除經消防幫浦認可基準認可之整套

型設備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之耐燃、耐熱保護規定外，
應依本節規定辦理。

※ § 839 應有可靠之電源能持續承載消防幫
浦電動機與持壓幫浦電動機之堵轉
電流，加上消防幫浦有關附屬設備
滿載電流之總和

※ § 841 電源電路應避免不經意隔離。
23



第7章電動車充電與儲能及其他先進系統  注意重點

1. 電動車充電
§ 851 電動車充電設備容量

※使用自動負載管理系統或能源管理系統者，進屋線及幹線上最大設備負載，應為該系統容許
之最大負載

§ 859 快速充電站：直流快速充電設備容量達1 MW以上，應裝設能源管理系統。

§ 591 加油站、加氣站：電動車充電設備、電池充電器與其控制設備及充電中之電池(電動車)不
得裝設於第⼀類場所或0區、1區、2區場所內。

2. 太陽光電
§ 866 直流電路最大電壓：屋頂型 1000V、獨棟住宅 600V、地面型 1500V；

設備1000V以下，不適用1012(原401條款)

§ 867 導線安培容量    * CNS 62930 直流1.5 kV  PV系統用電纜表A.3載流能力 周溫30℃

§ 868 過電流保護

§ 873 併聯型系統之單相變流器交流輸出電路不得連接至三相四線式電力系統。 

§ 884 PV系統之接地電極不得與輸配電業或用戶配線系統接地搭接。
24



第7章電動車充電與儲能及其他先進系統  注意重點 

3. 儲能系統
※ § 893 本節未規定，應適用第3章第12節蓄電池規定

※ § 895 整套型儲能系統或套件型儲能系統，依第5條第1項規定標準檢驗通過者：視為⼀件設備

內部配線不適用本規則規定。

※ § 897 輸配電業電源中斷，應自動隔離與電業電源連接之所有非接地導線。

但另約定於其規定時間內自動隔離者，依規定辦理。

※ § 898 儲能系統裝置容量達20 kW以上者，應裝設於獨立空間，牆壁、地板、天花板或隔板應
有2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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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1.充電樁透過網路架構與EMS連接，接受EMS執
行充電設備功率調控。

2.使用自動負載管理系統或能源管理系統，進
屋導線及幹線上最大設備負載，應為該系統容
許之最大負載。

3.與設備容量總計無關。

電動車充電設備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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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1.EMS架構.透過網路調控

充電樁。
2.幹線與開關考量十年後

負載需求,先行做足供電
容量設施

3.EMS初期針對本電動車專
   用電表戶設定限流於99KW

電動車充電設備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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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公文

集合住宅新建電動車充電工程僅能專設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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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八百六十七條
Ⅰ各電路之最大電流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PV系統電路：
(一)PV電源電路之最大電流為並聯模組額定短路電

流之總和乘以一‧二五倍。
(二)PV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為前目並聯電源電路之

電流總和。
(三)直流對直流轉換器電源電路之最大電流為該轉

換器連續輸出額定電流。
(四)直流對直流轉換器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為依前

目計算所得並聯電源電路最大電流之總和。
(五)變流器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為變流器連續輸出

額定電流。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七 電路線徑選定及電流規定如下：
一、各個電路之最大電流之計算：
(一)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最大電流為並聯模組額定短路電流之總和

乘以一‧二五倍。
(二)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為前目並聯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

電流總和。
(三)變流器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應為變流器連續輸出額定電流。
(四)獨立型系統變流器輸入電路之最大電流應為變流器以最低輸入

電壓產生額定電力時，該變流器連續輸入之額定電流。

PV系統最大電流計算

29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八百六十七條
Ⅱ電路導線應能承載依下列規定之一計算所得
較大之安培容量：
一、導線安培容量未依表二五～六規定導線

數及表二五～七規定周圍溫度作修正調整
者，依前項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一‧二五倍
。但電路裝有過電流保護裝置，且該過電
流保護裝置經設計者確認適用於以百分之
一百額定連續運轉者，該導線安培容量得
以前項計算所得之最大電流選用。

二、導線安培容量依表二五～六規定導線數
及表二五～七規定周圍溫度作修正調整者
，依前項計算所得之最大電流。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七 電路線徑選定及電流規定如下：
二、安培容量及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或標置之規定如下：
(一)太陽光電系統電流應視為連續性電流。
(二)過電流保護裝置： 
１、載流量不得小於依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之一‧二五倍。但電路

為含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組合，且經設計者確認用於百分之一百額定
連續運轉者，得採用其百分之一百額定值。

２、端子溫度限制應符合該端子使用說明書規定，並不得超過其所連
接終端、導體（線）或裝置溫度額定中之最低者。

３、運轉溫度超過攝氏四○度，適用使用說明書所載之溫度修正係數。
４、過電流保護裝置得依第一章第十節規定。
(三)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下列載流量之較大者： 
１、依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之一‧二五倍，而無以溫度修正係數作

修正。
２、依環境以溫度係數作修正後，按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
３、依環境以溫度係數作修正後，若有規定過電流保護裝置者，應配

合過電流保護之額定選用導線。

PV系統導線安培容量

導線安培容量應為第⼀款及第⼆款之較⼤者。

表二五~六：同⼀導線管或電纜內多條載流導線安培容量之修正係數
表二五~七：周圍溫度非為攝氏三十五度之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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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八百六十八條

Ⅲ直流電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適用於PV系
統者。防止PV系統直流電路中反饋電流之電子
式裝置，得用於防止該裝置PV組列側導線之過
電流。依本節規定須裝設過電流保護裝置者，
其安培額定應依下列規定之一選定，並得依第
七十九條但書第二款規定選用高一級者：
一、不小於依前條第一項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一

‧二五倍。
二、加入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組合適用於百分之

一百額定連續運轉者，得以前條第一項計算
所得最大電流選用。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七第二款第二目 電路線徑選定及電流規定如
下：
二、安培容量及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或標置之規定如下：
(二)過電流保護裝置： 
１、載流量不得小於依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之一‧二五倍。但電

路為含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組合，且經設計者確認用於百分之一
百額定連續運轉者，得採用其百分之一百額定值。

２、端子溫度限制應符合該端子使用說明書規定，並不得超過其所
連接終端、導體（線）或裝置溫度額定中之最低者。

３、運轉溫度超過攝氏四○度，適用使用說明書所載之溫度修正係
數。

４、過電流保護裝置得依第一章第十節規定。

PV系統過電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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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  注意重點 (1/2)

§ 903 適用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
※ 超過35kV之特高壓用電設備裝設於本規則未規定者    例如變電站

§ 907 高壓電力電纜
※ 不得暴露於陽光直接照射場所。但特別為該場所設計者，不在此限。

※ 終端及接續應由取得相關技術證照或資格之合格人員裝設、處理及測試

§ 908 各種裝設之電纜安培容量決定
※ 刪除直埋敷設規定

※ 裝設⽅式分為：地下管路、空氣中架設、空氣中單⼀導線管內。

§ 911 高壓線路與低壓線路之間隔
※ 皆採用電纜敷設，間隔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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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  注意重點

§ 914 隔離設備

※ 責任分界點附近裝設隔離電源之隔離設備

※ 以絕緣油、真空、六氟化硫等斷路器作為前項規定之隔離設備者，應於
電源側裝設隔離開關

 § 916 過電流保護

※ 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

§ 917 以LBS+fuse作為過電流保護

※ 應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滿載電流

※ 隔離設備為附熔線開關者，其熔線特性得彌補隔離設備故障閉合電流額
定之不足。

*  須有 LBS + Fuse組合試驗之合格報告，否則建議裝用斷路器較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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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fuse

STEP 2

LBS STEP 3

LBS+fuse
(類同斷路器)

STEP 4

LBS+fuse盤
(高壓配電盤)

CNS 60282-1 

(IEC 60282-1)
CNS 15156-105 

(IEC 62271-105)

+ CNS 60282-1 

(IEC 60282-1)

+ IEC 62271-103

CNS 3990 /

CNS 15156-200 

(IEC 62271-200)

+ CNS 15156-105 

(IEC 62271-105)

+ CNS 60282-1 

(IEC 60282-1)

+ IEC 62271-103

CNS 15156-103 

(IEC 622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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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  注意重點 (2/2)

6. §928、929 高壓電纜敷設於電纜架
※ 單⼀層敷設        ※  電纜安培容量

7. § 938 油浸式變壓器適用範圍
※ 每具用電設備裝填之易燃性油超過38 公升

8. § 943、945 、949 油浸式變壓器之變電室
※ 裝設於室內，應設置於變電室

※ 變電室牆壁、屋頂、樓地板之厚度

※ 隔離開關處、有逆送電可能性存在之警告標識

9. 避雷器
※ § 963 電路切離避雷器後仍不致遭受雷擊突波者，得以⼀組避雷器保護下游互連之電路。

※ § 964 責任分界點以下用戶自備線路採地下配線，且受電變壓器裝設於建築物外者，應於該變
壓器⼀次側加裝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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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特殊狀況及電度表裝置  注意重點

§ 970~§ 982 緊急電源系統

§ 976 緊急電源 與 其他非緊急電源之配線及設備應完全分開

 § 983~§ 990 選擇性備用電源系統

 § 991~§ 1003 發電電源併聯系統

 § 993 發電電源引接至用戶總開關電源側

 § 994 發電電源併聯至用戶總開關負載側       § 998 發電電源隔離設備裝設

§ 1004~§ 1011 電度表裝置 

§ 1005 電度表裝設

  ※七、電度表集中設置者，應設置於同⼀盤內，且集中電度表表前幹線應有斷路器或隔離設備。

§ 1007 表前開關、表後開關

  ※插座型電度表(集中設置)：每戶應設表後開關；超過三具者，電源側應加裝隔離設備。

  ※插座型電度表(單獨設置)、接線型電度表：

3 m以內、3-8 m可視及得不裝設表後開關； 電源側導線22 mm2以上者，應加裝斷路器
或隔離設備。

此處指表前幹線電源側，
非指表前開關

亦可使用隔離開關

亦可使用隔離開關 36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九百九十四條

二、

(三)匯流排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之一選定。但既設匯流排汰換有

困難，以電力監控系統或其他卸載措施能確保匯流排不會超載

，並經電業檢驗通過者，不在此限。

1.所有發電電源輸出電流額定1.25倍，加上匯流排過電流保護裝

置安培額定之總和應為匯流排安培容量以下。

2.若有二個電源，經常電源與另一發電電源引接於匯流排相對之

不同端，電源輸出電流額定1.25倍加上匯流排過電流保護裝置

安培額定之總和，不得大於依第二章第二節計算之匯流排安培

容量1.2倍。發電電源引接過電流保護裝置處應有標明發電電源

引接過電流保護裝置不可移位之耐久警告標識。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
項 併聯型變流器之輸出端應依下列方式之
一連接：
三、併聯型變流器：併聯型變流器之輸出端

得連接至用戶任何配電設備之其他電源供
電隔離設備之負載側，且符合下列規定：

(一)專用之過電流保護及隔離設備：各電
源之併聯連接，應採用專用斷路器或具
熔線之隔離設備。

(二)匯流排或導線之額定：供電電路之匯
流排或導線，其過電流保護裝置額定安
培容量之總和，不得超過該匯流排或導
線額定之一‧二倍。

此係針對PV併用戶內線之規定。常用PV業者及電機技師、電器承裝業反應既設案
場增設PV系統，因固有匯流排難以更替(可能係盤體空間不足、盤商無法保固或更
換後發生事故之責任歸屬問題)，遂增設替代措施(50+2)如後續所示。

PV併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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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排安培容量之選用應同時考量經
常電源與併聯發電電源。然實務上，
既設箱體之匯流排容量通常僅匹配經
常電源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
未考慮併聯發電電源之情形，因此在
增設併聯發電電源後，可能存在匯流
排過熱燒損之風險。右圖即為某既設
匯流排在併聯⼀PV電源後，匯流排過
載之案例。

PV併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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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併接用戶既設匯流排之卸載裝置採用50 / 50+2 保護
電驛時，現場檢驗電驛指令動作之標準程序如下：
(⼀)僅設計50 電驛：

1.太陽光電與市電併接同⼀側：併接電源電流總和達匯流排額定容量時，
太陽光電端斷路器應瞬時跳脫。

2.太陽光電與市電併接不同側：併接電源電流總和達匯流排容量1.2 倍時，
太陽光電端斷路器應瞬時跳脫。

(二)設計50+2 電驛：(以太陽光電與市電併接不同側情境下)
1.第⼀階段：併接電源電流總和達匯流排容量1.2 倍時，實施部分卸載。
2.第二階段：部分卸載30 秒後，併接電源電流總和仍在匯流排容量1.2 

倍以上時，太陽光電端斷路器應瞬時跳脫。

太陽光電併接用戶既設匯流排容量監控方案
現場檢驗會勘共識

PV併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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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代號說明：

50：瞬間過電流電驛

 2：保護電驛系統操作

    次序的延時裝置。

動作邏輯說明：

50電驛設定5A即當偵測流過該用戶匯流排之電流(市電+光電)
大於4000A時，即依序跳脫PV系統回路MCC-1、MCC-2、…。

裝置50+2電驛對發電系統卸載

動作邏輯說明：

50電驛設定5A即當偵測流過該用戶匯流
排之電流(市電+光電)大於4000A時，即
跳脫ACB-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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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附則  注意重點

§ 1012 高壓用電設備檢驗 (舊法 401條款)

※ 設備額定電壓超過600V  (§ 866：直流超過1000V)

※ 2款：得三方簽證情況

(1)既設高壓配電盤之改善或汰換

(2)有特殊需求須於現場組裝，並經輸配電業同意者

§ 1013 適用舊法情況

※ 114.5.8前：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或竣工報告已送輸配電業審查之工程

※ 另有其他法規規定：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24 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

※ 既有設施之維修： × 老舊線路 3.5mm2更換為更安全之5.5mm2

§ 1014 尚未生效條文

※ 第5章第11節至第7章及第9章第1節至第3節條文

太陽光電
另有規定

41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基礎規定
修正重點簡介

受電裝置

導線與保護

用電設備及器具

台 灣 綜 合 研 究 院

施 教 鋆  技 師

黃 仁 章  技 師

張 景 陽  技 師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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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裝置

施教鋆 技師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諮詢顧問 (103年~113年)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總工程師、協理、經理 (84.7~103)

•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經理、副理、工程師 (65.12~84.6)

• 台電公司  工程師(60.7~63.6)

•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第一、四及五屆常務理事

經歷

• 中興工程顧問任職期間曾從事於:(1)工業區、IC製造廠、捷運、高

速公路及水庫等之變電站及配電工程，(2)高層建築、特殊建物如
博物舘劇院等之變配電、通訊、防火、安全監視及電腦監控系統，

(3)電廠機電設備、高壓、特高壓變電所工程，(4)水文遙測系統等

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作。

• 中興工程顧問任諮詢顧問時擔任捷運工程機電核心系統施工監造技

術之指導與傳承。

• 105年、108年~迄今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修訂工作小組成員。

實績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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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裝置

第2章  配線與保護

第三節  進屋線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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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節 進屋線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號
114年公告

條號
條名 修法變動

29-35(刪) 進屋線適用範圍 永久刪除

29-36 62 進屋點位置 低度修正

29-37 63
其他導線不得在同⼀進屋管槽或進屋⽤
電纜

低度修正

29-38 64 進屋用之管槽密封 低度修正

29-39 65 進屋線伸出壁外⻑度 低度修正

29-40 66 進屋線路與其他管路之間隔 低度修正

29-41 67 共同接戶導線管 低度修正

29-42 68 進屋線之導線線徑 中度修正

29-43 69 地下之進屋線或電纜保護 中度修正

29-44 70 架空進屋線進屋處之裝設
低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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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屋線適用範圍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三十五 進屋導線之控制、保護及
裝置依本節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之三十七 除進屋導線外，其他導線
不得敷設於同一進屋管槽或進屋用電纜內。但
符合下列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接地導線及搭接導線。 
二、具備過電流保護之負載管理控制導線 。

1.111.03.17施行條文第二十九條之三十五，因本條僅概括性說明本節規定事項，已無特
別需要劃清範圍事項，爰予刪除。

2.施行條文第二十九條之三十七，規定「進屋管槽」可能會被誤解為專有名詞，實際為
一般管槽供裝設進屋線用，為免疑義，故修正為「進屋之管槽」。另但書第一款「接
地導線」實際係指施作接地之導線，可能為接地電極導線或設備接地導線，為免疑
義，故修正為「接地」 。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三條 除進屋線外，其他導線不
得裝設於同一進屋之管槽或電纜內
。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接地或搭接之導線。
二、具有過電流保護之負載管理控

制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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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屋線路與其他管路之間隔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 進屋線路與其他
管路之間隔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進屋線路與電信線路、水管

之間隔，應維持一五○公厘
以上。但有絕緣管保護者，
不在此限 。 

二、進屋線路與天然氣輸氣管之
間隔，應維持一公尺以上。

1.第一款本文參照第二百八十九條規定，將與其他金屬物間亦需保持相同間隔之
規定一併納入。 

2.現行條文第二款規定天然氣輸氣管部分，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七十
八條規定建築物安裝之非工業用燃氣設備不限於天然氣一種，為免掛一漏萬，
爰配合該條規定修正其用詞為燃氣供給管路。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六條 進屋線路與其他管路之間隔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進屋線路與電信線路、水管及其他金屬

物間，應保持一百五十毫米以上之間隔
。但有絕緣管保護者，不在此限。 

二、進屋線路與燃氣供給管路間應保持一米
以上之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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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接戶導線管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一 並排磚構造或混
凝土構造樓房，若分為數戶供電者，
起造人應埋設共同接戶導線管。該管
應考慮將來可能之最大負載，選用適
當之管徑。 

共同接戶導線管採建築物橫梁埋
設，且供電戶數為四戶以下者，最小
管徑不得小於五二公厘；採地下埋設
者，最小管徑不得小於八○公厘。但
經設計者確認 負載較輕之供電戶，戶
數得酌予增加。

1.本條由現行條文二十九條之四十一移列。第二項規定供電戶數為四戶以下時，
共同接戶導線管皆埋設於建築物橫梁或地下之管徑，現行條文規定不易了解，
爰調整文字敘述，以資明確。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七條 並排磚構造或混凝土構造樓房
，若分為數戶供電者，起造人應埋設共同
接戶導線管。該管應考慮將來可能之最大
負載，選用適當之管徑。

供電戶數為四戶以下，共同接戶導線
管埋設於建築物橫梁者，最小管徑不得小
於五十二毫米；埋設於地下者，最小管徑
不得小於八十毫米。但經設計者確認負載
較輕之供電戶，戶數得酌予增加。 

49



第三節 進屋線-進屋線之線徑

僅鍍錫不足以
防範電蝕作用

銅和鋁異質材質直接接續，由於電化學特性不相同，接頭處
容易腐蝕變形，進屋線採用鋁匯流排槽時，其銅鋁異質導體
之連接應採用經驗證專用之銅鋁合金接頭及配件。

用戶受電側

台電公司供電側

圖片來源：
110.11.30
能源局電力
工程技術規
範審議小組
會議廠家資
料截圖。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二 進屋導線之線徑應按用
戶裝接之負載計算。 

進屋導線應按金屬導線管、非金屬導線
管、金屬包封之銅匯流排槽、ＰＶＣ電纜
或符合有關標準之其他電纜配裝，其最小
線徑不得小於五‧五平方公厘。

……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八條  進屋線之導線線徑應依用戶裝接
之負載計算。

進屋線應採用金屬導線管、PVC管、金屬
導線槽或匯流排槽配線，其最小線徑不得小於
五‧五平方毫米。裝設鋁匯流排槽者，其銅鋁
異質導體之連接應採用經檢驗通過之專用銅鋁
合金接頭及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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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屋線-進屋線之配設

為因應集合住宅或其他用電大戶接電施作便利，需要採用電纜架配線，並基
於該區段進屋線無需考量電費計量正確性問題，爰放寬得採用電纜架配線之
情況。但需有標明用戶回路別之耐久且明顯標識者才可以採用。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二 進屋導線之
線徑應按用戶裝接之負載計算。 

進屋導線應按金屬導線管、非
金屬導線管、金屬包封之銅匯流
排槽、ＰＶＣ電纜或符合有關標
準之其他電纜配裝，其最小線徑
不得小於五‧五平方公厘。

……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八條  進屋線之導線線徑應依用
戶裝接之負載計算。

……
……
電度表負載側至用戶總開關箱之進

屋線位於管道間，有標明用戶回路別
之耐久且明顯標識者，得採用電纜架
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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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屋線-進屋線之配設

1.111.03.17施行條文「非金屬導線管」修正指定採用 
「PVC管」，以確保進屋線有足夠保護強度。另增訂金
屬導線槽此種配線方法，以因應導線數量較多之配線
便利施作。

2.新增但書，考量既設用戶辦理分戶，配線只能從既有
電度表再向上施作，其高度實際不致遭受外力損傷，
已無強制要求採用管槽防護之必要，爰明定例外條件。

3.111.03.17施行條文第二款但書規定因礦物絕緣金屬被
覆電纜價格高，施作不便利，如無特殊需要不致選用，
更顯少作為進屋線用，實無規定必要，爰予刪除。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三 埋設於地下
之進屋導線或電纜應依第一百八
十九條規定予以保護，避免受外
力損傷。

除地下進屋導線外之其他進
屋導線，應採用下列方法之一保
護，以免遭受外力損傷： 
一、進屋用電纜： 

(一)金屬導線管。 
(二)非金屬導線管。 

二、除進屋用電纜外之個別開放
式導線及電纜，不得敷設於
距地面高度三公尺以下，或
暴露於受外力損傷之處。但
礦物絕緣金屬被覆電纜未暴
露於受外力損傷處者，得位
於距地面高度三公尺以下。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六十九條 進屋線應穿入金屬導線管、PVC管或金屬導線
槽內加以防護，以免遭受外力損傷。但既設用戶辦理分
戶採用交連聚乙烯(XLPE)電纜裝設於距離地面高度二‧
一米以上者，不在此限。

進屋線埋設於地下者，應依第三百零三條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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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屋線-進屋線之配設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七十條 架空進屋線進屋處之
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鵝頸接頭： 

(一)進屋之管槽應有鵝頸
接頭供連接進屋線。 

(二)鵝頸接頭應為適用於
潮濕場所者 。 

二、……. 
三、進屋線應有使水無法進

入管槽或設備之防水配
置。 

四、進屋線於貫穿建築物處
，應採用導線管保護，
且導線管外端應稍向下
傾斜，以免雨水滲入，
且該導線管兩端應採用
膠帶纏裹，以免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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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四 架空進屋導線進屋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進屋接頭： 

(一)進屋管槽應有進屋接頭供連接進屋導線。 
(二)進屋接頭應經設計者確認為潮濕場所使用者。 

二、………
三、進屋導線應有使水無法進入進屋管槽或設備之防水配置。 
四、進屋導線於貫穿建築物處，應使用導線管保護，且導線管外端應稍向下傾斜

，以免雨水侵入。同時管之兩端，應使用膠帶纏裹以免滑動。



進屋線配線問題

得否採用交連PE電纜 ？或其他方法 ？

得否可撓導線管 ？材質不論金屬 ？

114.05.09公告新條文 舊條文

第六十八條
進屋線應採用金屬導線

管、PVC管、金屬導線槽或
匯流排槽配線，其最小線徑
不得小於五‧五平方毫米。
……

第二十九條之四十二
進屋導線應按金屬導線管

、非金屬導線管、金屬包封
之銅匯流排槽、ＰＶＣ電纜
或符合有關標準之其他電纜
配裝，其最小線徑不得小於
五‧五平方公厘。

第⼀千零九條 表前線路及
電度表接線箱之裝設依下列
規定辦理：
⼀、配線：

(⼀)電度表電源側至進屋
點之線路應採用金屬
導 線管 、 PVC 管 或可
封印之金屬導線槽配
裝。……

第四百七十七條 表前線路及
電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
定：
⼀、電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

之線路應按ＰＶＣ電纜或
經認可之其他電纜、金屬
管或硬質ＰＶＣ管及可封
印型導線槽配裝之……。

電器承裝業建議，台灣目前存在許多老舊建築物，可
能因為建築物構造，格局等問題，造成施工不易，電
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無法套管或使用金屬導線槽配
裝，建議使用高規格耐燃電纜如 XLPE電纜或符合有關
標準之其他電纜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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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屋線配線至需要彎曲處，得採用液
密型金屬可撓導線管，並須符合該導
線管配線之相關規定，如第323條彎曲
及第333條第5款長度不得超過1.8米之
限制



其額定電流以何方式計算 ？

電度表一次側及二次側採用PVC電纜者仍應
採用導線管或導線槽配線，其額定電流計
算依表25~5規定辦理

表二五～五 PVC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
（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60℃，周圍溫度35℃）

導線線徑 同一導線管內或電纜內之載流導線數

線別
標稱截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3以下 4 5-6 7-9
安培容量（A）

單
線

1.6
2.0
2.6

13
18
24

12
16
22

10
14
19

9
12
16

絞
線

3.5
5.5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7/0.8
7/1.0
7/1.2
7/1.6
7/2.0
7/2.3
7/2.6
19/1.8
19/2.0
19/2.3
19/2.6
19/2.9
37/2.3
37/2.6
61/2.3
61/2.6
61/2.9
61/3.2

19
25
33
50
60
75
85
100
115
140
160
185
215
251
292
330
373
409

16
23
30
40
55
65
75
90
105
125
150
165
190
225
263
297

14
20
25
35
50
55
65
80
90
105
125
140
165
200

12
17
20
30
40
50
55
65
75
90
105
120

註：本表亦適用於額定耐受溫度達60℃之HDPE管、非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非金屬
導線槽之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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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裝置

第8章  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
第⼀節  通則

第二節  高壓用電設備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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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屋線-進屋線之線徑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號
114年公告

條號
條名 修法變動

397 903 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適用範圍 低度修正

398 904 用詞定義 中度修正

402 905 現場組裝帶電部分之最小間隔 低度修正

12(4) 906 高壓電纜最小線徑 高度修正

907 高壓電纜裝設 本條新增

17(2、3) 908 高壓電纜安培容量 中度修正

404 909 帶電部分露出時之裝設 低度修正

910 暴露裝設之防護措施 本條新增

406、407 911 高低壓線路之間隔 低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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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17施行條文

第三百九十七條  本章適用於超過六百伏至
二萬五千伏以下高壓之各項裝置，至於特高
壓設備，其設計或施工等有關規定，在本編
未特別規定部分，應依照輸配電設備裝置規
則。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零三條  超過六百伏特之高壓用電設備裝
設，應依本章規定辦理。本章未規定者，應依其
他章節之適用規定辦理。

超過三十五千伏特之特高壓用電設備裝設於
本規則未規定者，應依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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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適用範圍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現代高壓用戶變壓器一次側常用之高壓設備電壓已達35kV，本章配合此常用情況，將
相關規定之電壓調高與其相當。

2.考量當用電設備電壓高達一定等級後，其設計電壓等級亦應配合增加或調整，而非以
累加方式辦理，例如與安全間隔有關部分，此於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另有詳細規定，
可依其規定辦理。



現場組裝帶電部分之最小間隔

因應實務對於帶電部分之間隔配合標稱電
壓及基準衝擊絕緣強度(BIL)為標準訂定，並 
參考NEC Table 490.24數值修正。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零二條  二裸導體間及裸導體與鄰近大地間之
間隔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屋內外裸帶電導體間及該裸帶電導體與鄰近大

地間之間隔應不得小於表四○二所列之數值。
二、前項數值僅適用於屋內外線路之設計及裝置，

電氣設備內部配置或設備之外部端子間隔，可
酌量縮小。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零五條 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於現場組
裝者，其暴露帶電部分間、暴露帶電部分與大
地間，在空氣中之最小間隔不得小於表九○五
規定之數值。

高壓用電設備內部配置或設備之外部端子 
間隔，依前項規定保持之間隔，得酌量縮小。

表九○五 暴露帶電部分間、暴露帶電部分與大地間
之最小間隔

標稱
電壓
額定
(kV)

基準衝擊絕緣強度(BIL)
(kV)

最小間隔 (mm)

屋內 屋外
相對相 相對地

屋內 屋外 屋內 屋外

2.4～4.16 60 95 115 180 80 155
7.2 75 95 140 180 105 155
13.8 95 110 195 305 130 180
14.4 110 110 230 305 170 180
23 125 150 270 385 190 255

34.5
150 150 320 385 245 255
200 200 460 460 335 335

46
－ 200 － 460 － 335
－ 250 － 535 － 435

69
－ 250 － 535 － 435
－ 350 － 790 － 635

115 － 550 － 1,350 － 1,070

138
－ 550 － 1,350 － 1,070
－ 650 － 1,605 － 1,270

161
－ 650 － 1,605 － 1,270
－ 750 － 1,830 － 1,475

230
－ 750 － 1,830 － 1,475
－ 900 － 2,265 － 1,805
－ 1,050 － 2,670 － 2,110

註：1.所列之值為正常供電情況下硬質組件及裸銅線之最小間隔。若導
線移動、供電情況不佳或空間限制允許，此間隔應增加。

2.為特定系統電壓選擇之相關衝擊耐受電壓需依突波保護設備特性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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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最小線徑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十二條第四款 一般配線之導線最小線徑
依下列規定辦理:
四、高壓電力電纜之最小線徑如表一二。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零六條  高壓電力電纜之最小線徑應符
合表九○六規定。

表九○六  高壓電力電纜最小線徑

額定電壓
（kV）

導線線徑
（mm2）

5 8

8 14

15 30

25 38

35 60

電纜額定電壓（千伏）
最小線徑

（平方公厘）

5 8

8 14

15 30

25 38

35 60

表一二 二○○一至三五○○○伏電力電纜最小線徑

本表名稱現行規定二○○一至三五○○伏電壓限制刪除，因表格已有相關規定，且未
涵蓋二千零一伏特部分，刪除以免名實不符，並配合第九百零六條規定改稱為高壓電
力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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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裝設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零七條  高壓電力電纜不得裝設於暴露
於陽光直接照射場所。但特別為該場所設計者
，不在此限。

非合格人員可觸及之場所，高壓電力電纜
不得採用暴露方法敷設。

高壓電力電纜之終端及接續應由取得相關
技術士證照之人員裝設、處理及測試。

1.為確保高壓電力電纜不會因自然或人為因素造
成損壞，並鑒於高壓電纜終端或中間接續之施
工，需考慮絕緣基準及釋放電應力等，有其特
殊專業技術，需由相關專業合格人員施作，因
此參考NEC 328.10、328.12及328.14規定增訂
本條。

2.暴露於屋外之高壓電力電纜，經常受到陽光直
接照射，必須有抗陽光直接照射之能力。

3.非合格人員可觸及之場所，可能有意或不經意
破壞高壓電力電纜，若採用暴露方法敷設，對
人員或設備都有很大風險，必須有防護設備保
護。

4.高壓電力電纜之接續，必須考慮電位梯度減低
電氣應力等，施作技術之要求較低壓電纜高，
若施工不良，很容易發生故障短路等事故，增
加很多事後處理之困難，所以必須由取得相關
證照之人員裝設、終端處理及測試，以確保工
程之妥善，保障生命財產之安全。

電力電纜施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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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安培容量(1/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十七條  絕緣電纜之安培容量應符合左列規定：
二、高壓交連PE電力電纜及EP橡膠電力電纜，其各種裝

置法之安培容量如左：
(一)依地下管路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一至

表一七～三所示。
(二)依直埋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四至表一

七～六所示。
(三)依空中架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七所示。
(四)依暗渠敷設者，其安培容量如表一七～八所示。

三、高壓電力電纜裝設時如土壤溫度超過攝氏二○度或
空中周溫超過或低於四○度，其安培容量應分別乘
以表一七～九所列之修正係數。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零八條  高壓電力電纜各種裝設之安培容量決
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裝設於地下管路者，電纜安培容量應依表九○

八～一至表九○八～三規定。
二、於空氣中架設，不考慮日照強度及風速影響者

，電纜安培容量應依表九○八～四至表九○八
～六規定。

三、裝設於空氣中單一導線管內者，電纜安培容量
應依表九○八～七至表九○八～八規定。
高壓電力電纜裝設環境土壤溫度超過攝氏二十

度或空氣中周圍溫度超過三十五度者，其安培容量
應乘以表九○八～九規定之修正係數。

額定
電壓
(V)

標稱截面積
（mm2）

安培容量
（A）

管路數

8 14 22 30 38 50 60

601

～

5,000

1孔管路每孔1回線 62 88 112 135 159 185 207

3孔管路每孔1回線 54 75 97 116 131 152 174

6孔管路每孔1回線 47 64 82 98 108 128 141

表一七～三  單芯三條絞合交連PE及EP橡膠電力
電纜（銅導體）地下管路敷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表九○八～三 單芯電纜三條一回線裝設於地下
管路之安培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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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安培容量(2/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額定
電壓
(V)

標稱截面積
（mm2）

安培容量
（A）

管路數

8 14 22 30 38 50 60

601

～

5,000

1孔管路每孔1回線 62 88 112 135 159 185 207

3孔管路每孔1回線 54 75 97 116 131 152 174

6孔管路每孔1回線 47 64 82 98 108 128 141

表一七～三  單芯三條絞合交連PE及EP橡膠電力
電纜（銅導體）地下管路敷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表九○八～三 單芯電纜三條一回線裝設於地下
管路之安培容量

1.現行條文僅規定交連PE電力電纜及EP橡膠電力電纜，惟實務上電力電纜尚有其他材質做絕緣，為免
其他絕緣材質之高壓電纜無法可適用，爰刪除電纜絕緣材質相關規定。

2.考量影響導線可傳導之電流量者，為其所在環境溫度而非其裝設高度，為使規定更為明確，爰將
「空中」修正為「空氣中」。又導線位於室內或室外之環境溫度有所不同，為免疑義，增訂其適用
條件。

3.另為利法規適用，將現行附表規定單芯電纜、三芯電纜及單芯三條絞合情況拆分成三個附表規定。
4.現行條文規定之暗渠敷設，事實上係指電纜裝設在導線管情況，爰酌修文字，以資明確。另為利法

規適用，將現行附表規定單芯三條絞合及三芯電纜情況拆分成二個附表。
5.現行條文第一款第二目規定直埋敷設方式，因此裝置之電纜易受外力挖掘損傷，及地下環境腐蝕，

而影響用電安全，且難以抽換，實務上已不採用，爰予刪除。
6.第二項有關空氣中周圍溫度如前項第二款規定不考慮日照強度及風速影響，並配合低壓配線導線周

圍溫度規定一致性，統一訂為三十五度超過者，即應乘以表九○八～九規定係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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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纜安培容量(3/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表一七～九  高壓電纜安培容量修正係數
表九○八～九  高壓電纜安培容量修正係數

芯數
電纜

額定電壓

公稱截面積（平方公厘）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三芯

601V-5000V
5001V-8000V
8001V-15000V
15001V-25000V

52 69
83

91
107

123
143
147

141
163
167
173

166
186
194
201

190
212
220
229

218
247
251
260

255
280
289
295

註：本表依導體溫度90℃，空中溫度40℃為準。

額定電壓(V)

安培容量(A)

標稱截面積(mm2)

601～5,000 5,001～35,000

8 53
14 75 91
22 97 112
30 122 141
38 137 162
50 165 194
60 188 217
80 222 253
100 259 295

表九○八～七  三芯電纜裝設於空氣中單一
導線管之安培容量

(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90℃，周圍溫度35℃)
表一七～八 交連PE及EP橡膠電力電纜（銅導體）

暗渠敷設之安培容量表
單位：安培

溫度(C) 裝設於地下管路
於空氣中架設或裝設於空氣中單一

導線管內

20 1.000 1.13
21-25 0.965 1.09
26-30 0.925 1.04
31-35 10.883 1.00
36-40 0.825 0.95
41-45 0.90
46-50 0.85

溫度(C) 地下敷設 空中架設或暗渠敷設

20 1.000 1.20
25 0.965 1.16
30 0.925 1.11
35 10.883 1.05
40 0.825 1.00
45 0.95
50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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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裝設之防護措施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條  高壓用電設備裝設於非合格人員
可觸及處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設備通風口或類似開口設計應使外物從該

開口插入時會偏離帶電部分。
二、設備暴露於可能因車輛碰撞而遭受外力損

傷者，應設有防護裝置。
三、設備暴露之螺栓及螺帽不得輕易被取下，

以免因此接觸帶電部分。
四、設備封閉箱體之底部距離地平面或樓地板

高度低於二‧五米者，該箱體之門或鉸
鍊蓋應加以上鎖。

五、封閉箱體僅供拉線、接續或分接者，其門
或鉸鍊蓋應加以上鎖或用螺栓拴緊。

六、地下封閉箱體之孔蓋重量應超過四十五公
斤。

高壓用電設備危險性較高，應有隔離或防護
措施，以避免非合格人員接觸而發生感電意外。

防護裝置
(圍籬、車擋欄杆)

孔蓋重量應超過45公斤

鑒於超過六百伏特之高壓用電設備之危險 
性較高，應有隔離或防呆、防錯等防護措施，
避免非合格人員容易接觸到而發生感電意外，
爰參考 NEC 110.31(D)規定增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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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壓線路之間隔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一條  高壓線路與低壓線路在建築物
內應保持三百五十毫米以上之間隔，在建築物
外應保持五百毫米以上之間隔。

除光纖電纜外，高壓線路與電信線路、水
管、燃氣供給管路及其他金屬物間，應保持五
百毫米以上之間隔。

高壓線路及低壓線路皆採用電纜敷設者， 
得不受前二項間隔規定限制。

1.第一項配合本章高壓適用範圍提升至35kV，高低壓線路之間，經考量本規則表905規定，提高
在建築物內之間隔為350mm。在建築物外之間隔，仍維持500mm規定。

2.第二項考量現代常用之光纖電纜不會受電磁力影響其正常傳送功能，爰增訂除外規定，將其
排除限制。

3.依據93年1月20日經濟部解釋令，電纜之絕緣、防止電磁干擾與防火等安全能力較一般電線
高，其對電纜裝置之規定亦有別於一般電線之規定，因此高、低壓電纜之施設可不受限制，
爰增訂第3項。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零六條  高壓線路與低壓線路在屋內
應隔離三○○公厘以上，在屋外應隔離五
○○公厘以上。

第四百零七條  高壓線路距離電訊線路、水
管、煤氣管等以五○○公厘以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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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第2節 高壓用電設備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號
114年公
告條號

條名 修法變動

408 912 高壓進屋導線裝設 低度修正

409(刪) 高壓接戶線裝置 永久刪除

410 913 非電氣技術人員可能接近警告標識 文字修正

411、412(3)、(4)-1 914 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 高度修正

412(3) 915 高壓用電設備之隔離設備 本條新增

411(4)、412
916

進屋導線、幹線及分路之過電流保護
裝置選用

中度修正

412(2) 917 負載啟斷開關裝設 中度修正

411(5) 918 主保護設備得省略 文字修正

413(2) 919
進屋導線、幹線及分路之過電流保護
裝置裝設

中度修正

413(1)
920

高壓進屋導線、幹線及分路之過電流
保護額定或標置

低度修正

414(刪) 高壓配電盤裝設 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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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1/5)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四條  高壓用戶應在責任分界點附近裝設隔離電源之
隔離設備，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位置應位於最接近導線引入口可輕易觸及之處。若有困難

者，應於可輕易觸及之處能遙控操作。
二、選用：
(一)每棟建築物之隔離設備應同時隔離其所控制之所有非接

地進屋線，且其承受故障閉合電流之額定應高於供電端
最大短路電流。

(二)若隔離設備附熔線開關或分開配裝熔線者，其熔線特性
得彌補隔離設備故障閉合電流額定之不足。

三、負載啟斷開關具有啟斷電流能力，並位於明顯可視及啟閉
位置者，得視為隔離設備。

1.現行條文第1款配合本規則將「分段設備」修正為「隔離設備」，以
免實務對該詞是否能啟斷電流有疑義。

2.對於隔離設備裝設及選用，現行條文僅採抽象規定裝設一種適合於隔
離電源者，標準過於寬鬆，為具體明確要求，增訂本條第1款及第2款
予以規範。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一條  分段設備及主斷路器應
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用戶應在責任分界點附近裝

置一種適合於隔離電源的分段設
備。

三、能開閉負載電流的空氣負載開關
能明顯看到開閉位置者，可視為
分段設備。

負載啟斷開關(附電力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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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2/5)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四條(第二項)

以絕緣油、真空、六氟化硫等斷路器作為前項
規定之隔離設備者，應於電源側裝設隔離開關，
其隔離開關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要求：
(一)應具有完全隔離用電設備所有非接地導線之

設施，且可明顯指示啟閉位置。
(二)應與電路啟斷設備互鎖。但標明有載下不得

操作者，不在此限。
(三)應具備於隔離電源後，易於將負載側導線接

至接地電極系統、設備接地匯流排或被接地
鋼構之配電裝置。

二、抽出型斷路器於電路啟斷始能抽出或抽離正常
運轉位置即自動啟斷電源者，得免加裝該隔離
開關。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一條  分段設備及主斷路器應符合左列規定：
二、以斷路器作為保護設備者，其電源側各導線應加

裝隔離開關，但斷路器如屬抽出型（Draw-out
Type）者，則無需加裝該隔離開關。

抽出型斷路器和接地開關

DS應有互鎖或標示有載下不得操作

圖片來源：台電公司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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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3/5)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四條(第二項)

以絕緣油、真空、六氟化硫等斷路器作為前項規定之隔離設備者，應於電源側裝設隔離開關
，其隔離開關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一般要求：
(一)應具有完全隔離用電設備所有非接地導線之設施，且可明顯指示啟閉位置。
(二)應與電路啟斷設備互鎖。但標明有載下不得操作者，不在此限。
(三)應具備於隔離電源後，易於將負載側導線接至接地電極系統、設備接地匯流排或被接地鋼

構之配電裝置。
二、抽出型斷路器於電路啟斷始能抽出或抽離正常運轉位置即自動啟斷電源者，得免加裝該隔

離開關。

1.第二項第一款，為考量斷路器維護保養時， 需隔離電源以保障作業人員安全，又為免其他人
員不知有維護而誤送電導致作業人員危險，宜加強相關標識，並要求僅限合格人員可操作該隔
離開關等安全措施，因此參考NEC 230.204(A)、(C)、(D)規定增訂本款。

2.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抽出型斷路器於電路啟斷後抽出或抽離正常運轉位置即可自動啟斷電源
者，得免加裝該隔離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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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4/5)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四條(第二項)

以絕緣油、真空、六氟化硫等斷路器作
為前項規定之隔離設備者，應於電源側裝
設隔離開關，其隔離開關裝設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一般要求：
(一)應具有完全隔離用電設備所有非接地

導線之設施，且可明顯指示啟閉位置
。

(二)應與電路啟斷設備互鎖。但標明有載
下不得操作者，不在此限。

(三)應具備於隔離電源後，易於將負載側
導線接至接地電極系統、設備接地匯
流排或被接地鋼構之配電裝置。

二、抽出型斷路器於電路啟斷始能抽出或
抽離正常運轉位置即自動啟斷電源者
，得免加裝該隔離開關。

隔離開關

抽出型斷路器

要有互鎖裝置

責任分界點

台電M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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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附近隔離設備(5/5)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四條(第三項)

裝設於建築物外且進屋線僅接一具或一組變壓
器，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採用熔絲鏈開關附裝
熔線或隔離開關附裝熔線替代隔離設備：
一、變壓器組一次側額定電流不超過二十五安培

。
二、變壓器二次側之電路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不超過六路且各裝有啟斷電路滿載電流之斷路

器或附熔線之負載啟斷開關。
(二)超過六路，且變壓器二次側加裝主斷路器。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二條(第四款第一目) 為保護高壓進屋線
或各幹線所採用之過電流保護設備，應採用經中
央政府檢驗機構試驗合格或審查定型試驗合格者
，且符合左列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
四、裝置於屋外且被保護進屋線僅接有一具或一

組變壓器而符合左列各規定時，得採用一種
適合規範之熔絲鏈開關附裝熔絲或隔離開關
裝熔絲。

(一)變壓器組一次額定電流不超過二五安。

圖例來源：台電公司技術手冊。

裝設於屋外且進屋導線僅接一具或一組變壓器，其一次
側額定電流不超過25安培，放寬得裝設熔線鏈開關或隔離
開關附裝熔線代替隔離設備，針對用電容量較小用戶簡化
其設備。

僅裝設一組變壓器
且一次側額定電流
不超過 25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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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電設備之隔離設備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五條  高壓用電設備除避雷器外，應具有能
隔離所有非接地導線之隔離設備，裝設該隔離設備依
前條適用規定辦理。但一次側之幹線裝有三極連動之
斷路器或負載啟斷開關(LBS)作為隔離設備者，得裝
設熔線鏈開關或隔離開關附裝熔線代替變壓器之隔離
設備。

基於運轉與維護之需要，高壓用電設備除避雷器
外，須能及時被隔離，故須有隔離設備。但變壓器之
一次側幹線若裝有三極連動之斷路器或負載啟斷裝置
(LBS)作為隔離設備，得裝設熔線鏈開關或隔離開關附
裝熔線，可先行啟斷一次側幹線之隔離設備，再行開
啟變壓器熔線鏈開關或隔離開關，亦可達到即時隔離
之要求，爰參考 NEC 490.22規定增訂本條。 

CB

圖例來源：台綜院研究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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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過電流保護裝置選用(1/2)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六條  高壓進屋線、幹線或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
採用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或第九百十七條
規定之負載啟斷開關。

以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作為過電流保
護裝置者，其額定電壓及電流不得小於電路最高電壓及最大連
續電流值，且其啟斷額定電流不得小於裝置點可能發生之最大
短路電流值。

…………。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二條  為保護高壓進屋線或
各幹線所採用之過電流保護設備，
應採用經中央政府檢驗機構試驗合
格或審查定型試驗合格者，且符合
左列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
一、一種能自動跳脫之斷路器，且

符合左列條件者：…
二、一種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

之滿載電流之非自動油開關或
負 載 啟 斷 開 關 （ Load
Interrupting Switch）而配
置適當之熔絲。

三、一種能同時啟斷變壓器無載電
流之開關而配置適當之熔絲…
。

四、裝置於屋外且被保護進屋線僅
接有一具或一組變壓器而符合
左列各規定時，得採用一種適
合規範之熔絲鏈開關附裝熔絲
或隔離開關裝熔絲。

熔線鏈
開關

熔線鏈
開關 高壓斷路器

上圖熔線鏈開關圖例來源：https://www.sandc.com/zh/14/2/xs2/
上圖電力熔線圖例來源：https://www.sandc.com/zh/14/2/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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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過電流保護裝置選用(2/2)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六條  高壓進屋線、幹線或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
採用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或第九百十七條
規定之負載啟斷開關。

以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作為過電流保
護裝置者，其額定電壓及電流不得小於電路最高電壓及最大連
續電流值，且其啟斷額定電流不得小於裝置點可能發生之最大
短路電流值。

…………。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二條  為保護高壓進屋線或
各幹線所採用之過電流保護設備，
應採用經中央政府檢驗機構試驗合
格或審查定型試驗合格者，且符合
左列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
一、一種能自動跳脫之斷路器，且

符合左列條件者：…
二、一種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

之滿載電流之非自動油開關或
負 載 啟 斷 開 關 （ Load
Interrupting Switch）而配
置適當之熔絲。

三、一種能同時啟斷變壓器無載電
流之開關而配置適當之熔絲
……….。

四、裝置於屋外且被保護進屋線僅
接有一具或一組變壓器而符合
左列各規定時，得採用一種適
合規範之熔絲鏈開關附裝熔絲
或隔離開關裝熔絲。………。

1.本條是由現行條文第四百十二條及第四百十一條第四款整
併而成。

2.第一項:現行規定之四種設備，因其中負載啟斷開關本身
不具啟斷電流能力，與其他三種有別，因已另於第九百十
七條規定，故予修正。

3.第二項:因斷路器、電力熔線、熔線鏈開關附裝熔線有關
額定電壓及電流部分具有共通性，故將現行條文第四百十
二條第一款第五、六目、第九目、第五款第一目之1、之
2、第二目之 3、之4等規定合併後，採原則性規定。 

75



負載啟斷開關裝設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七條 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滿載電流之負載啟斷開關，配置
適當之熔線者，得作為高壓進屋線、幹線或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其
額定電壓及電流不得小於電路最高電壓及最大連續電流值；其裝設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負載啟斷開關得與熔線或斷路器連接以啟斷故障電流。此組合裝置

應具有電氣性協調，可安全承受閉合、承載或啟斷設計之最大短
路電流。 

二、裝設二具以上之負載啟斷開關，且負載端子互相連接，由不同電源
導線供電時，每具開關應有明顯標識，以辨識其危險性。 

三、附熔線之負載啟斷開關之電源端子應裝設於開關箱之上方。若電源
端子裝於別處，開關應裝設隔板，防止人員意外碰觸帶電部分 ，
或防止工具或熔線掉落至帶電部分。

四、若熔線可能因逆送電而帶電者，封閉箱體之箱門上應有警告標識。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二條第二款 為保
護高壓進屋線或各幹線
所採用之過電流保護 設
備，應採用經中央政府
檢驗機構試驗合格或審
查定型試驗合格者， 且
符合左列第一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一。 
二、一種能同時啟斷電路

中各相線之滿載電流
之非自動油開關或負
載啟斷開關（Load
Interrup ting
Switch）而配置適當
之熔絲。

1.參照前條規定，明定其額定電壓、電流及裝設方式，以確保其運轉安全而參考NEC規定增訂。
2.為降低現場人員感電之風險，故參考 NEC 490.44規定新增第二款至第四款。
3.現行條文規定自動油開關部分，因能同時啟斷電路中各相線之滿載電流之非自動油開關保養維

護費工，且絕緣油於油開關事故時有燃燒之風險，現已不採用，無規定必要，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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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接戶線與高壓配電盤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零九條  高壓接戶線裝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架空接戶線之導線不得小於二二平方公厘。
二、高壓電力電纜之最小線徑，八千伏級者為一四平

方公厘，一五千伏級者為三○平方公厘，二五千
伏級者為三八平方公厘。

三、高壓接戶線之架空長度以三○公尺為限，且不可
使用連接接戶線。

第四百十四條  高壓配電盤之裝置應按左列規定辦理：
一、裝置於配電盤上之各項儀表及配線等應易於點檢

及維護。
二、高壓配電盤之裝置不會使工作人員於工作情況下

發生危險，否則應有適當之防護設備，其通道原
則上宜保持在八○○公厘以上。

三、高壓以上用戶，合計設備容量一次額定電流超過
五○安者，其受電配電盤原則上應裝有電流表及
電壓表。

111.03.17施行條文刪除說明:

1.現行第409條第1款及第3款涉及
接戶線規定，非屬用戶裝設維
護責任範圍。

2.現行第409條第2款最小線徑於
第910條已有規定，不再重複。

3.現行第414條第1款及第3款屬設
備本體規定，非本規則規範範
圍。

4.現行第414條第2款工作空間規
定，於本規則第948條已有規
定，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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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屋導線、幹線及分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裝設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九百十九條 高壓進屋線、幹線及分路之每一非接地導
線應裝有符合 下列規定之過電流保護裝置，且其保護位
置應位於導線電源端： 
一、以斷路器作為三相電路之過電流保護裝置者，至少

有三個分別由三個比流器驅動之過電流電驛元件，
或一組整套型智慧型電子元件保護電驛(IED)。 

二、以熔線作為過電流保護裝置者，每條非接地導線串
接一具熔線。 

三、保護裝置能偵測及啟斷其裝設位置所流過超過其跳
脫設定或熔點之所有電流。 

四、保護裝置之動作時間具有良好之保護協調，不得因
短路電流造成導線之溫升而傷及導線或其絕緣。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十三條 高壓電路除其應具有之載
流量不得低於可能發生之最大負載電流
外，每一非接地導線應按左列規定裝置
過電流保護器，其標置原則如左：

 一、保護器為斷路器者，其標置之最大
始動電流值不得超過所保護電路導
線載流量之六倍。保護器為熔絲者
，其最大額定電流值不得超過該電
路導線載流量之三倍。 

二、保護器之動作特性應具有良好之保
護協調，其可能發生之短路電流，
不得因導線之溫升而傷及導線之絕
緣。 

1.本條序文之保護位置及第一款至第三款，考量能全面有效檢出線路過電流情況，及斷路器用於
三相電路、熔線動作特性等特殊狀況，爰參考NEC 240.100規定增訂。

2.現行條文第四百十三條序文除外規定於第二章第二節及第三節已有相關規定，例如第六十八條
進屋線應依用戶裝接之負載計算，不重複規定，爰予刪除。

3.現行條文第四百十三條一款移列至第九百二十條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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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裝置

第9章  電度表裝置

第四節  電度表裝置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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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電裝置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1.03.17施行條號
114年公
告條號

條名 修法變動

472 1004 電度表不得裝設地點 低度修正
473 1005 電度表裝設方法 中度修正
474 1006 電度表最大容許載流容量 文字修正
475 1007 電度表隔離設備 中度修正
476 1008 全部線路完整性 文字修正
477 1009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之配線方法 中度修正

478、479、480、481 1010 電度表之比壓器(PT)及比流器專用性 文字修正
482、483 1011 自電度表至變比器之引線及其密封 低度修正

484(刪) 電度表及變比器檢驗合格 (刪除) 永久刪除

第9章 第4節電度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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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裝設方法 (1/2)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五條 (第七款)
 電度表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二、……..。

.
七、電度表集中設置者，應設置於同一盤內

，且集中電度表表前幹線應有斷路器或
隔離設備。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三條 電度表裝設之施工要點如左： 
一、電度表離地面高度應在一‧八公尺以 上，二

‧○公尺以下為最適宜……。
二、……..。
四、……..。
五、……..。 

1.第七款為新增。集中電度表表前幹線係指從
受電箱至集中電度表箱間之導線，此段導
線常有一段距離，因此規定此段表前幹線
應於受電箱內設置斷路器或隔離設備保
護，與表前開關無涉。

2.表前開關之設置，應依第1007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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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後開關箱

集中電表箱(封印)

表前接線箱(封印)

表前總隔離開關
(封印)

圖片來源:施教鋆



電度表裝設方法 (2/2)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82
圖片來源:台電電表裝置位置準則

共用一個表前幹線
個別引接表前幹線

受電箱內應
有斷路器或
隔離設備。



應有隔離設備 或 隔離開關？

第 1005 條

電度表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七、電度表集中設置者，應設置於同⼀盤

內，且集中電度表表前幹線應有斷路器
或隔離設備。

第 6 條

本規則除另有規定外，用詞定義規定如下：
四十三、開關：

(五) 隔離開關：指用於隔離電源與電路，
無啟斷負載電流能力，須以其他設備
啟斷電路後，方可操作之開關，或稱
分段開關(DS)。……

四十四、隔離設備：指具有啟斷負載電流能力，
藉其開啟可使電路與電源隔離之配電
裝置，例如斷路器、負載啟斷開關
(LBS)。

電表裝置位置準則
(台電配電處105.8.31)

83

電度表裝置問題-1



第 50 條
幹線額定及其被接地導線線徑決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幹線應裝設過電流保護裝置；其保護裝置之額定及導線

安培容量不得⼩於連續負載⼀‧二五倍加上非連續負載之
總和。

第 83 條
Ⅰ 除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外，導線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裝設

於電源受電之分接點：
二、幹線之分接導線⻑度不超過三米，安培容量不小於其

供電之各分路額定總和或其供電之負載總和，並裝設
於配電箱或導線管內者，在分接點得免裝過電流保護
裝置。

三、幹線之分接導線⻑度不超過八米，安培容量不小於幹
線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三分之⼀，且終端所裝之
⼀具斷路器或⼀組熔線之安培額定不⼤於該分接導線
之安培容量，並有防護使其不易遭受外力損傷者在分
接點得免裝過電流保護裝置。

電表裝置位置準則
(台電配電處1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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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第1005條第7款規定集中電度表表前
幹線應有斷路器或隔離設備，係指該表前幹線
之電源側而言，與第1007條規定為了換表作業
人員之安全而需在表前設置隔離電源之開關無
涉。



電度表隔離設備 (1/4)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七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插座型電度表：
(一)集中設置者，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

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超過三具電度表者，其電源側非接地導線
應加裝總隔離設備，且須裝於可封印之封閉箱體內。

(二)單獨電度表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作為各
進屋線過電流保護。距離用戶總開關三米以內，或位於用戶總開關可
視及範圍內且距離在八米以內者，得免裝設表後開關。電度表電源側
之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毫米以上者，其電源側非接地導線應加裝斷
路器或隔離設備，且裝於可封印之封閉箱體內。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五條 電度
表之電源側以不裝設
開關為原則，但電度
表容量在六十安以上
或方型電度表之電源
側導線線徑在二十二
平方公厘以上者，其
電源側非接地導線應
加裝隔離開關，且須
裝於可封印之箱內。

距離用戶總
開關3 m以內，
或位於用戶
總開關可視
及處且距離
在8 m以內免
設表後開關

用戶總開關
表後開關

圖片來源:  施教鋆圖片來源:施教鋆

表後開關箱

電表箱(封印)

表前接線箱(封印)

超過三具電表
者，應裝設表
前總隔離開關
(在內箱門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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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隔離設備 (2/4)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圖片來源:  施教鋆86

圖片來源:台電電表裝置位置準則

受電箱內應有
斷路器或隔離
設備。

1.集中電度表表前幹線應於受電箱內設置
斷路器或隔離設備。

2.集中電度表超過三具其電源測要加裝總
隔離開關。

3.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斷路器)。

電表超過三具
電源測要加裝
總隔離開關。

每戶應裝設表
後開關(斷路
器)。



電度表隔離設備 (3/4)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七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
下列規定辦理：
二、接線型電度表：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

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作為各進屋
線過電流保護。距離用戶總開關三米以
內，或位於用戶總開關可視及範圍內且距
離在八米以內者，得免裝設表後開關。電
源側非接地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毫米以
上者，應加裝隔離設備，且須裝於可封印
之封閉箱體內。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五條 電度表之電源
側以不裝設開關為原則，但電度
表容量在六十安以上或方型電度
表之電源側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
方公厘以上者，其電源側非接地
導線應加裝隔離開關，且須裝於
可封印之箱內。

NFB
非KS

接線型電度表，電源
側非接地導線線徑在
22mm2以上者，應加裝
隔離設備，且須裝於
可封印之封閉箱體內。

接線型電度表應裝設表後
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
斷路器，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
保護。

距離用戶總開關3m以內，
或位於用戶總開關可視及範圍
內且距離在8m以內者，得免裝
設表後開關。

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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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隔離設備 (4/4)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第1007條第1款「距離用戶總開關三公
尺以內，或位於用戶總開關處可視及範
圍內且距離在八公尺以內者，得免裝設
表後開關」，這個三公尺係指在同一空
間的情形，有隔間牆也算。因為規範目
的是避免作業人員維修時，其他人員不
知而投入送電。

因為三公尺以內並沒寫「可視及」，所
以三公尺內雖有隔間牆或隔一個門，應
該還是可以的。

八公尺特別寫可視及是，都已經那麼遠
的距離，還可以看得到，那也可以算有
安全的情況，所以才特別免裝表後開
關。

2.第1007條第2款「接線型電度表」規定，
立法目的是要限制低壓用戶，高壓用戶
可以不用受限。

所以高壓用戶表前這是可以用KS，不一
定要採用隔離設備(定義為具有啟斷電流
的設備)。

高壓電表都是接至PT CT二次側導線，前
方之接線端子組有CT短路板。

高壓架空接户線長度為30公尺，以熔絲
鏈二次側為責任分界點，為可視及範
圍，如不放心可取下熔絲筒。

地下配電室LBS附裝高壓熔絲二次側為責
任分界點，操作棒收起來亦可防止誤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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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裝置問題-2

得否裝設 隔離開關 取代 隔離設備 ？

進屋線

表前幹線

表後幹線

因電表箱內表前設置開關之目的，僅作為電表更換作業時能安全隔離電源之用，且
表後已規定須設置斷路器保護表後線路，故表前開關應為「(總)隔離開關」非
「(總)隔離設備」

第 1007 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插座型電度表：

（⼀）集中設置者，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
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超過三具電度表者，其電源側非接地導
線應加裝總隔離設備，且須裝設於可封印之封閉箱體內。

（二）單獨電度表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作為
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電度表電源側之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
毫 米 以 上 者 ， 其 電 源 側 非 接 地 導 線 應 加 裝 斷 路 器 或 隔 離 設
備， …… 。

二、接線型電度表：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
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電源側非接地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毫
米以上者，應加裝隔離設備， ……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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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裝置問題-3

在透天厝2F以上加裝表後開關，實務上是否有窒礙難行?

第 1007 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接線型電度表：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斷路器，作為各進屋線過
電流保護。……

90

第1007條第2款規定接線型電度表
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係作為各表
後線路過電流保護。透天厝2樓以
上若不再分戶，尚不致於有空間不
足裝設表後開開問題。若要再分戶，
仍請用戶另提供適合裝設多個電度
表及其表後開關之空間



電度表裝置問題-4

3米之距離是否也要在可視及範圍內？

8米之距離是否可再放寬？或取消限制？

第 1007 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插座型電度表：

（二）單獨電度表應裝設表後開關，……。距離
用戶總開關三米以內，或位於用戶總開關
處可視及範圍內且距離在八米以內者，得
免裝設表後開關。……

二、接線型電度表：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
距離用戶總開關三米以內，或位於用戶總開關
處可視及範圍內且距離在八米以內者，得免裝
設表後開關。……

參酌
§83

電器承裝業表示，透天厝就會有不可視及範圍內
問題

(1)⼀樓電表（三相表燈）在屋前柱外。

(2)二樓、三樓各設⼀電表，如以22平方配線需裝
設表前隔離設備與表後開關，就必須以金屬表
箱裝置，該柱根本無法容納這些表箱，將會造
成用電戶極大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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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7條第1項第2目及第2款規定
得免裝設表後開關之情況，距離
用戶總開關3米以內不要求在總開
關處可視範圍內，因尚在工作時
可掌控之範圍內；位於用戶總開
關處可視及範圍內且距離在8米以
內，其距離則不再放寬，以利需
要其他人支援時能及時抵達。



電度表裝置問題-5

可否為30mm2

以上再加裝表後開關 ？

第 1007 條

電度表裝設表前及表後開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插座型電度表：

(二) 單獨電度表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當容量之
斷路器，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電度表電源
側之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毫米以上者，其電源側
非接地導線應加裝斷路器或隔離設備， …… 。

二、接線型電度表：每戶應裝設表後開關，該開關應為適
當容量之斷路器，作為各進屋線過電流保護。……電源
側非接地導線線徑在二十二平方毫米以上者，應加裝
隔離設備， …… 。

台電公司某區處曾表示，上開須裝於可
封印之箱內，其箱體空間屬狹小空間。
感電造成的傷亡與通過人體的電流大小
有關，無論是220伏特或110伏特，人若
誤觸，也會因為通過的電流過大而生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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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7條第1款第2目及第2
款後段規定應加裝隔離設
備之電源側非接地導線線
徑，仍維持22平方毫米
不再放寬線徑。當用戶未
能配合更換電度表作業，
致人員無法在停電下更換，
放寬線徑後之電流更大，
人員更容易被電弧灼傷



電度表裝置問題-6

電表箱得否與用戶總開關箱分開單獨接地？

第 94 條

接地系統依下列規定施工：
四、接地電極導線之⼀端應妥接於接地電極，

另⼀端引⾄受電箱、集中表箱或用戶總開
關箱任擇⼀處內之接地端⼦板或匯流排，
再由該處引出搭接導線，施行內線系統與
設備共同接地。

電器承裝業建議：電表箱單獨接地，總開關箱
可另行單獨接地，其接地電阻只要符合規定即
可，不必自電表箱引接地線至用戶總開關箱。
(有些廠房或大樓都有設置接地測試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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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之接地仍應依第94條第
4款規定，施行內線系統與設
備共同接地 不應分開接地而
形成多重接地系統，致使接地
故障電流有不同路徑可能造成
人員感電。



電度表裝置問題-7

不鏽鋼板規定厚度在2.5毫米以上是否
不合理？

第 1009 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三、接線箱：
（三）高壓電度表接線箱箱體若採用鋼板者，

其表面處理前厚度應在二．三毫米以上；
採用不鏽鋼板者，應為CNS 8499之
304等級以上，厚度應在二‧五毫米以上。

電器承裝業表示，不鏽鋼板較鋼板有更優之
耐腐蝕性，建議應修改為1.5毫米或2.0毫米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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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9條第3款第3目規定之高壓電度
表箱體採用不鏽鋼板，如其箱門厚度
為3.0毫米 其餘框架厚度為2.0毫米
者，尚足以承受外力撞擊，亦得採用
之



表前線路完整性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八條  自進屋點至電度表及總開關間，
其全部線路應為完整無破損及無接頭者。但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或儲能系統併接於高壓以上之
輸配電線路，經電業同意得不適用。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六條 自進屋點至電度表
及總開關間之全部線路應屬完整，
無破損及無接頭者。 

1.自進屋點或責任分界點至電度表間之
線路，應完整無破損或接頭，以防電
度表計費失準。

2.考量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或儲能
系統併接輸配電線路，其設置位置與
電業提供可併接位置距離，超過電纜
製造標準總長度，且用戶於併接位置
附近租地設置電度表有困難，爰增訂
但書規定。

接戶點/進屋點
(責任分界點)

電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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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前線路配線與接線箱 (1/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九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線： 
(一)電度表電源側至進屋點之線路應採用金屬導線管、PVC管或

可封印之金屬導線槽配裝。以明管裝設者，其配管應全部
露出，不加任何外物掩護。

(二)自受電箱至集中電度表接線箱之幹線應採用金屬導線管或
PVC管配裝；同一集中電度表用電戶，其受電箱至集中電度
表接線箱之管線得以密閉可封印供進屋線專用之金屬導線
槽或匯流排槽配裝。裝設鋁匯流排槽者，其銅鋁異質導體
之連接應採用經檢驗通過之專用銅鋁合金接頭及配件。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七條 表前線路及電
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電度表電源側至接戶點之

線路應按PVC電纜或經認可
之其他電纜、金屬管或硬
質PVC管及可封印型導線槽
配裝之，如屬明管應以全
部露出，不加任何掩護者
為限 。 

1.111.03.17施行條文規定採用PVC電纜或經認可之其他電纜配線方法之部分刪除: 為避免電纜因露出
裝設時有遭受人為刻意破壞之虞，而影響電費計量正確，故刪除電纜配線，｢或經認可｣恐被誤會，
亦予以刪除。另限定導線槽採用金屬材質，以降低遭破壞之可能性。

2.因應現代住商大樓內有多個用戶用電，基於經濟考量採用集中電度表線箱，其配線與傳統電度表接
線不同，爰依台電公司建議增訂採用金屬導線管、PVC管、金屬導線槽或匯流排槽配裝。另因應匯流
排槽製造廠家反映銅價較鋁價高，市場有以鋁匯流排槽取代銅匯流排槽需求，爰有條件增訂裝設鋁
匯流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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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前線路配線與接線箱 (2/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九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接線箱： 
(一)電度表接線箱應為堅固、密封、耐候及不燃性材質。 
(二)低壓電度表接線箱箱體若採用鋼板者，其表面處理前厚度應

在一 ‧六毫米以上；採用不鏽鋼板者，應為CNS 8499之
304等級以上，厚度應在一‧ 二毫米以上。 

(三)高壓電度表接線箱箱體若採用鋼板者，其表面處理前厚度應
在二．三毫米以上；採用不鏽鋼板者，應為CNS 8499之304
等級以上，厚度應在二‧五毫米以上。 

(四)裝設於鹽害地區或雨線外處所，低壓及高壓電度表接線箱應
採用符合前二目規定之不鏽鋼板或具同等效果者。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七條 表前線路及電
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定： 
三、電度表接線箱，其材質及

規範應考慮堅固、密封、
耐候及不燃性等特性者，
其箱體若採用鋼板其厚度
應在一‧六公厘以上，採
用不燃性非金屬板者其強
度應符合國家標準。

1.第二目及第三目箱體厚度，考量電度表或前後配線若發生事故爆炸，在高壓電度表部分對人員危害
程度可能較大，故保護電度表之接線箱強度有需要依電度表電壓高低做不同要求，爰區分低壓及高
壓電度表各別規定。另因應現代實務多數採用強度較佳之不鏽鋼製，其厚度經台電公司及電器承裝
業者研商後建議納入本規定。

2.第四目為新增，考量鹽害地區或雨線外處所較易有腐蝕性物質存在，致箱體材質劣化，裝設於該處
之箱體宜採耐受強度較高之材質，爰明定採用不鏽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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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前線路配線與接線箱 (3/3)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九條 表前線路及電度表接線箱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三、接線箱： 
(一)………。 
(二)…………。 
(三)…………。 
(四)裝設於鹽害地區或雨線外處所，低壓及高壓電度表接線

箱應採用符合前二目規定之不鏽鋼板或具同等效果者。
(五)採用不燃性非金屬板者，其強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四、低壓電度表接線箱前方工作空間應至少保持○‧九米；高
壓電度表接線箱前方工作空間應至少保持一‧五米。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七十七條 表前線路及電
度表接線箱應符合左列規定
： 
二、電度表應加封印之電度表

接線箱保護之。但電度表
如屬插座型及低壓三○ 
安以下者（限裝於非鹽害
地區之乾燥且雨線內之場
所，其進屋線使用導線管
時，該管應與電表之端子
盒相配合）得免之。

1.111.03.17施行條文第二款但書規定電度表如屬低壓三十安培以下得免箱體保護部分，因在現
代用電量增加趨勢下，已幾乎沒有用戶申請如此小容量之用電，已無規定必要，故予刪除。

2.鑑於維護或操作電度表時，作業人員可能暴露於帶電部分，且無隔離防護情況下，為保障現場
人員安全，爰參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六十八條至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規定增訂第四
款電度表接線箱前方之最小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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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度表變比器引線、檢驗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114年公告修正條文

第一千零十一條 自電度表接至變比器
之引線，低壓用戶得採用PVC導線或電
纜，高壓以上用戶應採用七股以上絞
線構成之PVC電纜，且該引線應以導線
管密封。 

電度表接線箱及變比器保護箱等應
妥加封印。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百八十二條 自電度表接至變比器之引
線必須使用七股以上構成之ＰＶＣ控制電
纜，且該項引線應以導線管密封 。 

第四百八十三條 電度表接線盒或電度表接
線箱及變比器之保護箱等概要妥加封印。

第四百八十四條 電度表及變比器須檢驗合
格後方得裝用。 

1.考量高低壓用戶用電計量差異，自電度表至變比器之引線選用不需同等要求，參採
台電公司建議，爰予區分規定，以資周延。

2.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四百八十三條移列。配合現代電度表及變比器施作統一採箱體
保護，且須強制予以封印，以維護計量準確性，爰作文字修正。現行條文規定電度
表接線盒部分，因現代皆以電度表接線箱裝設，無接線盒之做法，爰予刪除。

3.因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三條已明定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不重複規定，爰
予刪除第四百八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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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電表使用之中性線(N)線徑
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 依台電公司規定，供電方式為三相三線220V，且台電變壓器接線為燈力併供(非動力專用
之變壓器組)方式，其僅供電子式電表(含智慧型電表)所需之中性線(N)線徑選用應依業務
處90年5月3日業配計發字第9004-0418號及配電處109年12月28日配字第1098132786
號函辦理。

 即依用戶用電裝置規則第93條表93-1 (該函所指為舊法第26條表26-1)選用，惟為考量電

表耗損較小，且該中性線僅供電表接用而未引接至用戶端，故最大線徑得不超過22mm2(

指依表93-1如接戶線之最大截面積如超過80mm2,其中線性選用22mm2即可)。

三元件電子式電表

圖片來源:台電公司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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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年 度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宣 導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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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線與保護
第2章第1、2、4～6節及第8章第4節

第16～61條、第71～110條及第934～937條

黃仁章 技師

• 大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電機技師 (~迄今)

• 美商博萊克威奇工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2.8~94.8)

•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理事、監事

經歷

• 義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 三義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海湖廠

• 亞東工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 工業技術研究院六甲院區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實績



表二五～一 導線絕緣物之最高容許溫度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1/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一、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應符合表二五～一
規定。

第十六條 低壓絕緣導線、單芯及多芯絕緣電纜之
安培容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導線絕緣物容許溫度依表一六～一規定。

導線之種類 絕緣物之種類 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1.PVC導線 1.聚氯乙烯 (PVC)
60

2.RB導線 2.橡膠 (Rubber)

3.耐熱PVC導線 3.耐熱聚氯乙烯 (HIV)

75

4.PE導線 4.聚乙烯 (Polyethylene, PE)

5.SBR導線
5.苯乙烯丁二烯

(Styrene Butadiene) 橡膠

6.聚氯丁二烯橡膠導線 6.聚氯丁二烯 (Polychloroprene) 橡膠

7.EP橡膠導線 7.乙丙烯 (Ethylene Propylene) 橡膠

90
8.交連PE導線

8.交連聚乙烯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XLPE)

9.氯磺化聚乙烯橡膠導線
9.氯磺化聚乙烯 (Chlorosulfonated 

Polyethylene) 橡膠

 耐燃電纜(例如FR-CV)縱使
可 通 過 840℃ 、 30 分 鐘 或
950℃ 、 90 分 鐘 之 耐 火 試
驗，然其安培容量仍視其
絕 緣 物 最 高 容 許 溫 度 而
定 ， FR-CV 係 XLPE 絕 緣
PVC被覆，適用絕緣物最
高容許溫度90℃的安培容
量。

 海帕龍(Hypalon)以氯磺化
聚⼄烯為絕緣物，適用絕
緣物最高容許溫度90℃的
安培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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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二 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60℃，周圍溫度35℃）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2/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應符合表二
五～二至表二五～四規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者，其安培容量依表一六～
三、表一六～四及表一六～六規定選用。金
屬可撓導線管配線之安培容量亦同。

導線線徑 同一導線管或電纜內之載流導線數 註：
1.本表亦適用於金屬可撓

導線管、金屬導線槽及
電纜之配線。

2.電纜裝設於額定耐受溫
度達75℃以上之HDPE管
、非金屬可撓導線管、
非金屬導線槽之配線，
亦得適用本表規定。

線
別

標稱截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3以下 4 5-6 7-9

安培容量（A）

單
線

1.6
   2.0
   2.6

13
18
27

13
18
27

12
 16
 25

12
16
25

11
 14
 22

11
14
22

9
 12
 19

9
12
19

絞
線

3.5
5.5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7/0.8
 7/1.0
 7/1.2
 7/1.6
 7/2.0
 7/2.3
 7/2.6
19/1.8
19/2.0
19/2.3
19/2.6
19/2.9
37/2.3
37/2.6
61/2.3
61/2.6
61/2.9
61/3.2

19
28
36
52
65
81
94

108
125
145
173
195
220
251
292
330
373
409

19
28
35
51
65
80
94

108
124
145
172
194
220
251
291
329
372
407

17
25
32
47
59
73
85
97

113
131
156
176
198
226
263
297

17
25
32
46
58
72
84
97

112
130
155
175
198
226
262
296

15
22
29
42
52
65
75
86

100
116
138
156
176
201

15
22
28
41
52
64
75
87
99

116
138
156
176
200

13
20
25
36
46
57
66
76
88

102
121
137

13
20
25
36
45
56
66
76
87

101
121
136

104



表二五～三 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75℃，周圍溫度35℃）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3/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應符合表二
五～二至表二五～四規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者，其安培容量依表一六～
三、表一六～四及表一六～六規定選用。金
屬可撓導線管配線之安培容量亦同。

導線線徑 同一導線管或電纜內之載流導線數 註：
1.本表亦適用於金屬可撓

導線管、金屬導線槽及
電纜之配線。 

2.電纜裝設於額定耐受溫
度達90℃以上之HDPE管
、非金屬可撓導線管、
非金屬導線槽之配線，
亦得適用本表規定。

線
別

標稱截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3以下 4 5-6 7-9

安培容量（A）

單
線

1.6
   2.0
   2.6

19
23
33

19
23
33

17
 21
 30

17
21
30

15
18
26

15
18
26

13
16
23

13
16
23

絞
線

3.5
5.5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7/0.8
 7/1.0
 7/1.2
 7/1.6
 7/2.0
 7/2.3
 7/2.6
19/1.8
19/2.0
19/2.3
19/2.6
19/2.9
37/2.3
37/2.6
61/2.3
61/2.6
61/2.9
61/3.2

24
 34
 46
 63
 82
101
115
134
155
182
210
239
270
311
359
409
461
505

24
 34
 46
 63
 81
101
114
134
155
181
210
238
269
310
358
407
459
504

22
 31
 41
 57
 74
91

104
121
140
164
189
215
243
280
323
368

22
 30
 41
 57
 73
 90
103
121
139
163
189
214
242
279
322
367

19 
 27 
 37 
 50 
 66 
 81 
 92 
107 
124 
146
168 
191 
216 
249

19
 27
 37
 50
 65
 80
 92
107
124
145
168
191
216
248

17 
 24 
 32 
 44 
 57 
 71
 81
 94 
109
127 
147 
167 

17
 24
 32
 44
 57
 70
 80
 94
108
127
14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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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四 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90℃，周圍溫度35℃）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4/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應符合表二
五～二至表二五～四規定。

二、金屬導線管配線者，其安培容量依表一六～
三、表一六～四及表一六～六規定選用。金
屬可撓導線管配線之安培容量亦同。

導線線徑 同一導線管或電纜內之載流導線數 註：
本表亦適用於金屬可撓
導線管、金屬導線槽及
電纜之配線。

線
別

標稱截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3以下 4 5-6 7-9

安培容量（A）

單
線

1.6
   2.0
   2.6

24
28
39

24
28
39

21
 25
 35

21
25
35

19
22
31

19
22
31

17
20
27

17
20
27

絞
線

3.5
5.5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7/0.8
 7/1.0
 7/1.2
 7/1.6
 7/2.0
 7/2.3
 7/2.6
19/1.8
19/2.0
19/2.3
19/2.6
19/2.9
37/2.3
37/2.6
61/2.3
61/2.6
61/2.9
61/3.2

30
 39
 51
 74
 93
116
130
155
176
208
241
276
308
358
412
469
530
579

30
 39
 51
 74
 93
116
130
155
176
208
242
277
309
359
413
471
531
581

27
 35
 46
 67
 84
104
117
140
158
187
217
248
277
322
371
422

27
 35
 46
 67
 84
104
117
140
159
187
218
249
278
323
372
424

24
 31
 41
 59
 74
 93
104
124
141
166
193
221
246
286

24
 31
 41
 59
 74
 93
104
124
141
167
194
221
247
287

21
 27
 36
 52
 65
 81
 91
109
123
146
169
193

21
 27
 36
 52
 65
 81
 91
109
123
146
17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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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五 PVC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60℃，周圍溫度35℃）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5/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三、PVC管配線之導線安培容量應符合表二五～五
規定。

三、PVC管配線之安培容量依表一六～七規定選用
。HDPE管配線及非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之安
培容量亦同。

導線線徑 同一導線管內或電纜內之載流導線數 註：
本表亦適用於額定耐受
溫度達60℃之HDPE管、
非金屬可撓導線管及非
金屬導線槽之配線。

線
別

標稱截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3以下 4 5-6 7-9

安培容量（A）

單
線

1.6
   2.0
   2.6

13
18
24

13
18
24

12
 16
 22

12
16
22

10
14
19

10
14
19

9
12
16

9
12
16

絞
線

3.5
5.5
  8
 14
 22
 30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25
400
500

7/0.8
 7/1.0
 7/1.2
 7/1.6
 7/2.0
 7/2.3
 7/2.6
19/1.8
19/2.0
19/2.3
19/2.6
19/2.9
37/2.3
37/2.6
61/2.3
61/2.6
61/2.9
61/3.2

19
25
33
50
60
75
85

100
115
140
160
185
215
251
292
330
373
409

19
25
33
50
60
75
85

100
115
140
160
185
215
251
291
329

16
23
30
40
55
65
75
90

105
125
150
165
190
225
263
297

16
23
30
40
55
65
75
90

105
125
150
165
190
225

14
20
25
35
50
55
65
80
90

105
125
140
165
200

14
20
25
35
50
55
65
80
90

105
125
140

12
17
20
30
40
50
55
65
75
90

105
120

12
17
20
30
40
50
55
65
7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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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導線--安培容量(6/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增訂說明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四、導線安培容量於前二款未規定者，得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𝑐 𝑎

𝑑𝑐 𝑐𝑎

3 安培

Tc =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Ta =周圍溫度(℃)

Rdc =在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下，導線長度三百零五毫米之直流電阻μΩ
(得參考纜線製造廠家之參數)

Yc =集膚效應與近接效應引起之交流電阻成分
(依導線排列形狀決定)

Rca =導線與周圍溫度間之熱阻
(依導線及導線管材質、構造等決定，得參考製造廠家之參數)

本款新增。
因應太陽光電、儲能系統等
新興設備採用符合特殊標準
之導線線徑，其穿入導線管
內之安培容量無從查詢前二
款附表規定，爰參考
NEC 310.60(B)規定及國內
實際可行方式予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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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六 同一導線管或電纜內多條載流導線安培容量之修正係數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7/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五條 低壓導線之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五、同一導線管或多芯電纜內有十條以上載流導
線，其導線安培容量應以「三以下」之數值
再乘以表二五～六規定之修正係數。

六、計算導線數時，載流導線不包括被接地導線、
設備接地導線、控制線及信號線。但單相三
線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被接地導線有諧波電
流存在者，應視為載流導線，並予以計入。

四、同一導線管內裝設十條以上載流導線，或十
芯以上載流導線之絕緣電纜，其安培容量應
乘以表一六～八之修正係數。

五、絕緣導線不包括中性線、接地導線、控制線
及信號線。但單相三線式或三相四線式電路
中性線有諧波電流存在者，應視為載流導線
，並予以計入。

載流導線數（條） 修正係數（%） 註：1.本表係以3條導線之安培
容量為基準作修正。

2.依表二五～二至表二五～
五規定之同一導線管或電
纜內有4條至9條導線數之
安培容量免依本表作修正
。

4 90

5-6 80

7-9 70

10-20 50

21-30 45

31-40 40

41以上 35

 新增第⼀列⾄第三列四條至九條載流導線之修正
係數，以供其他配線方法適用，例如表三六二～
⼀六百伏特以下多芯電纜敷設於電纜架之安培容
量僅規定三條以下情況，若有四條以上時，即依
本表規定修正。

 新增註 2，因表二五～二至表二五～五已明定四條
至九條載流導線安培容量，且以三條以下載流導
線安培容量做修正，已不需要再依本表規定修
正，為免疑義，爰予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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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五～七 周圍溫度非為攝氏三十五度之修正係數

低壓導線--安培容量(8/8)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七、裝設於周圍溫度非為攝氏三十五度之處，導線安培容量應再乘以表二

五～七規定之修正係數。
八、同一回路導線裝設於適用不同安培容量規定情形，應選用最低安培容

量者。但同一回路導線適用較低安培容量之配線合計長度不超過三米
，且不超過全部回路長度之百分之十，得適用較高之安培容量。

六、絕緣導線裝於周溫
高於攝氏三五度之
場所，其安培容量
應乘以表一六～九
所列之修正係數。

周圍溫度
（℃）

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60 75 90

10以下
11 - 15
16 - 20
21 - 25
26 - 30
31 - 35
36 - 40
41 - 45
46 - 50
51 - 55
56 - 60
61 - 65
66 - 70
71 - 75
76 - 80
81 - 85

1.41
1.34
1.26
1.18
1.10
1.00
0.89
0.77
0.63
0.45

1.27
1.22
1.17
1.12
1.06
1.00
0.94
0.87
0.79
0.71
0.61
0.50
0.35

1.21
1.17
1.13
1.09
1.04
1.00
0.95
0.90
0.85
0.80
0.74
0.67
0.60
0.52
0.43
0.30

 第七款考量地下或高山有周圍溫度低於攝氏三十五
度情況，導線運轉相對較不易受周圍溫度影響而過
熱，可容許提高導線管內導線安培容量，使配管配
線更為經濟，爰修正相關文字，並於表二五～七增
訂低於攝氏三十五度之修正係數。

 新增第八款，考量同⼀回路導線可能經由地下配線
引至地上，前者因周圍溫度較低可容許導線較高之
安培容量，惟該回路導線引至地上後不能容許相同
之安培容量，基於安全，應要求全部線路以適用地
上環境之較低安培容量設計。又考量配管經濟性，
如露出地上環境⻑度不多，基於導線安培容量規定
皆有保留⼀定安全裕度，在不超出該裕度情況下，
尚不需強制僅能以較低安培容量設計，爰參考
NEC310.15(A)(2)規定增訂本文及但書規定。

 表二五～七參考NEC Table 310.15(B)(2)(a)，增訂
及酌修部分修正係數。 110



低壓導線--導線並聯(1/2)

 導線並聯之時機：

1. 單⼀導線安培容量不足時，只能以多組相同線徑之導線並聯
使用。

2. 考量導線成本(表二五～四，每管3條以下，60mm2安培容
量176A，單位截面積之安培容量=176/60=2.93A/mm2；
200mm2安培容量358A，單位截面積之安培容量
=358/200=1.79A/mm2，大線徑導線單位截面積之安培容
量較低，導線成本較高)。

3. 施工難易度，大線徑導線之硬度較高，施作較困難。

 所有並聯之導線⻑度、導體材質、截面積及絕緣材質等皆需相
同，並採用相同之裝設方法。以確保每組並聯導線之阻抗相
同，電流得以平均分布於各並聯導線，不會有過載之虞。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二條 導線以並聯方式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並聯之導線每條線徑應為五十平方毫米以上
，且所有並聯之導線長度、導體材質、截面
積及絕緣材質等皆需相同，並採用相同之裝
設方法。

二、並聯導線裝設於同一金屬管槽或電纜架時，
該管槽或電纜架接地之導線線徑應符合第九
十三條規定。

第十四條 導線之並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導線之線徑五○平方公厘以上者，得並聯使

用，惟包含設備接地導線之所有並聯導線長
度、導體材質、截面積及絕緣材質等均需相
同，且使用相同之裝設方法。

四、並聯導線裝設於同一金屬管槽內時，應以符
合表二六～二規定之導線做搭接。

 假設周圍溫度35℃、金屬導線管或金屬導線槽、不考慮壓降且
中性線無諧波電流存在，查表二五～四、表九三～二，500A可
選用非接地導線、設備接地導線之方案如下：

1. 導線不並聯、單⼀⾦屬導線管或⾦屬導線槽：
金屬導線槽, 4-400mm2 XLPE, E38mm2 (安培容量 = 530A)

2. 二組導線並聯、分開二支金屬導線管：
2x(82mm R.S.G., 4-125mm2 XLPE, E38mm2) 
(安培容量2x276A = 552A)

3. ⼆組導線並聯、單⼀⾦屬導線槽：
2x4-200mm2 XLPE, E38mm2 (安培容量2x286A = 572A)

4. 三組導線並聯、分開三支金屬導線管：
3x(70mm R.S.G., 4-60mm2 XLPE, E38mm2) 
(安培容量3x176A = 5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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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導線--導線並聯(2/2)

 由於故障位置不定，當接地故障發生時，短路電流流經分開之
電纜、管槽或電纜架的設備接地導線分流可能會不同。阻抗較
低、路徑較短之設備接地導線會通過較大之短路電流，故每⼀
分管中之設備接地導線線徑都必須能夠承受最大接地短路電
流，才不致有燒損之風險，所以不得因並聯而降低設備接地導
線線徑。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二條 導線以並聯方式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並聯之導線裝設於分開之電纜、管槽或電纜
架者，該電纜、管槽或電纜架應具有相同之
導線條數，且有相同之電氣特性。每一電纜
、管槽或電纜架接地之導線應採用依第九十
三條規定選定之線徑，不得因並聯而縮小接
地之導線線徑。

四、導線管槽或電纜架中並聯之導線安培容量應
符合第二十五條或第三百六十二條規定。

第十四條 導線之並聯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並聯導線佈設於分開之電纜或管槽者，該電

纜或管槽應具有相同之導線條數，且有相同
之電氣特性。每一電纜或管槽之接地導線線
徑不得低於表二六～二規定，且不得因並聯
而降低接地導線線徑。

三、導線管槽中並聯導線安培容量應依表一六～
三、表一六～四、表一六～六及表一六～七
規定。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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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導線--導線識別

 進屋線：指由進屋點引至用戶總開關箱之導線。

 被接地導線：指電力系統或電路被刻意接地之導線。導線連接
至電力系統中性點者，又稱為中性線。

 14mm2以下或屬於進屋線部分之被接地導線，應整條以明顯之
白色或淺灰色識別。其餘可於終端以白色或淺灰色色套加以識
別。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二十七條 被接地導線依下列規定加以識別，其

識別應以明顯之白色或淺灰色標示之：
一、用戶用電線路自接戶點至用戶總開關之電源

側屬於進屋線部分，其中被接地導線應整條
加以識別。

六、十四平方毫米以下之絕緣導線作為電路中之
被接地導線者，其外皮應加以識別。

七、超過十四平方毫米之絕緣導線作為電路中之
被接地導線者，其外皮應加以識別，或在裝
設過程中於終端加以識別。

第七十條 被接地導線之識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屋內配線自接戶點至接戶開關之電源側屬於
進屋導線部分，其中被接地之導線應整條加
以識別。

六、一四平方公厘以下之絕緣導線作為電路中之
識別導線者，其外皮應為白色或淺灰色。

七、超過一四平方公厘之絕緣導線作為電路中之
識別導線者，其外皮應為白色或淺灰色，或
在裝設過程中，於終端附明顯之白色標示。

第九十四條 接地系統依下列規定施工：
七、…。個別絕緣或被覆之設備接地導線外觀，

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上黃色條紋。

第二十七條 接地系統應依下列規定施工：
六、…。個別被覆或絕緣之設備接地導線，其外

觀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上之黃色條紋者。

 CNS 13542 （ 低 電 壓 金 屬 閉 鎖 型 配 電 箱 ） 7.6.2(1)(a) 三 相 電 路
（三相四線式）第1、2、3相及中性線之色別，分別為紅色、
黑色、藍色、白色或灰色，與本規則⼀致。

 被接地導線識別顏色：白色或淺灰色。

 設備接地導線識別顏色：綠色或綠⾊加⼀條以上黃⾊條紋。

 非接地導線無特別規定，惟不得為白色、淺灰色或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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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及幹線--住宅場所之分路(1/2)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十五條
Ⅰ分路供電給照明燈具及用電器具，包括以電動機驅動之用電

器具者，應足以供電給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計算
之負載。

Ⅱ分路設置之最少數量應由負載計算總和，及所設分路額定決
定；所設分路應足以供電給裝接之所有負載。任一個分路裝
接之負載不得大於第三十八條規定之最大值。

Ⅲ住宅場所之分路設置應符合前二項規定，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廚房、餐廳或類似區域應分別設有一個以上二十安培小

型用電器具插座專用分路供電。
二、洗衣機或乾衣機用出線口應設有一個以上二十安培專用

分路供電。但該分路供電給位於陽台之負載，且符合前
條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者，得供電給陽台插座出線口。

三、浴室插座出線口應設有一個以上十五安培以上專用分路
供電。但該分路供電給單一浴室，且符合前條第一款規
定者，得供電給浴室內其他用電器具。

四、住宅場所室內總面積在七十平方米以下者，洗衣機或乾
衣機與浴室之插座出線口，得共用同一專用分路；廚房
、餐廳或類似區域與客廳之插座出線口亦得共用同一專
用分路。

第二十九條之十八 照明裝置及以電動機
驅動之用電器具，其分路應能供電給第
二十九條之九及第二十九條之十規定之
負載，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最少分路數應由總計算負載及分路

額定決定，所設置分路應能承受所
供應之負載。 

二、住宅場所：
(一)住宅處所之廚房、餐廳及類似區域

，應提供一個以上分路額定二○安
之小型用電器具分路。 

(二)洗衣專用分路應提供一個以上二○
安分路，供應洗衣或烘乾用負載。 

(三)浴室專用分路應提供一個以上二○
安分路，供應浴室插座負載。但該
分路供電給單一浴室者，得依前條
第一款規定，供電給浴室內其他用
電器具負載。 

三、其他特殊負載應依大型用電器具容
量及數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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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Ⅰ各類場所內須有連續最低照明負載者，應至少以表三六所列場所

之單位負載計算。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建築物應依其所訂定
之新建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標準辦理者，其指定場所之照明負載
得依該標準所採用之單位負載計算。

Ⅱ前項規定每⼀樓層之樓地板⾯積應⾃建築物、住宅場所或其他所
含區域之內緣起算。所計算之住宅樓地板面積不包括陽台、車
庫，或未使用、未裝修且未預計改裝作為日後使用之空間。

Ⅲ供住宿用途之客房或住宅場所所有二十安培以下之插座出線口，
不得視作⼀般照明出線口。

Ⅳ其他照明之負載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供重責務型燈座用之出線口以每⼀出線⼝至少六百伏安計算。
二、供招牌廣告燈及造型照明用之出線口以至少六百伏安計算。
三、供展示窗照明用出線口以每三百毫米水平距離至少二百伏安計

算。

分路及幹線--住宅場所之分路(2/2)

第三十七條
除前條規定外，插座及其他出線口之負載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插座出線口：
(⼀) 每⼀框架上之單連插座或雙連插座出線口，應以至少⼀百八十

伏安計算。
(二) 同⼀框架上之四連插座出線口，應以每⼀插座至少九十伏安計

算。
二、供住宿用途之客房內或住宅場所內乾衣機用之出線口，應依第

五十五條規定計算；供電爐或其他家庭用烹飪用電器具用之出
線口，應依第五十六條規定計算。

三、供電動機用之出線口應依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十六條規定計
算。

四、除前三款規定外，供特殊用電器具或其他負載用之出線口，應
依該用電器具或所接負載之額定電流計算。其他特殊負載應依
大型用電器具容量及數量決定。

第三十八條
由分路供電之負載不得大於分路額定及下列規定之最大負載：
⼀、分路同時供電給八分之⼀⾺⼒以上之固定電動機驅動設備及其

他負載，其負載應以⼀‧二五倍最大電動機負載加上其他負載
之總和計算。

二、分路供電給有安定器、變壓器或自耦變壓器之電感性照明負
載，其負載應以各負載額定電流之總和計算，而不以照明燈具
之總瓦數計算。

三、電爐負載得依表五六規定選用幹線需量因數計算。
四、分路供電給連續負載，不得大於分路額定百分之八十。

第六條 十二、分路：…
(⼀)專用分路：指專門供電給同⼀⽤途或場所用電器具使用之分路。

 住宅分路除應依第36、37、38條規定設置外，另應裝設下列專
用分路：
1) 於廚房、餐廳或類似區域分別設置1個以上20A小型用電器

具插座專用分路供電。
2) 設置1個以上20A專用分路，供電給洗衣機或乾衣機用出線

口，或符合但書條件時，得與陽台共用分路。
3) 設置1個以上15A以上專用分路，供電給浴室插座出線口，

或符合但書條件時，得與浴室內其他用電器具共用分路。

 住宅室內總面積在70m2（樓地板面積參考第36條）以下，前述
1)之專用分路可與客廳插座出線口共用；2)及3)之專用分路可合
併由洗衣機或乾衣機與浴室插座出線口共用。

115



分路及幹線--照明及插座出線口(1/2)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十六條 分路出線口之數量設置及位置裝設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住宅場所之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廚房

、娛樂室、工作間等居室、浴室、走廊、樓
梯，或供住宿用途之客房及浴室，應至少裝
設一個由壁式開關控制之照明出線口。

二、住宅場所之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廚房
、娛樂室、工作間等居室或其他類似房間裝
設插座出線口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入口門任一側沿牆壁水平量測一‧八米以內
應裝設一個插座出線口，其餘牆壁距離（含
轉角）應再裝設插座出線口之數量以三‧六
米計算，四捨五入，計算所得數量之各出線
口位置由設計者決定。

(二)地板插座出線口不得計入所規定插座出線口
數量。但該插座出線口距離牆面四百五十毫
米以內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之十九 分路出線口數及裝設位置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住宅處所之臥房、書房、客廳、餐廳、浴室

、廚房、走廊、樓梯，或供住宿用途之客房
及浴室，應至少裝設一個壁式開關控制之照
明出線口。 

二、住宅處所之臥室、書房、客廳、餐廳、廚房
或其他類似房間應至少裝設一個插座出線口
，並依下列規定裝設： 

(一)插座之裝設，自門邊沿牆壁水平量測不得超
過一‧八公尺，插座沿牆壁（含轉角）水平
量測之最大間距為三‧六公尺。 

(二)地板插座出線口不得計入所規定插座出線口
數量。但該插座出線口距牆面四五○公厘以
內者，不在此限。 

 照明及插座出線口請分別詳照明出線口及插座出線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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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及幹線--照明及插座出線口(2/2)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四十六條 分路出線口之數量設置及位置裝設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三、設有中島式檯面或冷凍設備之廚房，得裝設

專用插座出線口。
四、浴室中距離任一洗手台外緣九百毫米以內應

裝設一個插座出線口。
五、住宅場所應裝設一個以上洗衣機或乾衣機用

插座出線口。
六、陽台及室外走廊，應裝設一個以上插座出線

口，且高度不得超過二米。
七、除供電給特殊用電器具之插座出線口外，地

下室及車庫應裝設一個以上插座出線口。但
屬建築物公共停車空間者，不在此限。

八、幼兒園、托兒所或兒童醫院等幼童活動區域
之插座應為防觸電者，或具有鎖或扣蓋板。

九、農村或分租用套房得視實際需要裝設照明出
線口或插座出線口。

第二十九條之十九 分路出線口數及裝設位置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三、設有中島式檯面或冷凍設備之廚房，得裝設

專用插座出線口。 
四、浴室中距任一洗手台外緣九○○公厘內，應

裝設一個插座出線口。 
五、住宅處所設有洗衣區域者，應至少裝設一個

二○安分路之洗衣、烘乾用插座出線口。 
六、陽台及戶外走廊，應裝設一個以上之插座出

線口，且高度不得超過二公尺。 
七、除供特定用電器具之插座出線口外，地下室

及車庫應裝設一個以上之插座出線口。 
八、幼童活動區域之插座得為防觸電者，或具有

鎖或扣之蓋板。 
九、農村或分租用套房可視實際需要裝設燈具或

插座出線口。

 第七款考量我國集合住宅、商業大樓內設置公共停車空間主要目的僅供停車，通常不提供用戶車輛維護保養，如裝設插座容易造成
用戶用電費用計收爭議，為免困擾，爰增訂排除適用規定。

 第八款明定幼童活動區域為幼兒園、托兒所或兒童醫院等場所，以利適用。並為防範意外發生，修正為強制性規定。 117



分路及幹線--照明出線口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118



分路及幹線--插座出線口(1/2)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119



分路及幹線--插座出線口(2/2)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120



表六一 集合住宅場所負載之需量因數

分路及幹線--幹線負載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五十條 幹線額定及其被接地導線線徑決定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三、幹線之被接地導線線徑不得小於表九三～二

規定。

第二十九條之二十四 幹線之最小額定及線徑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三、被接地導線之線徑不得小於第二十六條規定

。

第五十一條 由幹線供電之負載應依第三十六條及
第三十七條規定計算各分路之負載總和，再乘以
需量因數。

第二十九條之二十三 幹線負載按第二十九條之九
及第二十九條之十規定之各分路負載之總和乘以
需量因數。

 第36條以表三六為每m2最低照明負載，另有重責務型燈座、招牌廣告
燈、展示窗等之負載計算規定。

 第37條規定單連、雙連、四連插座、乾衣機、電爐及烹飪用電器具、
電動機及特殊用電器具等之負載計算值。

 幹線負載 = 分路負載總和 × 需量因數。

 本規則需量因數表包含：

1. 表五二 照明負載之幹線需量因數（最常用）

2. 表五三 非住宅場所插座負載之幹線需量因數

3. 表五五 住宅場所用乾衣機之幹線需量因數

4. 表五六 電爐、嵌入式蒸烤箱及其他烹飪用電器具之幹線需量因數

5. 表五八 非住宅場所廚房用電器具之幹線需量因數

6. 表六○ 獨棟住宅場所負載之需量因數（透天用）

7. 表六⼀ 集合住宅場所負載之需量因數（本次修正）

住宅數量（戶） 需量因數(%) 1110317

3 - 6 65 44

7 - 12 60 41

13 - 18 55 38

19 - 24 50 35

25 - 30 45 33

31 - 36 40 30

37以上 35 29 121



過電流保護--進屋線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七十六條 進屋線之過電流保護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每一非接地之進屋線應有過電流保護裝置，

其安培額定不得大於該進屋線之導線安培容
量。但熔線或斷路器之安培額定在八百安培
以下，且其標準安培額定與進屋線之導線安
培容量不能配合時，得選用較高一級者，且
所選用之高一級不大於八百安培。

三、進屋線設置三具以下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時，
得免設主過電流保護裝置。

第五十二條 進屋導線之過電流保護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每一非接地之進屋導線應有過電流保護裝置

，其額定或標置，不得大於該導線之安培容
量。但斷路器或熔線之標準額定不能配合導
線之安培容量時，得選用高一級之額定值，
額定值超過八○○安時，不得作高一級之選
用。

四、進屋導線依第一百零一條之二規定設置三具
以下之接戶開關時，該進屋導線之過電流保
護亦應有三具以下之斷路器或三組以下之熔
線。

 進屋線導線安培容量應大於或等於進屋線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
但進屋線過電流保護裝置電流額定小於800 A，且與進屋線導線之安培容量不能配合時，得選⽤較⾼⼀級者。
例如：進屋線開關300A，選用PVC管配PVC線線徑為250mm2（安培容量292A），雖導線安培容量小於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
由第1款後段但書，仍是符合規定。(表二五～五，200mm2，安培容量251A）

 CNS 14816-1（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第1部：通則，108年）4.3節：
額定值由製造廠商指定，「較⾼⼀級」由設計者依使⽤廠牌⾃行選⽤。

 進屋線設置3具以下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時，可免設主過電流保護裝置，保護更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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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導線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七十九條
Ⅰ除可撓軟線或可撓電纜外，導線應依第二十五條

規定之安培容量裝設過電流保護裝置，其安培額
定不得大於該導線之安培容量。但本規則另有規
定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從其規定：
二、安培額定八百安培以下之過電流保護裝置符

合下列規定者，得選用較高一級者，且所選
用之高一級不大於八百安培：

(一)被保護之導線非屬供電給二個以上插座作為
附插頭可撓軟線連接可攜式負載使用。

(二)熔線或斷路器之標準安培額定與導線之安培
容量不能配合；或由合格人員操作之可調式
斷路器設定值與導線之安培容量不能配合，
且該斷路器之過載跳脫調整設定值未高於導
線之安培容量。

第五十三條 除可撓軟線、可撓電纜及燈具引接線
外之絕緣導線，應依第十六條規定之導線安培容
量裝設過電流保護裝置，其額定或標置不得大於
該導線之安培容量。但本規則另有規定或符合下
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二、額定八○○安以下之過電流保護裝置，符合

下列所有條件者，得採用高一級標準額定：
(一)被保護之分路導線非屬供電給附插頭可撓軟

線之可攜式負載，且該分路使用二個以上之
插座。

(二)導線安培容量與熔線或斷路器之標準安培額
定不匹配，且該熔線或斷路器之過載跳脫調
整裝置未高於導線安培容量。

(三)所選用之高一級標準額定不超過八○○安。

Ⅱ下列導線線徑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不得大
於其規定值：
一、二‧○毫米導線：十五安培。
二、三‧五平方毫米導線：二十安培。
三、五‧五平方毫米導線：三十安培。

 導線安培容量應大於或等於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
但過電流保護裝置電流額定小於800 A，且非供電給2個以上插
座使用，又與導線之安培容量不能配合時，得選⽤較⾼⼀級者。

 導線線徑太小時，即使有足夠之安培容量，導線之導體及絕緣
物仍然會因過高短路電流而受損劣化，故須限制其過電流保護
裝置之電流額定。（表二五~四2.0安培容量28A；3.5mm2 30A） 123



過電流保護--斷路器之選用(1/4)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八十六條 過電流保護裝置之安培額定與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短路啟斷容量(IC)應能安全啟斷裝置點可能發
生之最大短路電流(含非對稱電流成分)。

四、採用斷路器者，依下列規定之一選用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Icu)
。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Ics)應由設計者選定，並於設計圖標明
Icu值及Ics值，但額定電流二百二十五安培以下具過電流保護功
能之漏電斷路器(RCBO)得僅標明Icu值。

(一)Icu不得小於裝置點之最大短路電流計算值。但短路電流之功率因
數大於表八六～一規定值，或感抗與阻抗比值(X/R)小於其相對應
值者，得逕依對稱短路電流計算值選用。

(二)裝置點短路電流之功率因數小於表八六～一規定值，或X/R大於其
相對應值者，Icu應以裝置點之對稱短路電流計算值乘以非對稱係
數(k)或轉換係數(MF)選用。選用非對稱係數或轉換係數時，得參
考表八六～二規定辦理。

(三)低壓用戶按表八六～三規定選用斷路器者，得免計算其短路電流。

第五十八條 過電流保護裝置之
額定與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短路啟

斷容量(IC)應能安全啟斷
裝置點可能發生之最大短
路電流。採用斷路器者，
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
(Icu)不得低於裝置點之
最大短路電流，其額定使
用短路啟斷容量(Ics)值
應由設計者選定，並於設
計圖標示Icu及Ics值。

四、低壓用戶按表五八選用過
電流保護裝置者，得免計
算其短路故障電流。

第六條 本規則除另有規定外，用詞定義規定如下：
四十九、短路啟斷容量(IC)：指斷路器能安全啟斷最大短路故障電流(含非對稱電流成分)之容量。

低壓斷路器之額定短路啟斷容量包括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及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單位為kA，分別定義如下：
(⼀) 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Icu)：指按規定試驗程序及規定條件下所作試驗之啟斷容量，該試驗程序不包括連續額定電流載流性之試驗。
(二) 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Ics)：指依規定試驗程序及規定條件下所作試驗之啟斷容量，該試驗程序包括連續額定電流載流性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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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4816-2（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第2部：斷路器）

Ics值通常以Icu之百分比表示，例如：Icu=25kA，Ics=50%*Icu

或直接標示Icu/Ics值，例如：Icu/Ics=25/13kA（380V）

 Icu (Rated ultimate short-circuit breaking capacity)：
在規定試驗程序及規定條件下，注入試驗電流，
經過"O-t-CO"試驗能夠安全啟斷之容量。

 Ics (Rated service short-circuit breaking capacity)：
在規定試驗程序及規定條件下，注入試驗電流，
經過"O-t-CO-t-CO"試驗能夠安全啟斷之容量。

 試驗電流請參考表86-1。

 "O"表示「啟斷」，"C"表示「閉合」，"t"表示「時間間隔」。

過電流保護--斷路器之選用(2/4)

資料來源：士林電機網站。

 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選用包含額定電壓、短路啟斷容量Icu/Ics及
上下游間之協調［始動值及延遲時間 t］。

 過電流保護裝置採用斷路器時，其Icu值應大於裝置點之最大短
路電流計算值，Ics則由設計者選定，並於設計圖上［電源系統單

線圖］標明該裝置點之Icu及Ics值，以利送審查及現場驗收時核
對。

 CNS 5422（漏電斷路器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circuit breakers）

對於額定電流225A以下漏電斷路器（RCBO），僅規定須依
CNS 14816-2進行Icu試驗，不做Ics試驗，故設計圖上僅標示
Icu值即可。

 CNS 14816-1（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第1部：通則，108年）

4.3.5.3…斷路器之額定啟斷容量係以電流之對稱分量之均方根
值表示…
又CNS 14816-2（低電壓開關裝置及控制裝置－第2部：斷路器）

對不同的試驗電流（參考自CNS 14816-2之表11 ，歸納簡化成
表86-1）會有對應的功率因數，隱含依據CNS測試標準，已檢
驗斷路器在該功率因數下對「非對稱電流成分」的承受力，所
以在計算裝置點短路電流時，該點的功率因數若大於試驗電流
的功率因數，則直接用計算出來的對稱短路電流（Isym）選定
Icu即可（Icu ≧ Isym）。

 短路電流計算過程，常用的是X/R不是功率因數，故將CNS試
驗電流相關之功率因數換算成X/R並增列「短路電流之功率因數
大於表86-1規定值，或X/R小於其相對應值者，得逕依對稱短
路電流計算值選用」及表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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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六～一 短路電流之功率因數、X/R值及 1 + e
−πR

X 值

過電流保護--斷路器之選用(3/4)

 反之，如果裝置點短路電流之功率因數小於表
86-1之值或X/R大於其相對應值時，表示此時斷
路器對短路電流之「非對稱電流成分」承受力有
所不足，必須對裝置點計算出來的對稱短路電流 
(Isym) 加以調整，有下列兩種方式：

1) 以非對稱短路電流 (Iasym) 來選定Icu，

即Icu ≧ Iasym = k*Isym其中k為非對稱係數，

依據NEM規格ABI公式 k = 1 + e
−2πR

X

2) 以轉換係數MF（Multiplying Factor）調整並補

償上述功率因數不足，即Icu ≧ MF*Isym ，

其中轉換係數

MF = 裝置點之 1 + e
−πR

X 值除以測試電流之

1 + e
−πR

X

 綜上，Icu選定有下列三種方式，均合乎規定：

1) 低壓用戶不計算短路電流者，直接依表86-2
選用Icu，Ics由設計者選定，且需為Icu之
50%以上。（第4目）

2) 裝置點之X/R小於表86-1相對應值時，以計
算出來的對稱短路電流 (Isym) 選定Icu。

3) 裝置點之X/R大於表86-1相對應值時，以對
稱短路電流 (Isym) 乘以k或MF選定Icu。

短路電流I

(kA)

短路電流之

功率因數

換算成

X/R值

換算成

1 + e
−πR

X 值

註：

1.非對稱係數(k)

= 裝置點之 1 + e
−2πR

X 值。

2.轉換係數(MF)

= 裝置點之 1 + e
−πR

X 值除

以本表相對應之 1 + e
−πR

X

值。

10＜I≦20 0.30 3.180 1.3723

20＜I≦50 0.25 3.873 1.4443

50＜I 0.20 4.899 1.5266

表八六～三 低壓用戶斷路器之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

最低 主保護器之
額定極限 額定電流
短路啟斷容量 （A）
（Icu）（kA）

裝設位置

單相110V、220V用戶 三相220V用戶 三相380V用戶

75

以下

100

以下

超過

100

75

以下

200

以下

超過

200

75

以下

200

以下

超過

200

受電箱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集中(單獨)表箱 20 20 25 20 20 25 25 25 30

用戶總開關箱 10 15 20 10 15 20 15 20 25

註：1.本表啟斷容量亦得依短路電流計算結果選用適當之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Icu)。
2.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Ics)應由設計者選定，且為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Icu)之50 %以上。

 PF = cos(tan-1(X/R))、X/R = tan(cos-1(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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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六～二 非對稱係數(k)及轉換係數(MF)參考表

過電流保護--斷路器之選用(4/4)

 故障電流計算與檢討之案例說明：
省略上游標么值轉換過程，
假設：KVAb01 = 100 MVA，
裝置點電壓VsA1 = 0.38 kV

 檢討方式A：（符合第1目，直接選用）
ZLF1 = 0.5702+j2.7451 = 2.8037∟78.3° pu
X/R = 4.814 ZF1 = 2.8037 pu
Isym = KVAb01/(√3*ZF1*VsA1) = 54,191A
檢討：採用Icu ≧ 55kA之無熔線開關。

 檢討方式B：（符合第2目，*k）
ZLF2 = 0.4931+j2.7451 = 2.7890∟79.8° pu
X/R = 5.567 ZF2 = 2.7890 pu
Isym = KVAb01/(√3*ZF2*VsA1) = 54,476A
Iasym = k*Isym = 1.1568*54,476A = 63,018A
檢討：採用Icu ≧ 65kA之無熔線開關。

 檢討方式C：（符合第2目，*MF）
ZLF3 = 0.4931+j2.7451 = 2.7890∟79.8° pu
X/R = 5.567 ZF3 = 2.7890 pu
Isym = KVAb01/(√3*ZF3*VsA1) = 54,476A
Isym = MF*Isym = 1.036*54,476A = 56,437A
檢討：採用Icu ≧ 60kA之無熔線開關。

 台電公司「高壓以下用戶用電設備送審設計資料自主檢查
表」，第9項故障電流計算：
低壓斷路器，X/R超過6.6時，考慮直流成分效應，以對稱短路
電流乘以乘數因數，以核對斷路器之額定對稱啟斷電流。 127



漏電保護--安裝相關規定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八十七條
Ⅱ符合下列規定之用電設備、器具或線路，應在其電路上或

設備、器具外之適當位置裝設漏電斷路器。插座已裝設漏
電啟斷裝置者，其分路得免裝設漏電斷路器。
五、辦公處所、學校及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路。但飲水機

內部已裝設漏電斷路器者，不在此限。
六、住宅場所、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分路及浴室插

座分路。但電熱水器內部已裝設漏電斷路器者，不在
此限。

第八十九條 下列規定額定值之插座裝設於其規定處所者，
應裝設額定靈敏度電流六毫安培以下，且動作時間○‧一
秒以下之漏電啟斷裝置。但該插座之分路已裝有漏電斷路
器者，得免裝設之。

第五十九條
Ⅱ下列各款用電設備或線路，應在電路上

或該等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
：
五、辦公處所、學校及公共場所之飲水

機分路。
六、住宅、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

及浴室插座分路。

第六十二條之一 插座裝設於下列場所，
應裝設額定靈敏度電流為一五毫安以下，
且動作時間○‧一秒以內之漏電啟斷裝
置。但該插座之分路已裝有漏電斷路器
者，不在此限：

 因插座靠近⺠眾活動範圍，且經科學研究人體可接受電流量極小，15mA
電流仍有重大損傷，為保護⺠眾安全，參考NEC 210.8 (2023年版)規定及
CNS 15511-1 電動⾞輛傳導式充電系統：⼀般要求8.5規定當電動車供電
設備配備使用交流之電源插座規定，修正額定靈敏度電流為6mA以下。

 6mA插座⼀般採⽤插座型漏電啟斷裝置(GFCI或RCD)；以防範感電事故目
的裝設之漏電斷路器若安裝於插座分路，應採用高速型、高靈敏度型(0.1秒
以下、30mA以下)者。

資料來源：士林電機網站。

插座型漏電啟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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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及搭接--接地及搭接導線線徑(1/2)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九十三條 接地及搭接之導線線徑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特種接地：變壓器接地電極導線應符合表九

三～一規定。
四、第三種接地：
(二)內線系統單獨接地之接地電極導線，或內線

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搭接導線，應符合表
九三～一規定。

(三)用電設備單獨接地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
同接地之設備接地導線應符合表九三～二規
定。

第二十六條 接地及搭接導線之大小應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辦理：
一、特種接地：
(一)變壓器容量五○○千伏安以下接地電極導線

應使用二二平方公厘以上絕緣線。
(二)變壓器容量超過五○○千伏安接地電極導線

應使用三八平方公厘以上絕緣。
四、第三種接地：
(二)內線系統單獨接地或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接地

引接線，按表二六～一規定。
(三)用電設備單獨接地之接地線或用電設備與內

線系統共同接地之連接線按表二六～二規定。

第六條 本規則除另有規定外，用詞定義規定如下：
五十六、設備接地導線：指連接設備所有正常非帶電金屬部分至接

地銅排或端子之導線。
五十七、接地電極導線：指系統中性點或設備接地銅排或端子連接

至接地電極或接地電極系統之導線。
五十九、搭接導線：指用於連接金屬部分並確保導電性之導線，或

稱為跳接線。

 特種接地：電業三相四線多重接地系統供電地區，用戶變壓器
之低壓電源系統接地，或高壓用電設備接地。電阻值l0Ω以下。
(表92)

 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內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共⽤⼀條接地
電極導線或同⼀接地電極。(第90條第1款第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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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三～一 內線系統單獨接地之接地電極導線或內線
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搭接導線線徑

表九三～二 用電設備單獨接地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
同接地之設備接地導線線徑

接地及搭接--接地及搭接導線線徑(2/2)

進屋線或變壓器二次側電源導線
之最大截面積註1

（mm2）

銅導線線徑
（mm2）

30以下

38 – 50

60 – 80

超過 80 – 200

超過200 – 325

超過325 – 500

(刪--> 超過500)

8

14

22

30

50

60

(80)

註：1.進屋線並聯時，其最大截面積為相導線並聯截面積之總和。
2.進屋線、變壓器二次側電源導線最大截面積或其並聯截面積總

和超過500mm2者，接地電極導線不得小於80mm2。內線系統與設
備共同接地之搭接導線線徑不得小於該進屋線或變壓器二次側
電源導線截面積之12.5%。

過電流保護裝置
之安培額定

（A）

銅導線線徑

單線（mm） 絞線（mm2）

20 以下
30 以下
60 以下

100 以下
200 以下
400 以下
600 以下
800 以下

1,000 以下
1,200 以下
1,600 以下
2,000 以下
2,500 以下
3,000 以下
4,000 以下
5,000 以下
6,300 以下

1.6
2.0
-
-
-
-
-
-
-
-
-
-
-
-
-
-
-

2.0
3.5
5.5
8

14
22
38
50
60
80
100
125
150 (175)
200
250
325 (350)
400

註：1.移動性用電器具之設備接地導線與電源線共同置於可撓導線管或
電纜內者，得與電源線同等線徑。

2.變壓器二次側設備接地導線線徑得依變壓器二次側額定電流選用。

 某變壓器二次側電源導線採用3x(100mm PVC, 4-250mm2

PVC)，其相導線並聯截面積總和為3x250mm2 = 750mm2 
> 500mm2 ，接地電極導線線徑應採用80mm2以上；
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搭接導線線徑應採用
750mm2x12.5% = 93.75或100mm2以上絕緣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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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及搭接--接地系統施工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九十四條 接地系統依下列規定施工：
一、內線系統接地之位置，應在受電箱、集中表

箱或用戶總開關箱之電源側。
三、用戶自備電源變壓器二次側對地電壓超過一

百五十伏特者，應採用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
四、接地電極導線之一端應妥接於接地電極，另

一端引至受電箱、集中表箱或用戶總開關箱
任擇一處內之接地端子板或匯流排，再由該
處引出搭接導線，施行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
接地。

第二十七條 接地系統應依下列規定施工：
一、低壓電源系統接地之位置應在接戶開關電源

側之適當場所。
三、用戶自備電源變壓器，其二次側對地電壓超

過一五○伏，採用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
四、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其接地導線之一端應

妥接於接地極，另一端引至受電箱、表前開
關箱或接戶開關箱任擇一處，再由該處引出
設備接地連接線，施行內線系統或設備之接
地。

 以接地電極導線引至受電箱為例：
CU BUS BAR 50mmx10mmx1相當於500mm2電源導線，接地
電極導線及搭接導線查表93-1，採用60mm2。

 MCCB 300AT，設備接地導線查表93-2，採用22mm2。
MCCB 60AT，設備接地導線查表93-2，採用5.5mm2。

接地電
極導線

接地
電極

搭接
導線

設備接
地導線

設備接
地導線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於受電箱施行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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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接地及搭接--高壓用電設備之接地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111.03.17施行條文

第九百三十四條 高壓用電設備之金屬支撐架及金
屬封閉箱體等非帶電金屬部分之接地或搭接，應
依第二章第五節規定辦理。

第九百三十五條
Ⅰ高壓電路所裝設之避雷器應依本章第八節規定接

地。
Ⅱ高壓變比器之二次側應依第三種接地辦理。

第三百九十九條 接地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高壓電機器具之支持金屬架非帶電部分之金

屬外箱等應按本規則第一章第八節之規定接
地。

二、高壓電路所裝設之避雷器應按本規則第七章
第七節之規定接地。

三、高壓變比器(PT及CT)之二次側應按「第三種
地線工程」接地。

 第二章配線及保護，第五節接地及搭接。

 第八章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方法，第八節避雷器。
第九百六十五條
避雷器與電源線或匯流排間之導線，及避雷器與大地間之接地
電極導線應採用銅質導線且線徑不得小於十四平方毫米。…
第九百六十六條
避雷器之接地電阻應在十歐姆（Ω）以下。

 第三種接地：
用戶用電設備：3.變比器二次側接地。
電阻值視對地電壓不同而有l00Ω、50Ω及l0Ω 以下規定。
(表92)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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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增訂說明
第九百三十六條
Ⅰ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採用中性點阻抗接地系統：

一、由合格人員維修及管理監督者。
二、系統有裝設接地檢示器。
三、不供電給相線對中性線之負載。

Ⅱ裝設中性點阻抗接地系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接地阻抗應裝設於供電系統變壓器或發電機之中性點與接地電極之間。
二、中性點阻抗接地系統之中性線應加以識別，並與相導線具有相同等級

之絕緣。
三、非金屬帶電部分之設備接地導線得為裸銅線，並應連接至接地匯流排

或接地電極導線。

本條新增。
若高壓電源系統中性點直接
接地，線路對地故障電流很
大時，為限制接地故障電流
，可考慮使用中性點阻抗接
地系統，爰參考
NEC 250.186規定增訂。

高壓接地及搭接--中性點阻抗接地

 110年3月5日台電公司「特高壓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作
業標準」，主變壓器二次側中性點接地過電流電驛設定標準：
51Z：以主變壓器二次側中性點之最大單相接地故障電流值為
計算基礎。延時 0.75 秒～1 秒，瞬時元件不使用。
（始動電流建議為中性點阻抗額定電流之0.4-0.6倍）

 IDMT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IEC 60255-3 (IEC NI)

t = 
β

𝐼

𝐼>
α −1

× 𝑘 = 
0.14

𝐼

0.4𝐼
0

.
02 −1

× 𝑘 ≦ 1s     k ≦ 0.132

取k = 0.12，實際跳脫時間0.908s > 0.75s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133



--第55款(第6條)

--第59款(第6條)

--第56款(表93-2)

--第57款(表93-1)
--第54款(第6條)
--第101條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LA

≧14mm2

114.05.09公告修正條文 增訂說明
第九百三十七條 高壓系統及電路之用電設備接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用電設備之所有非帶電金屬部分、圍籬、封閉箱體及支持物，應加以接地。
但與大地絕緣，且可防止與大地接觸之人員與該金屬組件碰觸者，不在此限。

二、接地電極導線線徑應符合表九三～一規定，且不得小於十四平方毫米。
三、設備接地導線：
(一)設備接地導線非屬整體電纜組合之一部分者，其線徑不得小於十四平方毫米。
(二)電纜金屬遮蔽層不得作為直接被接地系統之設備接地導線。但電纜金屬遮蔽

層可耐受接地故障電流保護裝置於故障清除時間內動作而不損壞者，不在此
限。

(三)設備接地導線之線徑應依熔線電流額定或保護電驛動作電流設定決定，並符
合表九三～二規定。

本條新增。
考量高壓系統及電路
之電壓較高，其相關
非帶電金屬部分應妥
為接地，且其接地電
極導線及設備接地導
線應選用線徑能承載
接地故障電流者，以
確保接地之有效性，
爰參考NEC 250.190
規定增訂。

高壓接地及搭接--高壓用電設備接地

 110年3月5日台電公司「特高壓用戶用電設備
設計資料審查作業標準」，自備變電站接地計
算與檢討：
參考IEEE Std.80 2000 (2013) 設計標準辦理。

 台電高壓系統最大故障電流12.66kA，
依據IEEE Std.80 2000 Equation (40)，接地電
極導線線徑：

Amm
2=I*

1

(
𝑇𝐶𝐴𝑃×10−4

𝑡
𝑐
×α

𝑟
×ρ

𝑟

)×ln(
𝐾
𝑜
+𝑇𝑚

𝐾
𝑜
+𝑇𝑎

)

=31.76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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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接地及搭接--高壓用電設備接地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第55款(第6條)

--第59款(第6條)

--第56款(表93-2)

--第57款(表93-1)
--第54款(第6條)
--第101條

資料來源：黃仁章技師提供。

LA

≧14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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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規定
修正重點簡介

受電裝置

導線與保護

用電設備及器具

台 灣 綜 合 研 究 院

施 教 鋆  技 師

黃 仁 章  技 師

張 景 陽  技 師



用電設備及器具

張景陽 技師

• 東南電機技師事務所 電機技師 (91.11~迄今)

•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第五屆理事

經歷

• 桃園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委員 (108年~迄今)

• 淡江大學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回訓班「電線電纜工程品

質管理實務」、「照明、弱電、接地、避雷設備及吊

重工程品質管理實務」等課程講師。(111年~迄今)

實績



電力流至大地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I_bC16X2Y

接地與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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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回流至供電源頭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f-bhHEt9Y

接地與搭接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140509)

第 90條 接地系統之接地及搭接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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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141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系統與設備單獨接地時(低壓)

1.接地故障時15AT以上NFB永遠不會
    動作， 外殼帶電，人員有觸電危險。
2.所有分路NFB改ELCB，方有接地保護。
3.接地電阻值越小越好。



接地與搭接

142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時(低壓)

1.接地故障時15~200AT以上NFB
    有接地保護功能，人員無觸電危險 。
2.接地電流大。
3.接地電阻值符合法規規定即可。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
h?v=LmI_bC16X2Y



接地與搭接

整體雷防護 內部防雷(Surge Prote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低壓配電系統接地分類及表示法： 

1.TT : 電源系統接地，設備單獨接地。

2. IT :電源系統不接地，設備單獨接地。

3.TN :依中性線(N線)與保護線(PE線)組合方式

分為下列三種形式：

             TN-C :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中性線N與

保護線PE合併為PEN線)

TN-S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中性線N與                

保護線PE分開)

TN-C-S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電源側為

PEN線，從某點分開為中性線N與保護

線PE)

第⼀個字⺟表⽰電源接地點對地關係，其
中 T( 法文Terre的⾸字⺟)，表示直接接地；
I( 法文Isolant的⾸字⺟)，表示不接地(包括所
有帶電部分與地隔離)， 或通過阻抗與大地連接。
        第⼆個字⺟表⽰電氣設備的外露導電部分
與地關係，其中：

T 表示外露導電部分直接接地，與
電源之接地無關；N( 法文Ieutre
的⾸字⺟)，表示外露導電部分與
電源系統接地點或與該點引出的
導線相連結。

         後續字⺟表⽰中性線與保護線之間地關係，
其中：C (法文Combinaison 的首

字⺟)表示中性線N與保
護線PE合併為PEN線；

S (法文Separateur 的首字
⺟)表示中性線N與保護
線PE分開；

C – S 表示在電源側為PEN線，
從某點分開為中性線N與
保護線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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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內部防雷(Surge Protec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TT : 電源系統接地，設備單獨接地 

SPD(TVSS)
CAT C

ⅠⅡ
B

SPD(TVSS)
CAT B
Ⅱ
C

MOVS : 低電壓.低電流。
  通常用於L-N或L-PE後方
  接負載。
 GDTs     : 高電壓.高電流。
  通常用於N-PE後方未接負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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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整體雷防護 內部防雷(Surge Protec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IT :電源系統不接地，設備單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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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整體雷防護 內部防雷(Surge Protec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TN-C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中性線N與保護線PE合併為PEN線)
ps: 3 ∮ 4 W  

SPD(TVSS)
CAT C

ⅠⅡ
B

SPD(TVSS)
CAT B
Ⅱ
C

MOVS : 低電壓.低電流。
  通常用於L-N或L-PE後方
  接負載。
  GDTs    : 高電壓.高電流。
  通常用於N-PE後方未接負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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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整體雷防護 內部防雷(Surge Protec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SPD(TVSS)
CAT C

ⅠⅡ
B

SPD(TVSS)
CAT B
Ⅱ
C

TN-S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中性線N與保
護線PE分開)  ps: 3 ∮ 5 W  式

MOVS : 低電壓.低電流。
  通常用於L-N或L-PE後方
  接負載。
  GDTs    : 高電壓.高電流。
  通常用於N-PE後方未接負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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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搭接
整體雷防護 內部防雷(Surge Protection) A Guide to Common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TN-C-S :電源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電源側為
PEN線，從某點分開為中性線N與保護線PE)
ps: 台電 3 ∮ 4 W式；用戶側 3 ∮ 5 W  式

SPD(TVSS)
CAT C

ⅠⅡ
B

SPD(TVSS)
CAT B
Ⅱ
C

148



接地與搭接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149



接地與搭接

150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接地與搭接

151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接地與搭接

152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接地與搭接

153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接地與搭接

154

結論：

1. 低壓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系統中，應於變壓器⼆次側下第⼀個

盤體，實施N、G搭接；可確保盤體外殼不帶電，同時減少搭

接數量。

2. 中性線(N)平時有電流，接地線(G)平時沒有電流僅於接地故障

時才有接地故障電流；故N、G僅能設⼀處搭接，二處以上搭

接將造成接地線(G)平時走電流造成N、G不分。

3. N、G搭接很重要，為了防止搭接線不經意被拆除，故N、G端

子應設置於受電箱或集中表箱(無受電箱時)附台電封印之箱體內。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第三章
一般器具及設備



低壓開關
第一百十三條

用戶總開關安培額定不得小於依第二章第二節規定計算所得之負載及下列規定之額定值：
      一、僅供電給一個分路者，其用戶總開關安培額定不得小於二十安培。
      二、僅供電給單相二線式分路二路者，其用戶總開關安培額定不得小於三十安培。
      三、進屋線為單相三線式，計算所得之負載大於十千瓦特，或分路在六路以上者，其用戶

總開關安培額定不得小於五十安培。
      四、前三款規定以外情形，用戶總開關安培額定不得小於三十安培。

第一百十六條
開關或斷路器之連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三路及四路開關之配線應僅作為啟斷電路之非接地導線。以金屬管槽裝設者，開關與
出線盒間之配線應符合第三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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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條
接地系統依下列規定施工： 

      一、內線系統接地之位置，應在受電箱、集中表箱或用戶總開關箱之電源側。 
      二、以多線式供電之用戶，其中性線應施行內線系統接地。 
      三、用戶自備電源變壓器二次側對地電壓超過一百五十伏特者，應採用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
      四、接地電極導線之一端應妥接於接地電極，另一端引至受電箱、集中表箱或用戶總開關箱任擇

一處內之接地端子板或匯流排，再由該處引出搭接導線，施行內線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 

接地與搭接

第一百二十七條
配電盤或配電箱內匯流排及導線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四、進屋線端之配電盤或配電箱，在盤上或箱內應裝設與表九三～一規定相同容量之接地端子板
或匯流排，以供進屋線電源側被接地導線與配電盤或配電箱之構架搭接。所有配電盤或配電
箱之結構應以符合表九三～二規定之設備接地導線搭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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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盤及配電箱

第一百三十三條
配電箱之過電流保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配電箱應有過電流保護裝置加以保護，且其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不得大於配電箱之額定容量
。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進屋線端之配電箱裝設三個以下隔離設備者，得免裝設主過電流保護裝置。
(二)配電箱之電源幹線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不大於該配電箱之額定容量者，該配電

箱得免裝設主過電流保護裝置。惟未裝設主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配電箱，其分路過電流
保護裝置不得超過四十二極。

      二、配電箱之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採用三十安培以下之附熔線手捺開關者，應裝設二百安培以
下之主過電流保護裝置。

      三、配電箱內任一過電流保護裝置裝接之負載在正常狀態下將連續滿載三小時以上者，該負載
電流不得大於其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百分之八十。

第一百八十二條
固定貯備型電熱水器容量在四百五十公升以下者，應視為連續負載，並據以選用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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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W電熱水器  6000/220 = 27.3Amp  27.3/0.8 = 34.2Amp 應採 40AT 過電流保護裝置。



低壓電動機 第一百九十九條
電動機及其控制線路、操作器及電動機控

制中心之配線及保護，應依本節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吳永村技師提供

解說圖199：電動機配線對應本節各款規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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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資料來源：大同電機型錄 160



低壓電動機 CODE LETTER  在額定電壓頻率下之堵轉kVA/HP
Letter Designations for Locked-Rotor kVA per Horsepower

                     註: CODE LETTER= Locked-Rotor kVA /Horsepower

                    Locked-Rotor kVA = 3 𝑉𝑟𝑎𝑡𝑒𝑑𝐼𝐿𝑜𝑐𝑘𝑒𝑑 𝑅𝑜𝑡𝑜𝑟/ 1000 = (𝐶𝑂𝐷𝐸 𝐿𝐸𝑇𝑇𝐸𝑅)(𝐻𝑜𝑟𝑠𝑒𝑝𝑜𝑤𝑒𝑟)

資料來源：電氣設計施工實務 朱明章著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Letter 
Designation

KVA per 
Horsepower

Letter 
Designation

KVA per 
Horsepower

A 0.0-3.14 L 9.0-9.99

B 3.15-3.54 M 10.0-11.19

C 3.55-3.99 N 11.2-12.49

D 4.0-4.49 P 12.5-13.99

E 4.5-4.99 R 14.0-15.99

F 5.0-5.59 S 16.0-17.99

G 5.6-6.29 T 18.0-19.99

H 6.3-7.09 U 20.0-22.39

J 7.1-7.99 V 22.4 and up

K 8.0-8.99

服務因數(負載係數)表示電機可以在不導致嚴重退化的情況下比
銘牌額定值高出多少負載（即，1.15 SF 可以產⽣比同⼀電機的
1.0 SF 額定值大15% 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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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責務模式 定義

S1 連續責務
電動機以定負載運行，在未達到熱平衡前停止運行，然後允
許電動機休息⾜夠⻑的時間以使其降溫至環境溫度。

S2 短時責務
電動機以定負載運行，在未達到熱平衡前停止運行，然後允
許電機休息⾜夠⻑的時間以使其降溫⾄環境溫度。

S3 間歇性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負載及斷電休息週期，靜止週期在未降溫至
環境溫度時再次定負載週期運轉。忽略電動機的起動對溫度
的影響。銘牌完整標示責務及工作週期。

S4
具起動電流的間歇性
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不可忽略之起動、定負載及斷電休息週期。
銘牌完整標示責務模式、工作週期、電機轉動慣量(JM)和負載
轉動慣量(JL)。

S5
具電力煞車的間歇性
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不可忽略之啟動、定負載、電力煞車及斷電
休息週期。

S6 連續性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定負載、無負載週期，無斷電休息時間。銘
牌完整標示責務模式及工作週期。

S7
具電力煞車的連續性
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定負載、無負載、電力煞車週期，無斷電休
息時間。銘牌完整標示責務模式及工作週期。

S8
相對應負載/轉速變動
的連續性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不可忽略之起動、預定轉速時負載/電力煞車、
不同轉速時負載/電力煞車週期。

電動機責務模式包含S1～S8，如下表所列。(參閱CNS 11445-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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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責務模式 定義

S1
連續責
務

電動機以定負載運行足夠
⻑的時間，以達到熱平衡
(內建風扇散熱)。假設電
動機的啟動對溫度的影響
忽略不計。

資料來源：https://www.news.benevelli-
group.com/index.php/en/88-what-motor-

duty-cycle.html

解說圖214-2：電動機連續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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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責務模式 定義

S2 短時責務
電動機以定負載運行，在未達到熱平衡前停止運行，然後允
許電機休息⾜夠⻑的時間以使其降溫至環境溫度。
且下次啟動前，旋轉機與冷媒溫差需降至2℃以內之使用方法

S3 間歇性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負載及斷電休息週期，靜止週期在未降溫至
環境溫度時再次定負載週期運轉。忽略電動機的啟動對溫度
的影響。銘牌完整標示責務及工作週期。

S2：短時責務 S3：間歇性週期責務

ΔTc：定負載運行時間

   ΔT0：斷電休息時間

ΔTc/T：工作週期

電動機責務模式包含S1～S8，如下表所列。(參閱CNS 1144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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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S4：具起動電流的間
歇性週期責務

S5：具電力煞車的間歇
性週期責務

ΔT*：啟動/加速時間    

ΔTc：定負載運行時間

   ΔT0：斷電休息時間

ΔTf：電力煞車時間

ΔTc/T：工作週期

責務模式 定義

S4
具起動電流的間歇性
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不可忽略之啟動、定負載及斷電休息週期。
銘牌完整標示責務模式、工作週期、電機轉動慣量(JM)和負載
轉動慣量(JL)。

S5
具電力煞車的間歇性
週期責務

電動機運行包含不可忽略之啟動、定負載、電力煞車及斷電
休息週期。

電動機責務模式包含S1～S8，如下表所列。(參閱CNS 1144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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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二百五十八條

各種電動機電源導線安培容量
應依下列規定滿載電流計算：

      一、直流電動機滿載電流依表
二五八～一規定。

      二、交流單相電動機之滿載電
流依表二五八～二規定。

      三、交流三相電動機滿載電流
依表二五八～三規定。

電壓註 電樞電壓額定註

90 120 180 220 240 500 550

1/4 4.0 3.1 2.0 1.7 1.6 － －

1/3 5.2 4.1 2.6 2.2 2.0 － －

1/2 6.8 5.4 3.4 2.9 2.7 － －

¾ 9.6 7.6 4.8 4.1 3.8 － －

1 12.2 9.5 6.1 5.1 4.7 － －

1 1/2 － 13.2 8.3 7.2 6.6 － －

2 － 17 10.8 9.3 8.5 － －
3 － 25 16 13.3 12.2 － －
5 － 40 27 22 20 － －

7 1/2 － 58 － 32 29 13.6 12.2

10 － 76 － 41 38 18 16
15 － － － 60 55 27 24
20 － － － 79 72 34 31
25 － － － 97 89 43 38
30 － － － 116 106 51 46
40 － － － 153 140 67 61
50 － － － 189 173 83 75
60 － － － 225 206 99 90
75 － － － 278 255 123 111

100 － － － 372 341 164 148
125 － － － 464 425 205 185
150 － － － 552 506 246 222
200 － － － 736 675 330 294

註：表列數值為平均直流值。

表⼆五八～⼀  直流電動機滿載電流
(本表所列數值為運轉於基準速率電動機之滿載電流值。)

(V)

馬力(hp)

電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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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二五八～二  交流單相電動機滿載電流
(本表所列數值為運轉於通常速率及正常轉矩特性之電動機滿載電流值，
表列電壓為電動機額定電壓。
表列電流得為系統電壓範圍在110 V至120 V及220 V至240V間。)

115 200 208 220 230

1/6 4.4 2.5 2.4 2.3 2.2
1/4 5.8 3.3 3.2 3.0 2.9
1/3 7.2 4.1 4.0 3.8 3.6
1/2 9.8 5.6 5.4 5.1 4.9
3/4 13.8 7.9 7.6 7.2 6.9

1 16 9.2 8.8 8 8.0
1 1/2 20 11.5 11.0 10 10

2 24 13.8 13.2 13 12
3 34 19.6 18.7 18 17
5 56 32.2 30.8 29 28

7 1/2 80 46.0 44.0 42 40
10 100 57.5 55.0 52 50

(V
)馬力

(hp)

電流(A) 電壓

電工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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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二五八～三  交流三相電動機滿載電流
(本表所列數值為附有皮帶電動機及正常轉矩特性之電動機，於通常速率運
轉時之典型滿載電流值。表列電壓為電動機額定電壓。表列電流得為系統電
壓範圍在110 V至120 V、220 V至240 V、440 V至480 V及550 V至600 V間。
)

鼠籠型及繞線型感應電動機註1

(4極)
功率因數為1註2之同

步型電動機
115 200 208 220 380 440 230 380 460

1/2 3.8 2.2 2.1 2.0 1.2 1.0 － － －

3/4 5.2 3.0 2.9 2.7 1.6 1.4 － － －

1 6.7 3.9 3.7 3.5 2.0 1.8 － － －

1 1/2 9.0 5.2 5.0 4.7 2.7 2.4 － － －

2 11.9 6.8 6.6 6.2 3.6 3.1 － － －
3 － 9.5 9.1 8.6 5.0 4.3 － － －
5 － 15.4 14.8 14 8.1 7.0 － － －

7 1/2 － 23.1 22.2 21 12.2 10.5 － － －

10 － 30.8 29.6 28 16.2 14.0 － － －
15 － 44.0 42.3 40 23.2 20.0 － － －
20 － 60.5 58.2 55 31.8 27.5 － － －
25 － 72.6 69.8 66 38.2 33.0 53 32 26
30 － 84.7 81.4 77 44.6 38.5 63 38 32
40 － 115.5 111.1 105 60.8 52.5 83 50 41
50 － 139.7 134.3 127 73.5 63.5 104 63 52
60 － 166.1 159.7 151 87.4 75.5 123 74 61
75 － 202.4 194.6 184 106.5 92.0 155 94 78
100 － 261.8 251.7 238 137.8 119.0 202 122 101
125 － 326.7 314.1 297 171.9 148.5 253 153 126
150 － 388.3 373.4 353 204.4 176.5 302 183 151
200 － 508.2 488.7 462 267.5 231.0 400 242 201

註：1.鼠籠型及繞線型感應電動機60馬力以上之電流值亦得依製造廠家說明書指示選定。
    2.功率因數若為0.9及0.8時，表列數值應分別乘以1.1及1.25。

(V)
馬力(hp)

電流(A)
電壓

電工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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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電壓(V)
最大堵轉
電流(A)

馬力
(hp)

220 380

1/2 20.9 12
3/4 26.1 15

1 31 18

1 1/2 42 24

2 52 30
3 67 39
5 96 56

7 1/2 132 77
10 169 98
15 243 141
20 303 176
25 382 221
30 455 263
40 606 351
50 758 439
60 910 527
75 1,135 657

100 1,516 878

堵轉電流約為額定電流之6~8倍

表二五九～二  以馬力及電壓額定選用
隔離設備及操作器之三相堵轉電流轉換

起動電流約為額定電流之8~9倍

CNS 14400 5.4 起動電流特性 (220V)
第二百五十九條

單相電動機
堵轉電流轉換以
馬力及電壓之額
定選用隔離設備
及操作器者，應
依表二五九～一
規定。

三相電動機
堵轉電流轉換以
馬力及電壓之額
定選用隔離設備
及操作器者，應
依表二五九～二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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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第二百零二條
電動機及其相關設備之電源導線安培容量，應依第二十五條規定選用，並符合下列規定；採用

可撓軟線者，其安培容量應依表三六八規定選用。
      一、一般型電動機：

(一)導線安培容量、開關及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安培額定，應依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
八～三規定之電動機滿載電流選用，不得使用電動機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電動機以
安培標示而不用馬力標示者，應依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八～三規定值換算。

(二)每分鐘轉速低於一千二百轉之低速(高轉矩)電動機有較高之滿載電流，及滿載電流常
隨速率變動之多段速電動機，應採用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

(三)多段速電動機應依第二百十四條(單具電動機分路導線安培容量)第二款及第二百二十條(電動機之

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規定辦理。
(四)用電器具有標示電動機型式之蔽極式或永久分相電容式風扇或鼓風機者，應以其銘牌

標示之滿載電流替代馬力額定，選用隔離設備、操作器、分路導線、過電流保護及個
別過載保護之額定或安培容量。

(五)用電器具同時標示電動機馬力及滿載電流者，應以所標示之滿載電流選用隔離設備、
操作器、分路導線、過電流保護及個別過載保護之安培容量或額定。

(六)個別電動機過載保護應依電動機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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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第二百零二條
電動機及其相關設備之電源導線安培容量，應依第二十五條規定選用，並符合下列規定；採用

可撓軟線者，其安培容量應依表三六八規定選用。
      二、轉矩電動機額定電流應為其堵轉電流，且以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依第二百十四條(單具電動機分

路導線安培容量)及第二百十六條(幹線分接線安培容量)規定選用導線安培容量、電動機過載保護之安
培額定，及符合第二百二十條(電動機分路導線安培容量)第二款規定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安培額
定。

      三、用於交流、可調電壓、可調轉矩驅動系統之電動機，其導線安培容量、開關或分路過電流
保護裝置及其他用電器具之安培額定，應依電動機或操作器銘牌標示之最大運轉電流，或
兩者中較大者為準。銘牌未標示最大運轉電流者，得依表二五八～二、表二五八～三規定
電動機滿載電流一‧五倍設定。

      四、電動閥組電動機額定電流應為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且應以該電流選用電動機分路過電流
保護裝置之最大安培額定及導線安培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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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 各種電動機電源導線安全電流及保護額定如解說表202。

 ⼀般三相電動機效率及功因較⾼依表⼆五八～⼀⾄表⼆五八～三滿載電流

決定導線、開關等額定及標置，其他電動機效率及功因較低電流值大於表

⼆五八～⼀⾄表⼆五八～三滿載電流，依銘牌電流決定導線、開關等額定

及標置

 非⼀般電動機銘牌標⽰電流值⼤於表⼆五八~二、二五八~三者，依銘牌

電流決定導線、開關等額定及標置。

電動機種類 導線、開關、控制器容量依據 過載保護設定值依據
⼀般型 表258～1至表258～3 銘牌標示之電流額定

低轉速/高轉矩或

多段速電動機
銘牌標示之電流 銘牌標示之電流額定

蔽極式或永久分相
電容式

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 銘牌標示之電流額定

轉矩電動機 銘牌標示之電流 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

使用於交流、可調
電壓、可調轉矩驅動

系統之電動機

電動機銘牌所標示之最大運轉電流，
或操作器銘牌所標示之最大運轉電流，或
兩者中較大者為準；

銘牌未標示最大運轉電流者，得依表
258～3規定電動機滿載電流值之1.5倍

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

電動閥組電動機 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 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

解說表202：各種電動機電源導線安全電流及保護額定      資料來源：吳永村技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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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解說圖202-1：不同
電動機之起動電流

啟動電流約9倍(225/24.3=9.26) 啟動電流約6倍(133.8/24.5=5.46)

超高效率/超優級效率(IE3,IE4)

高效率/優級效率(IE1,IE2)特高效率/超優級
效率峰值

滿載電流

資料來源: 
https://library.e.abb.com/public/d
1fabc89512548f09d3c09f1947115
ae/1SBC100225M0201_Applicatio

n%20Note%20-
%20Motor%20starting%20and%2
0protection%20for%20NEMA%20

Premium%20Efficiency.pdf

不同效率電動機電流曲線

設計者於設計階段尚未確定或採購時，電動機以馬力標示後依表
⼆五八～⼀⾄表⼆五八～三滿載電流決定導線、開關等額定及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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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變壓器每相等效電路(⼆次側參考到⼀次側)

感應電動機每相等效電路(轉子參數參考至定子)

變壓器 感應電動機

氣隙 無 有

漏感抗 較小 較大

激磁電抗 較大 較小

激磁電流 較小 較大

感應電動機

負載阻
抗

靜止 
(s=1)

0 變壓器二次側短路

轉動 
(s<1)

R2(1-s)/s 旋轉變壓器

變壓器 CNS 598 CNS 13390

種類 台電亭置式 配電用油浸式 樹脂型乾式

阻抗電壓(%) 2.2 3.0~4.0 6.0

短路倍數 = 1 / 0.022 = 45.5 = 1 / 0.03 = 33.3 = 1 / 0.06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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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Figure 4 - DOL Starting Current for the Average 
Induction Motor

資料來源：NEMA and IEC Premium Efficiency Motors Choosing the Right Motor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omponents Data Bulletin 

11003_GRIUYCVXHOAE03L5.pdf

堵轉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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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Figure 8 -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LRC According to 
Motor Manufacturer Catalog Specifications

資料來源：NEMA and IEC Premium Efficiency Motors Choosing the Right Motor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omponents Data Bulletin   11003_GRIUYCVXHOAE03L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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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動機
第二百零三條

標準電動機配線應包括下列各部分，如圖二○三所示：
      一、幹線分接導線(W1)：自幹線分接點至分路過電流保護

裝置之線路。
      二、分路(W2)：自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至電動機之線路。
      三、電動機控制線路(W3)：包括有適當過電流保護裝置。
      四、二次側導線(W4)：繞線型電動機自轉子至二次操作器

間之導線；其載流量不小於二次側全載電流一‧二五
倍。為非連續性負載者，得以溫升限制為條件，選擇
較小導線。

      五、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P1)：保護分路配線、操作器及
電動機之過電流、短路及接地故障。

      六、隔離設備(SM)：於電動機或操作器檢修時隔離電路。
      七、電動機過載保護裝置(P2)：保護電動機及其分路，避

免因電動機過載而燒損。
      八、操作器(C)：控制電動機之起動、停止、反向或變速

，裝於鄰近電動機，使操作者可視及電動機之運轉。 圖二○三 標準電動機配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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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分路及幹線
第二百十四條

連續責務之單具電動機分路(W2)之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八～三電動機
滿載電流一‧二五倍或下列規定值：

      一、由整流器供電之直流電動機：
(一)整流器電源側之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整流輸入電流一‧二五倍。
(二)直流電動機由單相半波整流器供電整流器配線輸出端子與該電動機間之導線安培容量，

不得小於電動機滿載電流一‧九倍。由單相全波整流器供電者，其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
於電動機滿載電流一‧五倍。

      二、多段速電動機：
(一)操作器電源側之分路導線安培容量應依電動機銘牌標示之最大滿載電流選定。
(二)操作器與電動機間之分路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繞組額定電流一‧二五倍。

      三、Y－△起動運轉電動機：
(一)操作器電源側之分路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八～三電動機滿載電

流一‧二五倍。
(二)操作器與電動機間之分路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八～三電動機滿

載電流百分之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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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分路及幹線

運轉類別

電動機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百分比 (%)

5分鐘額定 15分鐘額定
30分鐘及

60分鐘額定
連續
額定

短時間責務運轉值
(電動閥、軋延機等)

110 120 150 —

間歇性責務幫浦
(客貨升降機、電動
工具幫浦、轉盤等)

85 85 90 140

週期性責務轉動
(礦坑用機械等)

85 90 95 140

變動責務 110 120 150 200

表二一四  非連續運轉電動機責務週期與電流額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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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第二百二十條

電動機之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P1）應具有承載電動機起動電流之能力。除轉矩電動機外，電動
機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五、固態電動機操作器系統之電力電子裝置得以表二二○規定之適當額定熔線替代。
      六、自我保護組合式操作器，得用於替代表二二○規定之保護裝置。為中高效能電動機者，其可

調式瞬時跳脫設定值不得大於電動機滿載電流十三倍。
      七、組合式電動機短路保護器與分路之過電流及過載保護可協調，且其短路保護器短路電流大於

電動機滿載電流十三倍時能開啟電路者，該電動機短路保護器得用於替代表二二○規定之過
電流保護裝置。

過電流
保護裝置

電動機種類

滿載電流之百分比 (%)
非延時性

熔線
延時性(雙元件)

熔線
瞬時跳脫
斷路器

反時限
斷路器

單相電動機 300 175 800 250
交流多相電動機
(含鼠籠型、同步型註，不
含繞線型轉子) 

300 175 800 250

繞線型轉子 150 150 800 150
直流(定電壓) 150 150 250 150
註：使用於驅動壓縮機或幫浦往復之低轉矩低轉速(通常為450rpm以下)之同步電動機起

動時無負載，不需大於滿載電流額定2倍之熔線額定或斷路器標置。

表二二○ 電動機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最大安培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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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資料來源：NEMA and IEC Premium Efficiency Motors Choosing the Right Motor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omponents Data Bulletin   11003_GRIUYCVXHOAE03L5.pdf

Figure 10 - In the Red Zone: 
Nuisance Tripping With IE3 Mo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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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Figure 4 - DOL Starting Current for the Average 
Induction Motor

資料來源：NEMA and IEC Premium Efficiency Motors Choosing the Right Motor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omponents Data Bulletin  11003_GRIUYCVXHOAE03L5.pdf

TeSys D contactors from 

Schneider Electric can sustain 

a making and breaking 

capacity up to the equivalent 

of 20 In RMS, and are suitable 

for use with IE3 motors.

Type S NEMA contactors and 

starters by Square D have 

been fully tested to meet 

NEMA standards pertain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FLA and hp 

ratings of NEMA 

style motors.

182



過電流保護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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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資料來源：日立變頻冷氣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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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Types of RCDs -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Guide

The fault residual current could take various waveforms depending on 
the load characteristics. The following types of RCDs are defined in IEC 
60755, for suitable protec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residual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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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Types of RCDs -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Guide

Type AC RCDs detect residual sinusoidal 
alternating currents. Type AC RCDs are 
suitable for general use and cover most 
of the applications in practic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AC RCDs, 
Type A RCDs detect pulsating DC 
residual current. Such waveforms 
can be caused by diode or thyristor 
rectifier circuit in electronic loads. 
Type A RCD are specifically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single 
phase class 1 electronic 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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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Types of RCDs -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Guide

Type F RCDs is a new RCD type recently introduced in 
IEC 62423 and in IEC60755. In addition to the det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A RCDs, type F RCDs ar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circuit protection where single phase variable 
speed drives could be used. In these circuits, the 
waveform of residual current could be a composite of 
multi-frequencies including motor frequency, convertor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line frequency. For the reason of 
energy efficiency, the use of frequency converters in 
certain loads (washing machine, air conditioner, …) is 
increasing, and type F RCD will cover those new 
applications.

Type F also has enhanced disturbance withstand 
characteristics (non-tripping on surge current). They are 
capable of tripping even if a pure direct current of 10 mA is 
superimposed on a sinusoidal or pulsed DC differential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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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Types of RCDs -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Guide

Type B RCDs can detect sinusoidal AC, 
pulsating DC, composite of multi-frequency 
as well as smooth DC residual currents. In 
addition, tripping conditions are defined 
with different frequencies from 50Hz to 
1kHz. In an AC electr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 a pure DC residual current can be 
mainly generated from three-phase 
rectifying circuits, but also from some 
specific single phase rectifiers.

Type B RCD are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loads with three-phase rectifier, such as 
variable speed drives, PV system, EV
charging station and med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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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
https://www.eaton.com/content/dam/eaton/pr
oducts/electrical-circuit-protection/circuit-
breakers/xeffect-rccb/eaton-rcd-application-
guide-br019003en-en-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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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eaton-rcd-application-guide-
br019003en-en-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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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RCD HANDBOOK

BEAMA GUIDE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SIDUAL CURRENT DEVICES (RCDs)



過電流保護 Types of RCDs
資料來源：eaton-rcd-application-guide-
br019003en-en-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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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流保護

資料來源：THE RCD HANDBOOK

BEAMA GUIDE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SIDUAL CURRENT DEVICES (RCDs) 192

AC 型 RCD 不應安裝在 A 型、 F 型或 B  型 
RCD 的上游，因為所選的 A 型、F 型或 B 
型 RCD 的負載特性可能會影響 AC 型 RCD 
的運作。

F 型 RCD 不應安裝在 B 型 
RCD 的上游，因為所選的 B 
型 RCD 的負載特性可能會影
響 F 型 RCD 的運作。

A 型 RCD 不應安裝在 F 型或 B 
型 RCD 的上游，因為所選的 F 
型或 B 型 RCD 的負載特性可能
會影響 A 型 RCD 的運作。

附註：AC、A 或 F 型 RCD 可
在 RCD 製造商明確聲明為適用
裝置的情況下，安裝在 B 型 
RCD 的上游。操作不良通常被
稱為「RCD 盲區」。

資料來源：eaton-rcd-application-guide-
br019003en-en-us.pdf



過電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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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型 RCD 不應安裝在 A 型、 F 型
或 B  型 RCD 的上游，因為所選的 A 
型、F 型或 B 型 RCD 的負載特性可
能會影響 AC 型 RCD 的運作。

所以配電盤分路過電流
保護不可裝置 AC 型
RCD。



過載保護
第二百二十六條

表二一四所列使用於短時間、間歇性、週期性或變動責務運轉之電動機，其過電流保護裝置之
安培額定未大於表二二○規定值者，得以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作為過載保護。

除電動機驅動之用電器具無法使電動機連續運轉外，電動機在任何使用狀況下，應視為連續責
務。

過電流
保護裝置

電動機種類

滿載電流之百分比 (%)
非延時性

熔線
延時性(雙元件)

熔線
瞬時跳脫
斷路器

反時限
斷路器

單相電動機 300 175 800 250
交流多相電動機
(含鼠籠型、同步型註，不
含繞線型轉子) 

300 175 800 250

繞線型轉子 150 150 800 150
直流(定電壓) 150 150 250 150
註：使用於驅動壓縮機或幫浦往復之低轉矩低轉速(通常為450rpm以下)之同步電動機起

動時無負載，不需大於滿載電流額定2倍之熔線額定或斷路器標置。

表二二○ 電動機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最大安培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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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載保護
第二百三十四條

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及其附屬設備停電會造成災害者，不得裝設過載保護裝置。

資料來源：川源泵浦提供。

解說圖236-5：消防幫浦控制線路

CNS 8919 固定式消防用加壓離心泵之附屬裝置

2.3.4    不得因有警報鳴動而連帶使馬達自動停止
之構造，此包括

(1)馬達電流超過額定時之警報裝置。

            (2)啟動灌水槽水位降低警報裝置。

第二百三十五條
電動機或其他用電器具於

電源欠相時，有失效或損傷之
虞者，應裝設欠相保護裝置；
於電源反相時，有失效或損傷
之虞者，應裝設反相保護裝置
。

195



備用發電機
第二百六十條

非與電業供電電源併聯運轉之備用
發電機，包括依建築技術相關法規規定作
為緊急電源之備用發電機，其配線及保護
應依本節規定辦理。

發電機有連續(continuous)、主要、常備或常用

(prime)、備用(standby) 3種功率輸出標示。

功率輸出： 備用 > 主要 > 連續。

運轉時間/年: 連續 > 主要 > 備用。

資料來源：中興柴油發電機型錄。

發電機在經常電源或市電中斷時提供電力，設計者
依停電狀況考慮同時使用率採用需量控制器等方法
卸載，發電機所接負載容量可大於發電機容量，或
符合第972條規定。

第九百七十二條
緊急電源系統應具有足以供電所有緊急負載同

時運轉之容量及額定，且能承受可能發生之最大故
障電流。但緊急供電電源能自動選擇負載轉供，確
實依序提供緊急供電電路、選擇性備用電路所需電
力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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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發電機
第二百六十二條

由備用發電機輸出端子
至第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之
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發
電機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一
‧一五倍，其中性線安培容
量得依第五十九條規定以非
接地導線負載百分之七十選
用。

參考NEC 445.13，若該發電機本
身具備過電流保護能力，則由輸出端
子接出之導線安培容量得以1倍選用。

資料來源：吳永村技師提供。

解說圖262：備用發電機配線

資料來源：
https://tecoie.teco.com.tw/product/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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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100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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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短路試驗

變壓器的短路試驗：(測量變壓器的滿載銅損、阻抗電壓)

1. N1 /N2 > 1 ，⼀次側⾼壓，二次側低壓。

2.  ZL=0 形成變壓器二次側短路。

3.  Vin 輸入電壓從0開始，慢慢增加⼀次側輸入電壓，觀察⼀次側電流表，直到讀值達到  
⼀次側滿載電流時停止。

4. 紀錄此時Vin 輸入電壓；阻抗電壓 Z% = Vin輸入電壓/額定電壓 *100%，約為5~12%。

5. 因鐵損與輸入電壓成正比，故鐵損可忽略不計。

6. 瓦特表讀值為變壓器滿載銅損。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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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提供。

變壓器 CNS 598 CNS 13390

種類 台電亭置式 配電用油浸式 樹脂型乾式

⼀ / 二次側電壓(kV) 22.8 / 0.38

容量(kVA) 500

阻抗電壓(%) 2.3 3.0~4.0 6.0

短路倍數
= 1 / 0.023
= 43.5

= 1 / 0.03
= 33.3

= 1 / 0.06
= 16.6

二次側滿載電 (A) 757.6

二次側短路電流(kA)
= 757.6/0.023
= 32.9

= 757.6/0.03
= 25.2

= 757.6/0.06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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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主保護裝置
之額定

電流(A)
最低

額定極限
短路啟斷
容量(Icu)

(kA)
裝設位置

單相110 V、220 V用戶
三相220 V

用戶
三相380 V

用戶

75
以下

100以
下

超過
100

75
以下

200以
下

超過
200

75
以下

200
以下

超過
200

受電箱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集中(單獨)表箱 20 20 25 20 20 25 25 25 30

表八六～二 低壓用戶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電流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

台電亭置式變壓器

二次側電壓 1ø3W 110-220V 3ø3W 220V 3ø4W 220-380V

變壓器數量 167 * 1 167 * 2 167 * 3

容量(kVA) 167 167 * 2 *(√3 / 2) = 289 167 * 3 = 501

接線方式 -------- V-V 接 △ -Y 接

阻抗電壓(%) 2.3

短路倍數 = 1 / 0.022 = 45.5

二次側滿載電流(A) 759 760 759

二次側短路電流(kA)
= 759/0.023

    = 33.0
= 760/0.023
= 33.1

= 759/0.023
=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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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第二百六十七條

低壓變壓器應有過電流保護裝置，其最大安培額定依表二六七規定辦理。

保護
方式
類型

⼀次側過電流保護裝置 二次側過電流保護裝置註2

變壓器
額定電流
9 A以上

變壓器
額定電流
2 A以上
未達9 A

變壓器
額定電流
未達2 A

變壓器
額定電流
9 A以上

變壓器
額定電流
未達9 A

僅裝設⼀次側過電流
保護裝置

1.25註1 1.67 3 得免裝設 得免裝設

裝設⼀次側及⼆次側
過電流保護裝置

2.5註3 2.5註3 2.5註3 1.25註1 1.67

註：1.若1.25倍之電流額定與過電流保護裝置之標準電流額定或標置不能配合時，得採⽤⾼⼀級者。
2.二次側過電流保護若有6具以下之斷路器或6組以下之熔線裝設在同⼀配電箱，得免裝設主過電

流保護，惟全部過電流保護裝置電流額定值之總和，不得超過表列單⼀過電流保護裝置最⼤容
許電流值。

3.變壓器裝置可啟斷⼀次側電流之過載保護裝置時，若變壓器百分阻抗在6 %以下，其⼀次側過電
流保護裝置得不超過6倍變壓器額定電流值；若變壓器百分阻抗介於超過6 %至10 %之間，其⼀
次側過電流保護裝置得不超過4倍變壓器額定電流值。

表267  低壓變壓器過電流保護裝置最大電流額定或標置(以變壓器額定電流之倍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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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資料來源： What is an Open Delta transformer? 3 
phase open delta ratings (aelgroup.co.uk)

資料來源：
https://backend.orbit.dtu.dk/ws/portalfiles/p
ortal/118541693/KPWS1P4.pdf

Open Delta 接線及向量圖

資料來源：
元鼎新電機企業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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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變壓器

表九三～二 用電設備單獨接
地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同

接地之設備接地導線線徑
過電流保護裝置
之電流額定或標

置
(A)

銅導線線徑
單線 

(mm)
絞線 

(mm2)

20  以下 1.6 2.0
30  以下 2.0 3.5
60  以下 - 5.5

100  以下 - 8
200  以下 - 14
400  以下 - 22
600  以下 - 38

第三款

低壓供電內線系統變壓器接地線徑
應依第九十三條第四款選用，非依
第⼀款特種接地選⽤。

第九十三條 用於接地及搭接之導線線徑依下列規定辦
理：
四、第三種接地：

(二)內線系統單獨接地之接地電極導線，或內線系
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搭接導線，應符合表九三
～⼀規定。

(三)用電設備單獨接地或用電設備與內線系統共同
接地之設備接地導線應符合表九三～二規定。

表九三～⼀ 內線系統單獨
接地之接地電極導線或內線
系統與設備共同接地之搭接
導線線徑

進屋線中之最大
截面積(mm2)

銅導線線徑
(mm2)

30 以下 8
38-50 14
60-80 22

超過80-200 30
超過200-325 50
超過325-500 60

超過500 80

Grounding and bonding _ 
Introduction

接地線徑 ? 
1.6或5.5m㎡或8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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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容器、電阻器及電抗器
第二百七十四條

低壓電容器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電容器電路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一‧三五

倍。電容器配裝於電動機分路之導線，其安培容量不得小於
電動機電路導線安培容量三分之一，且不小於電容器額定電
流一‧三五倍。

      二、每一電容器組之非接地導線應裝設斷路器或安全開關配裝熔
線作為過電流保護裝置，其過電流保護裝置之安培額定，不
得大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一‧三五倍。但符合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選用較高一級者，不在此限。

      三、除電容器連接至電動機操作器負載側外，引接每一電容器組
之每一條非接地導線應有隔離設備，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隔離設備應能同時啟斷所有非接地導線。
          (二)隔離設備應能依標準操作程序將電容器從線路切離。
          (三)隔離設備之額定不得小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一‧三五倍。
          (四)低壓電容器之隔離設備得採用斷路器或安全開關。
      四、電容器若裝設於電動機過載保護設備之負載側，得免加裝過

電流保護裝置及隔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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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容器、電阻器及電抗器

電容器額定電流計算:

因應線路上連接電力電子設備越來越多，設計者選用電容器電壓高

於系統電壓，因電容器容量係依電容器電壓設計當系統電壓與電容器電

壓不同時，電容器容量需修正。

容量修正公式:Qc new = Qc rate (Esystem/Erate)
2

Qc new：接入系統後實際電容量。

Qc rate：銘牌標示電容量。

Esystem：市電電壓。

Erate：電容器銘牌電壓。

電容器容量修正後電容器額定電流亦修正，第⼀款導線線徑及過電

流保護裝置之電流額定或標置將⼀併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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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容器、電阻器及電抗器

例１：

市電380V 5kVAR電容器，額定電流：
5,000/(√3 *380) = 7.57安培。

過載保護

採 HRC 10安培 (10 < 7.57*1.35 =
10.2)

採斷路器 15AT (⾼⼀級)

隔離開關(斷路器) 15AT (15 > 10.2)。

例２：

市電380V 10kVAR電容器，額定電流：
10,000/(√3 *380) = 15.2安培。

過載保護

採20安培 (20 < 15.2*1.35 = 20.5)

採斷路器 30AT (⾼⼀級)

隔離開關(斷路器) 30AT (30 > 20.5)。

例３：

市電380V 電容器銘牌電壓440V 5kVAR電容器，

額定電流：5,000(380/440)2/(√3 *380) = 5.65
安培。

過載保護 

採 HRC 6安培 (6< 5.65*1.35 = 7.6)

隔離開關(斷路器) 15AT (15 > 7.6)。

例４：

市電380V 電容器銘牌電壓440V 10kVAR電容
器，

額定電流： 10,000(380/440)2/(√3 *380)  = 
11.3安培。

過載保護

採斷路器 15AT (15 < 11.3*1.35 = 15.3) 

隔離開關(斷路器) 50AF (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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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容器、電阻器及電抗器

電容器回路不建議接至發電機供電側，以免發電機供電時造成系統
電壓過高，設備燒毀。

資料來源：張景陽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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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起重機及吊車
第七百二十八條

電動起重機、吊車、單軌吊車及所有滑軌之導線安培容量及線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短時間額定(S2)功率電動起重機、吊車之電動機絕緣導線安培容量應依表七二八～一規定

。絕緣導線裝於周圍溫度超過攝氏三十五度之場所，其安培容量應乘以表二五～七規定之
修正係數。

      二、連接至電動機及控制器之導線，不得小於一‧二五平方毫米。但未大於七安培之控制電路
得選用○‧九平方毫米之多芯可撓軟線。

      三、滑接導線之安培容量不得小於表七二八～一攝氏七十五度欄位規定，且線徑不得小於表七
二八～二規定。

      四、電動機負載之計算：
          (一)單具電動機負載應為電動機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百分之一百。
          (二)單具電動起重機或吊車上之多具電動機電源導線之最小安培容量，應為任一單具電動

起重機或吊車運轉時，最大電動機或電動機群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加上次大電動機
或電動機群銘牌標示之滿載電流百分之五十，適用表七二八～一中最長時間額定之欄
位。

          (三)多具電動起重機或吊車共用同一導線系統，計算電動機最小安培容量應按前目規定計
算每台電動起重機之安培容量，並將其全部加總，再乘以表七二八～三規定相應之需
量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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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起重機及吊車
導線線徑 管槽或電纜內4條以下載流導線註1

線
別

標稱截
面積

（mm2）

根數／直徑
（mm）

導線絕緣物最高容許溫度 (˚C)

75 90

60分鐘 30分鐘 60分鐘 30分鐘

單
線

1.6 23 24 29 30
2.0 27 30 34 37
2.6 38 41 47 50

絞
線

3.5 7/0.8 29 32 36 39
5.5 7/1.0 39 41 48 51
8 7/1.2 50 55 59 64
14 7/1.6 75 84 83 94
22 7/2.0 96 112 108 127
30 7/2.3 120 140 132 154
38 7/2.6 126 154 142 172
50 19/1.8 170 209 192 236
60 19/2.0 197 237 221 265
80 19/2.3 254 310 281 343
100 19/2.6 274 338 296 371
125 19/2.9 341 394 381 439
150 37/2.3 431 552 478 612
200 37/2.6 499 638 558 716
250 61/2.3 623 799 696 876

註：1.管槽或電纜內有5 - 8條載流導線者，每條導線之安培容量於
本表規定值應再減至80%。

2.管槽或電纜內有4 - 6條最高運轉溫度為125˚C之交流導線者，
每條載流導線之安培容量於本表規定值應再減至80%。

表七二八～一 短時間額定功率電動起重機、吊車之電動機絕緣導線
安培容量 (周圍溫度35℃)

電動起重機或吊車
之數量 (具)

需量因數 
(%)

2 95
3 91
4 87
5 84
6 81
7 78

表七二八～三
電動起重機或吊車之需量因數

架空移動起重機起重機(CNS 6543 , B 4039 )

種類 高速型 普通型 低速型

使用情
況舉例

煉鐵工廠、
煉鋼工廠
等之重作
業。

機械工廠、
裝配工廠、
鑄造工廠、
材料儲置場
等⼀般作業。

發電廠、
變電所等
之安裝場
所。

載重    
時間率

40%ED 25%ED 25%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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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起重機及吊車
第七百三十四條

電動起重機、單軌吊車及吊車之分路短路及接地故障保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熔線或斷路器額定：

(一)電動起重機、單軌吊車及吊車之電動機分路應以熔線或反時限斷路器保護，其額定應
符合表二二○規定。

(二)若單一動作由二台以上電動機同時運轉者，應視為單具電動機，且其電流為各銘牌標
示額定之總和。

過電流
保護裝置

電動機種類

滿載電流之百分比 (%)

非延時性
熔線

延時性
(雙元件)

熔線

瞬時跳脫
斷路器

反時限
斷路器

單相電動機 300 175 800 250
交流多相電動機
(含鼠籠型、同步型
註，不含繞線型轉
子) 

300 175 800 250

繞線型轉子 150 150 800 150
直流(定電壓) 150 150 250 150

表二二○ 電動機分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最大安培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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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貨升降機
第七百三十七條

客貨升降機之電源導線安培容量依下列規定決定：
      一、單具電動機之電源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表二五八～一至表二五八～三電動機滿載電流與表二

一四所列電動機銘牌標示之電流責務週期百分比之乘積。
      二、多具電動機之電源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所有電動機銘牌標示電流責務週期之額定電流總和。

依表七三七規定考慮需量因數者，其幹線之導線安培容量得小於前段規定。

運轉類別

電動機銘牌標示之額定電流百分比 
(%)

5分鐘
額定

15分鐘
額定

30分鐘
及

60分鐘
額定

連續
額定

間歇性責務
幫浦

(客貨升降機
、電動工
具幫浦轉
盤等)

85 85 90 140

表二一四  非連續運轉電動機責務週期與電流額
          定百分比

表七三七  
客貨升降機之幹線需量因數

單一幹線之
升降機數量 

(具)
需量因數 (%)

1 100
2 95
3 90
4 85
5 82
6 79
7 77
8 75
9 73

10以上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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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十二節 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第八百三十八條

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電力電源及互連之電路、驅動器專用之開關及控制設備等配線及裝設，
除經消防幫浦認可基準認可之整套型設備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耐燃、耐熱保護規定
外，應依本節規定辦理。

消防幫浦系統之性能、維護及驗收試驗，及系統組件之內部配線或消防持壓幫浦，不適用本節
規定。

國內消防泵浦及
相關管線裝置規定以
主管機關內政部消防
署頒訂之「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等相關規定為主，
除有NFPA 20適用之
需求時，依本節辦理。

國內消防泵浦須
經「消防幫浦認可基
準」認可，故排除適
用本節規定。

資料來源：20240904 喜利得被動式防火研討會

耐火建築物

撒

(溫度僅供參考)

(溫度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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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防火區劃是什麼？四種
區劃，防火時效、耐燃⼀、⼆級⼀

次看懂！ (khopang.com)

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1條1項

28款
不燃材料：

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石料、鋼鐵、鋁、玻璃、玻璃纖維、礦棉、
陶瓷品、砂漿、石灰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級之不
因火熱引起燃燒、熔化、破裂變形及產生有害氣體之材料。

29款
耐火板：

木絲水泥板、耐燃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耐燃二級
之材料。

30款
耐燃材料：

耐燃合板、耐燃纖維板、耐燃塑膠板、石膏板及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符合耐燃三級之材料。

31款
防火時效：

建築物主要結構構件、防火設備及防火區劃構造遭受火災時可耐火之時
間。

32款
阻熱性：

在標準耐火試驗條件下，建築構造當其⼀⾯受火時，能在⼀定時間內，
其非加熱面溫度不超過規定值之能力。

換句話說

不燃= 耐燃⼀級

耐火版 = 耐燃二級               

耐燃材料 = 耐燃三級

耐燃等級評定基準

耐燃等級的評定基準，依據國家標準CNS 14705-1「建築材料燃燒熱釋放率試驗法」來
判定，用電熱器以電熱輻射熱源：750℃±10℃，對材料進行測試，測得建材的熱釋放率
和煙產生率，有助於量化建材的燃燒性或阻燃程度，以此判定建材的耐燃等級。

在此加熱條件下，必須通過以下標準：

1.總熱釋放率低於8兆焦耳/平方米。

2.最大熱釋放率無法持續10秒以上超過200瓩/平方米。

3.材料無防火上有害之貫穿至背面的龜裂和孔穴。

耐燃等級依加熱時間區分

耐燃⼀級：20分鐘。

耐燃二級：10分鐘。

耐燃三級：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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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https://jing-
sheng.com.tw/web/main/?md=
products&cid=4

設備規範

材質爲不⾃燃之PVC。

經垂直燃焼試驗，符合UL-94V0等級。

熾熱電線燃燒符合IEC-60695-2-12, 960°C 溫度
耐燃測試之要求。

抗紫外線測試符合ASTM G154之標準。

拉力測試符合ISO 527-2之標準。

氧氣指數達40 ％以上。

毒試驗濃度(HCl, CO) 需符合NES 713釋放標準。

耐化學藥品性符合ASTM D543之標準。

絶緣破壞電壓符合ASTM D149之標準。

抗折試驗符合ISO 178, 彈性系數符合標準。

火焰擴散試驗符合BS 476 part 7之標準。

阻燃防火試驗符合NF P 92-501, 達M1之等級。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Fire Testing Standar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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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UL94 耐阻燃測試標準

大部分塑膠是可燃的，於是就制定了⼀套標準與試驗，⽬的在於測
試材料在被點燃後熄滅的能力，不同塑膠可燃性試驗的結果，就會
被歸類在不同的防火與阻燃等級，作為安全性參考的依據。

依據受測品被點燃後火焰熄滅的能力，包括：燃燒速度、燃燒時間、
抗滴落能力以及滴落物是否燃燒等，所制訂出各個等級標準。從最
低阻燃性到最高阻燃性，常見的有下列幾項：

HB：
在水平擺放樣本上緩慢燃燒，對於厚度小於 3mm 的材料燃
燒速度小於 75 mm/min。這是最低（最不阻燃的）UL94等
級。

V2： 在垂直擺放樣本上30秒內停止燃燒，允許滴下燃燒的顆粒。

V1： 在垂直擺放樣本上30秒內停止燃燒，允許滴下不燃燒的顆粒。

V0： 在垂直擺放樣本上10秒內停止燃燒，允許滴下不燃燒的顆粒。

5VB：
在垂直擺放樣本上60秒內停止燃燒，不允許滴下，允許樣本
上出現洞。

5VA：
在垂直擺放樣本上60秒內停止燃燒，不允許滴下，也不允許
在樣本上出現洞。這是最高（最阻燃的）UL94等級。

材料燃燒難度為 5VA > 5VB > V0 > V1 > V2 > HB

資料來源：最新塑膠防火與阻燃等級，UL94耐燃測試標準，
V0、HB、V2又代表什麼？ - 良品工研所 (ezneering.com)

資料來源：
https://jingsheng.com.tw/web/main/?
md=products&c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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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NF P  92-501 / NF P 92-501: M级燃燒反應測試

NF P 92-501: M级燃燒反應測試

1.
NF P 92-501: 建築材料對火反應試驗—各
種厚度的硬質材料或厚度超過5mm的軟質
材料上進行熱幅射試驗。

2. 測試方法—NF P 92-501

將樣品放置在密封的爐内，形成45°傾斜角，
暴露在幅射熱源為(30kW/m²) 爐内中，整
個測試為20分鐘。
根據q指数來評估材料M级燃燒反應等级

M1 - 不燃性  q < 2.5

M2 - 低可燃性 q < 15

M3 - 中度可燃性 q < 50

M4 - 可燃性 q  ≧ 50

如果在觀察樣品出現特殊、不正常的行為，
可能需要進行NF P 92-504或NF P 92-505
補充測試。

資料來源：
https://www.firete.com/test_method/567.html

資料來源： Crepin - FIRE REGULATION 
WORLD OVERVIEW.pdf

NF P 92-501 Epiradiateur 可燃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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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 : https://www.firete.com/test_method/567.html

NF P  92-501 / NF P 92-501: M级燃燒反應測試

3. M等级分類: M0、M1、M2、M3、M4

所有厚度的硬質材料與厚度⼤於5mm的軟質材料等级劃分

幅射熱源試驗
火焰蔓延速度

(mm/s)

熱能最高值
(燃燒總熱值)

(MJ/kg)

分類標準 <2 >2 <2.5 >2.5

無實際燃燒現象 M0 M0 M1

（典型的M0  材料是混凝土、噴砂材料、礦物基材料）

q < 2.5 M1

q < 15 M2

q < 50 M3

q ≧ 50

M4 NC

4. M等级相關測試標準

NF P 92-503: 建材對火反應特性試驗—使用电噴槍對厚度小於或等於5mm的軟質材料軟性材
料進行的試驗。

NF P 92-504: 防火安全—建築物—建築對火反應特性試驗—耐火性能試驗和火焰蔓延速度測試。

NF P 92-505: 防火安全—建築物—建築對火反應特性試驗—对熱融材料進行的試驗:熔滴試驗。

柔性材料的  NF  P  92-503  燃燒器測試

NF  P  92-504  本生燈小火源可燃性測試

資料來源： 
Crepin - FIRE 
REGULATION 
WORLD 
OVERVIEW.pdf

NF  P  92-505  熔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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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屬可撓導線管配線

PVC E 管  CNS 1302

3.性能  表1 管之特性

耐燃性 3個試樣應全部符合。移開火源後，火焰須在30秒內自然熄滅。 適用節次 7.2.4

表5 試樣厚度與火焰接觸時間

試樣厚度(mm) 接觸火焰時間(sec)

超過1.5未滿2.0 35

超過2.0未滿2.5 45

CNS 12152 合成樹脂可撓電線導管 (PF管 CD管)

3.性能  表3 可撓管之試驗項目

耐燃性 移開火源後，火焰須在30秒內自然熄滅。 適用節次6.7 (僅適用PF管)

表6 可撓管之試樣厚度與火焰接觸時間

厚度 t (mm) 接觸時間(s)

t ≦ 0.5 15

0.5 < t ≦ 1.0 20

1.0 < t ≦ 1.5 25

1.5 < t ≦ 2.0 35

2.0 < t ≦ 2.5 45

依照CNS的測試手法，重現PF
管的試驗方式
第⼀根先燒⼀吋PF管，後燒⼀
吋CD管 燃燒時間皆為35秒左
右，移開火源後的差異非常大。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gw.cd.factory
/videos/151367663538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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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第八百四十三條

由電動機驅動消防幫浦之電源電路及配線依下列規定，或依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相關法規所定之
耐燃保護規定辦理：

      一、電源導線：
(一)消防幫浦專用電源由用戶總開關供電者，其進屋線及由建築物外現場發電設備供電之

導線，應敷設於建築物外側，並依第二章第三節規定裝設。
(二)消防幫浦位於第八百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最後隔離設備及過電流保護裝置負載側之電

源導線，或直接連接至現場備用發電機之導線，應符合下列規定：
1.導線僅供電給與消防幫浦系統直接相關之負載。
2.導線路徑與其他配線保持完全獨立。
3.導線有防止火災、結構破壞或運轉事故引起潛在損害之保護。
4.導線以下列任一方式裝設穿過建築物。但源自電氣機房至消防幫浦機房之電源導線

保護系統，得免具有防火時效二小時以上。
(1)包封於混凝土厚度五十毫米以上。
(2)使用具有防火時效二小時以上之組件保護，且專用於消防幫浦電路。
(3)使用具有防火時效二小時以上之電氣電路保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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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宏泰電工-耐燃耐熱電纜DM
資料來源：CNS 12514-1(建築物構造構建耐火試驗法-第⼀部 ⼀般要求事項)

耐 燃 電 纜 認 可 基 準

六.(⼗⼀).(3)加熱方法：依圖四所示位置，將試樣插入，以CNS12514

「建築物構造部分耐火試驗法」所定溫度標準曲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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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第⼀款⼆⽬   使用具有防火時效二小時以上之組件保護

資料來源：
https://na.prysmian.com/sites/na.prysmian.com/file
s/media/documents/SPL-FPT-0005-
0422_LIFELINE_MC_1-Hour%20and%202-Hour.pdf

絕緣：可陶瓷化矽酮零鹵素 (LSZH)

陶瓷化絕緣電纜(MC)具低成本解決方案，可替代MI 電纜，使用低
煙零鹵素(LSZH) 絕緣材料，在500°C 左右發生化學反應，在導體上
產生陶瓷灰，從而保護它。

目前市面上兩種生命安全電纜是礦物絕緣 (MI)和陶瓷化絕緣(MC)電纜。
MI 電纜使用氧化鎂來保護銅導體，成本⾼，⼯時⻑和須專業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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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7.1.1.1 The furnace temperatures shall be controlled to follow the standard time 

temperature curve shown in Fig. 1. The points on the curve that determine its 
character are :

溫度 時間

1000°F (538°C) at 5 min

1300°F (704°C) at 10 min

1550°F (843°C) at 30 min

1700°F (927°C) at 1 h

1850°F (1010°C) at 2 h

2000°F (1093°C) at 4 h

2300°F (1260°C) at 8 h or over

1.5 h

950°C

UL2196 採 ASTM 119 測試

ASTM、ISO等標準使用標準火災曲
線(Standard Fire Curve)來表示溫度
-時間的關係，這是⼀條人工的曲線，
顯示火災在全盛時期的溫度-時間狀
態，忽略火災的成⻑期與衰退期。使
用標準火災曲線能讓實驗人員更方便
進行計算 資料來源：https://fireleaks.com/fire-severity/

K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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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FHIT - Electrical Circuit Integrity Systems System No. 50

Fire-Resistive Rating (FRR) - 2 Hr. at 480 VAC line-to-line

Fire-resistance Rating (FRR) - 1 Hr. Max 480 VAC line to line 

資料來源：UL Listing FHIT No.50A.pdf

資料來源：UL Listing FHIT No.50.pdf 資料來源：SPL-FPT-0018-
0419_LIFELINE_TIS 401_Lifeline MC Fire 
Resistive Cable Installation 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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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SPL-FPT-0003-0624_TIS 403_Lifeline MC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_Cable Splice 
Lifeline Ceramifiable Tape.pdf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for Lifeline® MC:
Cable Splice Using Lifeline® Ceramifiable Tape 

Classified by UL to UL 2196 for two-hour installations
For use with Lifeline® MC Cables and Jacketed LSZH MC Cables sizes 2 AWG to 
750MCM, UL Electrical Circuit Integrity System (FHIT) No.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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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驅動之消防幫浦

資料來源：SPL-FPT-0002-0820_LIFELINE_TIS 402_MC.pdf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for Lifeline® MC:
Cable Splice Using Ceramic Standoffs
Technical Information Sheet #402

Classified by UL to UL 2196 for one-hour installations
For use with Lifeline® MC Cables and Jacketed LSZH MC Cables sizes 14 
AWG to 350MCM, UL Electrical Circuit Integrity System (FHIT) No. 50A

防火時效⼀⼩時以上之組件

Lifeline® Fire-Resistive Cable 
Systems  UL 2196 UL Fir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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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壓用電
設備及配線方法



高壓變壓器

第九百四十二條
變壓器絕緣油燃點超過攝氏三百度者，其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裝設於室內：
(一)變壓器額定電壓三十五千伏特以下，室內無貯存可燃性物質，而設有絕緣油洩

漏之儲存槽，裝設符合其絕緣油之使用標準，且室內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
(二)變壓器額定電壓三十五千伏特以下，設有絕緣油洩漏之儲存槽，且室內裝有自

動之滅火設備。
(三)符合第九百四十三條規定。

      二、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裝設於室外、附屬建築物、鄰近建築物或建築物屋頂：
(一)裝設符合其絕緣油之使用標準，且建築物具防火時效一小時以上。
(二)符合第九百四十四條規定。

資料來源：
吳國楨技師提供

自動滅火設備

第942條1項1款2目之自動滅火設備須符合「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8條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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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室
第九百四十五條

變電室之牆壁及屋頂混凝土厚度應為一百二十毫米以上，磚造厚度應為二百五十毫米以上(

空心水泥磚非實心磚)。變電室之地板混凝土厚度應為一百二十毫米以上；若下方有其他樓層者，樓
地板應能承載其荷重。

變電室門口之保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建築物內部進入變電室之每一個門口，應裝設緊密且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門

。
      二、變電室應具有足以阻止變電室內最大變壓器漏油溢出門外高度之門檻或護欄，其高度

不得小於一百毫米。

黏土或頁岩實心磚

黏土或頁岩空心磚或瓦，用第722.4.1.1.3節規定的材料灌漿或填充

黏土或頁岩空心磚或瓦，未填充

6.9cm 9.7cm 12.5cm 15.2cm

資料來源:
https://codes.iccsafe.org/s/IBC2021P1/chapter-7-fire-and-
smoke-protection-features/IBC2021P1-Ch07-Sec722.4 230



變電室
第九百四十六條

變電室通風口(自然通風口非機械通風或空調系統)設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位置應儘可能遠離門口、窗戶、逃生通道及可燃性物質。
      二、通風口之排列應將所需開口面積之一半設於近地板處，另一半設於屋頂上或近於屋頂之

壁上；或將所有之通風口全部開口面積，皆設在近屋頂處，達到自然通風。
      三、變壓器容量在五十千伏安以下者，通風口之總面積應扣除窗口上網蓋等所占之面積後，

不小於○‧一平方米；超過五十千伏安者，每超過一千伏安應增加二千平方毫米。
      四、通風口應有耐用窗格、百葉窗或網罩保護。
      五、變電室對室內之所有通風口，應配置對變電室火災感應之自動關閉防火閘板，且該防火

閘板應採不鏽材質，並裝有不鏽鋼網，且防火時效達一‧五小時以上。
      六、通風管應以耐火材質建造。

變電室通風口防火閘板

資料來源：吳國楨技師提供 231

Tr 1,000kVA

所需通風口面積 : 0.1+(1,000-50)*2,000/106 =2㎡

採上、下百葉窗各1㎡(有效通風面積)

採機械通風或空調系統時須詳細計算變電室內熱負

荷後選擇風機規格或空調容量。



避雷器
第九百六十二條

高壓以上用戶之變電站應裝設避雷器，以保護用戶用電設備；該避雷器配線及保護應依本節
規定辦理。

瓷套管氧化鋅避雷器

資料來源：
https://www.seec.com.tw/Content/Goods/GC
ont.aspx?SiteID=10&MmmID=65557543606
1073254&CatId=2015120316211340323&M
SID=655575456355056302#ad-image-0

高壓以上用戶變電站應裝設避雷器(Lightning Arrester,

LA)以保護用戶用電設備，常用避雷器有瓷套管氧化鋅無

間隙避雷器(ZnO Arrester without gap)、高分子套管氧

化鋅無間隙避雷器(ZnO Polymer Arrester without gap)、

碳化矽有間隙避雷器(SiC Arrester with gap)等。

避雷器額定電壓之選用，應考量供電之系統是接地系統、

非接地系統或阻抗接地，例如11.4kV直接接地系統如採

用ZnO LA，可選用9kV級；如為非接地或阻抗接地則應

選用12kV級。22.8kV直接接地系統可選用18kV級，非接

地或阻抗接地則應選用24 kV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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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第九百六十三條

高壓電路之每一條非接地導線應裝設一具避雷器。電路切離避雷器後仍不致遭受雷擊突波者
，得以一組避雷器保護下游互連之電路。

1.衝擊耐壓試驗目的，在測試設備絕緣可以忍

受時間很短但電壓很高之電壓突波能力(例

如雷擊突波)。

2.衝擊電壓波標準波型，如依美國ANSI標準

為1.2 × 50 μs。前述標準波型1.2表示電壓

由零值升至波峰值所需時間，單位為微秒

(μs)。50μs表示電壓由波峰降低至該波峰值

之⼀半所需之時間。

3.高壓用電設備及配線於現場組裝者，如要求

之BIL愈高，其最小間隔相對也要愈大，設

計、施工和檢驗人員務必確實依表905規定

辦理。

資料來源：IEEE Std. C57.19.00-2004

衝擊電壓全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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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第九百六十四條

避雷器之位置裝設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避雷器應裝設於進屋線隔
離開關之電源側或負載側
。責任分界點以下用戶自
備線路採地下配線，且受
電變壓器裝設於建築物外
者，應於該變壓器一次側
加裝避雷器。

      二、避雷器裝設於建築物內者
，其位置應遠離通道及建
築物之可燃性物質，並應
裝設於金屬封閉箱體，或
與被保護之設備共同裝設
於金屬封閉箱體內。

      三、避雷器不得裝設於非合格
人員可觸及處。

避雷器裝設於進屋線隔
離開關之電源側

避雷器裝設於進屋線隔
離開關之負載側

資料來源：蘇華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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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aqaDGMXm
qPU



避雷器
第九百六十五條

避雷器與電源線或匯流排間之導線，及避雷
器與大地間之接地電極導線應採用銅質導線且線
徑不得小於十四平方毫米。該導線應儘量縮短，
避免彎曲，且不得以金屬管槽保護。若必須以金
屬管槽保護者，導線管兩端應與接地電極導線妥
為連接。

第九百六十六條
避雷器之接地電阻應在十歐姆（Ω）以下。

避雷器線徑14 mm2

避雷器接地電阻

資料來源：蘇華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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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資料來源:接地系統入門 蘇奕肇編譯 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36

低頻看歐姆定律

高頻看楞次定律



避雷器

安培右手定則
節錄至翰林雲端學院

真實版”空中點穴”!
把磁鐵扔向銅板，有
趣的現象發生了

建築技術規則 避雷篇

第二十二條        受雷部針體應用直徑十二公厘以上之銅棒製成；設置環境有使銅棒腐蝕之虞者，其銅棒外部

應施以防蝕保護。

第二十三條        受雷部之⽀持棒可使⽤銅管或鐵管。使⽤銅管時，⻑度在⼀公尺以下者，應使⽤外徑⼆⼗五

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點五公厘以上；超過⼀公尺者，須⽤外徑三⼗⼀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

二公厘以上。使用鐵管時，應使用管徑二十五公厘以上及管壁厚度三公厘以上，並不得將導

線穿入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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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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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業配電 陳文耀 著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避雷器

建築技術規則 避雷篇

第二十四條        建築物高度在三十公尺以下時，應使用斷面積三十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建築物高度
超過三十公尺，未達三十六公尺時，應用六十平方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建築物高度在三
十六公尺以上時，應用⼀百平⽅公厘以上之銅導線。導線裝置之地點有被外物碰傷之虞
時，應使用硬質塑膠管或非磁性金屬管保護之。

導磁不得將導
線穿入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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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E : 感應電壓 [伏特]

L : 導線自感 [H/m]

I : 電流 [安培]

Δi
ΔtE = L 

E = 1.6 μ *100k/10 μ*60

=96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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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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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波保護器

第一百零五條
六百伏特以

下用戶配線系統
若有裝設突波保
護裝置（SPD）
者，應依本節規
定辦理。

242

第 二 章 配線及保護  第 六 節 低壓突波保護裝置

6kV 4kV 2.5kV 1.5kV

特殊需要保
護的電子資

訊設備



避雷器、突波保護器

避雷器(LA)接地
資料來源：蘇華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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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波保護器

E : 感應電壓 [伏特]
L : 導線自感 [H/m]
I : 電流 [安培]

Δi
ΔtE = L 

E = 1.6 μ *25k/10 μ*1

=40kV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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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特殊狀況
及電度表裝置



緊急電源系統

第九百七十條
於經常電源中斷時，供應人員生命安全必要之照明、電力或依其他法規規定連接緊急

電源之配線及保護，應依本節規定辦理。

第九百七十二條
緊急電源系統應具有足以供電所有緊急負載同時運轉之容量及額定，且能承受可能發

生之最大故障電流。但緊急供電電源能自動選擇負載轉供，確實依序提供緊急供電電路、
選擇性備用電路所需電力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七十三條
緊急電源系統切換設備應為雙投自動切換開關(ATS)，或開關間有電氣性與機械性之互

鎖裝置，並應能避免在切換操作時，不慎導致經常電源與緊急電源供電端相連。但開關設
置於不同配電盤者，得僅有電氣性互鎖裝置。

若需短暫併聯者，應經輸配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業同意。用戶電源發電系統及切換設
備設計與經常電源併聯運轉者，應符合本章第三節規定。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已有相關相關規定，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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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電源系統

第九百七十六條
緊急電源系統之配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緊急電路之所有線盒及封閉箱體，包含切換開關、發電機及電力盤，應有耐久且明顯標
識，以識別其為緊急電路或緊急系統之一部分。

      二、配線：
(一)由相同電源供電給二個以上緊急電路之配線，得裝設於同一管槽、電纜、線盒或配

電箱。
(二)從緊急電源或其過電流保護裝置至緊急負載間之配線，應與其他非緊急電源配線及

設備完全分開。但裝設於緊急電源自動切換開關箱者，不在此限。

第九百七十七條
緊急電源系統應能於經常電源中斷後十秒內供電為原則，使緊急照明、緊急電力或兩者之電

源可依序自動恢復運轉。但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並依序自動恢復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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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電源系統
第九百八十一條

緊急照明應具備出口照明、出口標示燈，及其他經法規規定為必要之照明燈具。其他法規另有
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九百八十二條
當供電給照明之經常電源中斷時，應有符合第九百七十九條規定之緊急電源提供緊急照明，應

以下列規定之一裝設。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緊急照明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已有相關規定，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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